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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标准化工
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医保发〔2019〕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局: 

为加快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我局研究起草了《医

疗保障标准化工作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医疗保障局 

2019年6月20日 

 

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

医疗保障标准化体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3 号）和《国家标准化

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文件要求，结合医

疗保障改革发展需求，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标准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体现了党的治国理念和

执政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

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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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发展。医疗保障是关系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

其标准化工作将会影响到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我国医疗保

障制度建立运行 20 多年，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化体系，难以

适应医疗保障治理现代化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医疗保障标

准化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

运用科学手段，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工

作。 

二、准确把握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的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医疗保障改革发展需要，统一规

划、统一分类、统一发布、统一管理，制定各项医疗保障标

准，推动标准实施，形成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标准化体系，

为新时代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二）基本原则。 

1.坚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围绕医疗保障治理现代化

建设目标，发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政策指引、体系建设、组

织协调等方面的主导作用，统筹推进全国医疗保障标准化工

作。 

2.坚持科学权威、以人为本。参照国际、国家和行业已

有标准，广泛征询意见，凝聚各界共识，科学制定标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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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和提升服务为出发点，增强标准的适用性和可及性。 

3.坚持需求导向、急用先立。根据医疗保障改革发展需

要，突出重点，急用先立，分批制定实施各类医疗保障标准。

以全国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为支撑，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标

准规范。 

4.坚持试点先行、平稳推进。根据标准化建设需要，在信

息化试点地区率先贯彻医疗保障标准，加强动态维护，不断

完善修订，促进标准平稳落地，确保群众就医结算不受影响。 

（三）主要目标。 

建立国家医疗保障局主导、相关部门认同、各地协同推

进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形成与医疗保障改革发展相适应的标

准化体系。到 2020 年，在全国统一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基

础上，逐步实现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等 15 项信息业务编码

标准的落地使用。“十四五”期间，形成全国医疗保障标准

清单，启动部分医疗保障标准的研究制定和试用完善。 

三、建立健全新时期医疗保障标准化体系 

（一）完善标准化工作基础。 

1.开展基础研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国家标

准化战略框架下加强医疗保障标准化基础研究，为医疗保障

标准化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开展对国外医疗

保障标准化和相关行业标准化的比较研究，提升标准化工作

质量，促进医疗保障标准与其他行业标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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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工作机制。建立上下联动、系统合力、职责分明的

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机制。国家医疗保障局归口管理，集系

统之力组织各类标准的研究制定，开展动态维护和完善修订

等工作。地方医疗保障部门按照国家统一安排，积极参与标

准制定，贯彻实施各项标准，根据实际需求和区域特点制定

地方标准。 

（二）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化工作。 

1.基础共性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基础共性标

准，形成全国医疗保障系统共建共享、相关部门单位衔接交

换的“通用语言”。包括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统一

标识、档案管理规范等，以及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涉及的网

络安全、数据交换、运行维护等技术标准。 

2.管理工作规范。完善覆盖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业务经

办管理、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管理等工作规范。包括审核结

算支付、转移接续、异地结算、支付方式管理等基金管理和

经办业务规范，经办机构建设、经办人员行为等经办体系建

设规范，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以及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

购管理规范等。 

3.公共服务标准。优化快捷高效、方便实用的医疗保障

公共服务标准。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信息披露、个

人信息查询等公共服务规范,医疗保障经办部门与定点医药

机构等第三方机构的协议管理规范,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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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服务项目标准等。 

4.评价监督标准。建立医疗保障绩效考核和服务评价标

准。包括对参保人、参保单位、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的信用评价标准，以及医疗保障基金运行监控管理规范、医

药服务价格监测规范等。 

（三）做好标准贯彻实施。 

1.组织试点使用。按照先试点完善、再推广普及的方式，

稳妥推进各类医疗保障标准的贯彻实施。前期重点开展医保

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医疗服务项目、药品、医用耗材 4 项

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测试使用，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为其余

11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全面实施提供可行经验和示范引

领。 

2.加强动态维护。组建动态维护小组，搭建动态维护平

台，开展医疗保障标准动态维护。做好国家和省级动态维护

工作的协调联动，加强维护小组与相关业务部门的沟通协作，

提升标准维护效率。组建各类标准咨询专家团队，协助解决

重点难点问题。 

3.促进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利用标准化强化对信息化

建设的基础支撑，发挥信息化对标准化工作的提升引领。将

信息化贯穿标准化工作全程，提升数据收集、分析和整理效

率。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事件管理，实行全程留痕。 

4.做好标准实施的监督评价。建立医疗保障标准实施监

- 5 -



督机制，形成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和评估办法。建立标准激

励约束和优化改进机制，实施跟踪调查和检查评估，形成制

定标准、贯彻实施、监督评估、完善修订等良性循环，提升

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实效。 

四、强化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加强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的组织

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夯实工作力量，将标

准化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科学合理制定工作规划，周密

组织实施标准化工作。 

（二）汇聚各方力量。 

建立高水平医疗保障标准化智库，吸纳相关领域专家参

与，加强标准化理论研究，提升标准化工作水平。建立与相

关部门、高等院校、社会团体等部门单位的协作机制，充分

发挥专家作用，为标准的制定贯彻提供支撑。 

（三）加强业务培训。 

加大医疗保障标准培训力度，编制培训教材，创新培训

方式，提高标准培训效率。着重提高标准化从业人员素质，

优化知识结构，培养造就一支专业扎实、经验丰富的标准化

人才队伍。 

（四）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宣传解读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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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实施成果，提升标准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指导相关机

构准确掌握标准内容、理解标准要求，提高标准化实施水平。

在医疗保障系统内普及推广标准，营造学标准、懂标准、用

标准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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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定点医疗
机构等信息业务编码规则和方法的通知 

医保发〔2019〕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局: 

为加快推进统一的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形成全国

“通用语言”，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标

准化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医保发〔2019〕39号）有关要

求，我局研究制定了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等信息业务编码

规则和方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通过我局官

网“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窗口，做好业务编码的信息

维护工作。 

 

附件：1.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等10项信息业务编码规

则和方法 

2.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 

 

国家医疗保障局 

2019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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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医保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1. 疾病诊断编码规则 

ICD-10 医保版编码的前 3 位为“类目”，由 1 位大写英

文 字母加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疾病大类；第 4 位为“亚目”，

用 1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疾病大类的细分；第 5、6 位为“延拓

的区分码（条目）”，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临床疾病诊断名

称。疾病诊断编码主要结构见图。 

 

图 1 疾病诊断编码主要结构 

2. 手术操作编码规则 

ICD-9-CM3 医保版编码全部由阿拉伯数字组成，前 2 位

为“类目”，代表手术章节；第 3 位为“亚目”，代表手术大

类；第 4 位为“细目”，代表手术大类的细分；第 5、6 位为

“延拓的区分码（条目）”，代表具体手术操作名称。手术

操作编码结构见图。 

 
图 2 手术操作编码主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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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医诊断编码规则 

中医诊断编码使用“95 国标”，包含中医病名和中医证

候名编码，均为由阿拉伯数字和大写英文字母组成的 6 位码。

中医病名和证候名编码结构见图。 

 
图 3 中医病名和证候名编码结构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保障疾病诊断、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

标准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要、数据子集等

相关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保障疾病诊断、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

标准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更新）适用于本文件。 

《疾病分类与代码》（GB/T 1439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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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10 国家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10th revision） 

ICD-O-3 国际肿瘤分类（第三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for oncology）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GB/T 7027） 

《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T/CHIA 001-2017） 

《ICD-9-CM3 国际疾病分类-手术与操作》（2011 修订

版和 2013 修订版）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ZY/T 001.1~001.9-94）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GB/T 15657-1995）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基本数据子集类别 

表 1 医保疾病诊断、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标准数据库基本数据子集类别 

序号 数据子集类别 数据子集 

1 
医疗保障（西医）疾病诊断分类与代码数据

子集 

（西医）疾病诊断分类与代码子集 

肿瘤形态学分类与代码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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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疗保障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数据子集 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数据集 

3 医疗保障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数据子集 
中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子集 

中医证候分类与代码子集 

5. 医疗保障（西医）疾病诊断分类与代码数据子集 

5.1. （西医）疾病诊断分类与代码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1.01.001 

（西医）疾病诊断分类与代码子集表： 

表 2（西医）疾病诊断分类与代码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章 
本分类分为 21

章 
字符型 an..2 1-21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02 
章代码

范围 

本章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10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03 
章的名

称 

描述本章包含

的疾病 
字符型 an..255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04 
节代码

范围 

本节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10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05 节名称 
描述本节包含

的疾病 
字符型 an..255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06 
类目代

码 

指三位数代码，

包括一个字母

和两位数字 

字符型 an..3 
A00-

Z99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07 
类目名

称 

按照疾病属性

进行的类别划

分。 

字符型 an..255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08 
亚目代

码 

指四位数代码，

包括一个字母、

三位数字和一

字符型 an..5 
A00.0-

Z99.9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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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个小数点 

009 
亚目名

称 

在类目基础上

对疾病进行亚

分类 

字符型 an..255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10 
诊断代

码 
临床诊断代码 字符型 an..20  

部分疾病需要使用双

重分类，其代码由两部

分代码组成， 加号“+”

号前代码是病因代码，

“*”号前代码是临床

表现代码； 

011 
诊断名

称 
临床诊断名称 字符型 an..255  

《医疗保障疾病诊断

分类与代码》 

012 
使用标

记 

本规范把不能

直接用于临床

的部分标记为

“ 不 建 议 使

用”，能够在临

床直接使用的

部分为“可以使

用”。 

字符型 an..20 

不建议

使用，

可以使

用 

专家共识 

013 

国标版

诊断代

码 

国家标准局发

布的“疾病诊断

分类与代码”中

的诊断代码 

字符型 an..20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14 

国标版

诊断名

称 

国家标准局发

布的“疾病诊断

分类与代码”中

的诊断名称 

字符型 an..255  
《GB/T 14396-2016疾

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015 临床版 国家卫健委医 字符型 an..20  《关于启动 2019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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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诊断代

码 

政医管局发布

的“疾病诊断分

类与代码”中的

诊断代码 

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医函〔2019〕

371号） 

016 

临床版

诊断名

称 

国家卫健委医

政医管局发布

的“疾病诊断分

类与代码”中的

诊断名称 

字符型 an..255  

《关于启动 2019 年全

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医函〔2019〕

371号） 

5.2. 肿瘤形态学分类与代码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1.01.002 

肿瘤形态学分类与代码子集见表： 

表 3 肿瘤形态学分类与代码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肿瘤/

细胞类

型代码 

指四位数代码，

为一位字母和

三位数字。 

字符型 an..4 
M800-

M997 

《 ICD-O-3 国际肿瘤

分 类 （ 第 三 版 ）

（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for 

oncology）》 

002 

肿瘤/

细胞类

型 

描述肿瘤细胞

学形态的表达。 
字符型 an..255  

《 ICD-O-3 国际肿瘤

分 类 （ 第 三 版 ）

（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for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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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3 

形态学

分类代

码 

指八位数代码，

包括一位字母、

五个数字、一位

斜线分隔符号

和一个数字。 

字符型 an..8 

M8000

0/0-

M9989

0/6 

肿瘤形态学斜线分隔

符号之后的一个数字

表示动态编码，其含义

如下： 

/0 良性； 

/1 是否良性或恶性未

肯定，交界恶性、潜在

的低度恶性； 

/2 原位癌； 

/3 恶性，原发部位； 

/6 恶性，转移部位（继

发部位）。 

004 
形态学

分类 

肿瘤形态学的

表达。 
字符型 an..255  

《 ICD-O-3 国际肿瘤

分 类 （ 第 三 版 ）

（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for 

oncology）》 

6. 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数据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1.02.001 

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数据集见表： 

表 4 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数据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章 
本分类分为 18

章。 
字符型 an..2 0-18 

《ICD-9-CM3 国际疾病

分类-手术与操作（2011

修订版和 2013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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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2 
章代码

范围 

本章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10  同上 

003 
章的名

称 

描述本章包含

的手术操作。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类目代

码 

用于标记类目

的两位数字代

码。 

字符型 an..10 00-99 同上 

005 
类目名

称 

按照手术操作

属性进行的类

别划分。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6 
亚目代

码 

用于标记亚目

的三位数字代

码。 

字符型 an..3 
00.0-

99.9 
同上 

007 
亚目名

称 

在类目基础上

对手术操作进

行亚分类。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8 
细目代

码 

用于标记细目

的四位数字代

码。 

字符型 an..5 
00.01-

99.99 
同上 

009 
细目名

称 

在亚目基础上

对手术操作进

行细分类。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0 
手术操

作代码 

用于标记临床

手术操作名称

的代码。 

字符型 an..20  
《医疗保障手术操作分

类与代码》 

011 
手术操

作名称 

供临床直接使

用的手术操作

名称。 

字符型 an..255  
《医疗保障疾病诊断分

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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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2 
使用标

记 

本规范把不能

直接用于临床

的部分标记为

“ 不 建 议 使

用”，能够在临

床直接使用的

部分为“可以使

用”。 

字符型 an..20 

不建议

使用，

可以使

用 

专家共识 

013 

团标版

手术操

作代码 

医学信息学会

发布的“手术操

作分类与代码”

中的手术操作

代码。 

字符型 an..20  
《 T/CHIA 001-2017 手

术、操作分类与代码》 

014 

团标版

手术操

作名称 

医学信息学会

发布的“手术操

作分类与代码”

中的手术操作

名称。 

字符型 an..255  
《 T/CHIA 001-2017 手

术、操作分类与代码》 

015 

临床版

手术操

作代码 

国家卫健委医

政医管局发布

的“手术操作分

类与代码”中的

手术操作代码。 

字符型 an..20  

《关于启动 2019 年全国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

办医函〔2019〕371 号） 

016 

临床版

手术操

作名称 

国家卫健委医

政医管局发布

的“手术操作分

类与代码”中的

手术操作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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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数据集 

7.1. 中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1.03.001 

中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子集见表： 

表 5 中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科别类

目代码 

按中医分科把

病名的科属类

别为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

眼科、耳鼻喉

科、骨伤科等七

个科的代码。 

字符型 an..2  
《医疗保障中医证候

分类和编码标准》 

002 
科别类

目名称 

按中医分科把

病名的科属类

别为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

眼科、耳鼻喉

科、骨伤科等七

个科。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3 

专科系

统分类

目代码 

在专科基础上

以病名科属中

的二级专科划

分的代码。 

字符型 an..3  同上 

004 

专科系

统分类

目名称 

在专科基础上

以病名科属中

的二级专科划

分。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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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5 
疾病分

类代码 

中医根据其理

论和临床实践

所形成的对专

指疾病本质概

括性表述的代

码。 

字符型 an..6  同上 

006 
疾病分

类名称 

中医根据其理

论和临床实践

所形成的对专

指疾病本质概

括性的表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7.2. 中医证候分类与代码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1.03.002 

中医证候分类与代码子集见表： 

表 6 中医证候分类与代码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证候类

目代码 

按中医学辩证

系统统归划为

病因、阴阳气血

津液痰、脏腑经

络、六经、卫气

营血等六大类。

是证候分类第

一属性的代码。 

字符型 an..2  
《医疗保障中医证候

分类和编码标准》 

002 
证候类

目名称 

按中医学辩证

系统统归划为

病因、阴阳气血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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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津液痰、脏腑经

络、六经、卫气

营血等六大类。

是证候分类的

第一属性。 

003 
证候属

性代码 

在证候类别基

础上对证候进

行细分，描述证

候的第二属性

的代码。 

字符型 an..3  同上 

004 
证候属

性 

在证候类别基

础上对证候进

行细分，描述证

候的第二属性。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证候分

类代码 

中医对疾病过

程中机体综合

反应的判断，是

对某阶段的病

理及特定患病

人群形神气质

差异性概括标

书的代码。 

字符型 an..6  同上 

006 
证候分

类名称 

中医对疾病过

程中机体综合

反应的判断，是

对某阶段的病

理及特定患病

人群形神气质

差异性的概括。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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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疗服务项目编码分 4 个部分共 15 位，通过阿拉伯数

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为行政区划编码，

第 2 部分为基础编码，第 3 部分为项目分解编码，第 4 部分

为项目加收编码。医疗服务项目编码结构见图。 

 

图 4 医疗服务项目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行政区划编码，采用国家标准行政区划代码

前两位编码，用“00”表示国家统一的医疗服务项目，用“11”、

“12”等表示相关省份的临时医疗服务项目。 

第 2 部分：基础编码，采用《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

范（试行 2001 年版）》（2007 年修订）版编码，用 9 位阿

拉伯数字表示。 

第 3 部分：项目分解编码，按照医疗服务项目内涵规定

可分解的非收费项目的识别码，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 4 部分：项目加收编码，对医疗服务项目补充收费的

附加标识码，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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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保障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标准

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要、数据子集等相关

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保障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标准

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更新）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2017）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试行 2001 年版）》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新增和修订项目（2007

年）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2012 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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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2.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表： 

表 7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行政区划

代码 

识别项目所属

省份，00 代表

国家项目编码 

字符型 an..2 00-65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区划代码》

（GB/T2260-2017） 

002 
一级分类

代码 

本类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1 1-4 

《全国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规范（试行

2001 年版）》 

003 
一级分类

名称 

描述本类包含

的医疗服务项

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二级分类

码 

本类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2 11-49 同上 

005 
二级分类

名称 

描述本类包含

的医疗服务项

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6 
三级分类

码 

本类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4 

1101- 

4904 
同上 

007 
三级分类

名称 

描述本类包含

的医疗服务项

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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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8 
四级分类

码 

本类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6 

210101- 

331604 
同上 

009 
四级分类

名称 

描述本类包含

的医疗服务项

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0 
项目顺序

码 

本类包含医疗

服务项目顺序 
字符型 an..3 000-999 

国家、省、统筹区三

级维护 

011 分解码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按项目内

涵、计价单位

拆分 

字符型 an..2 00-99 同上 

012 加收码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按说明拆

分 

字符型 an..2 00-99 同上 

013 项目名称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中文标准

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4 项目内涵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的服务范

围、内容、方式

和手段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5 除外内容 

描述需要另行

收费的药物、

特殊医用消耗

材料和组织器

官移植的供体

等 

字符型 an..500  同上 

016 计价单位 
描述提供医疗

服务项目时的
字符型 an..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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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基本计价方式 

017 说明 

描述项目在定

价时需要特殊

说明的相关事

宜 

字符型 an..500  同上 

018 备注 

描述项目在映

射上传时需要

特殊说明的相

关事宜 

字符型 an..500  同上 

5.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2.01.002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见表： 

表 8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行政区划

代码 

识别项目所属

省份，00 代表

国家项目编码 

字符型 an..2 00-65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 政 区 划 代 码 》

（GB/T2260-2007） 

002 
一级分类

代码 

本类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1 1-4 

《全国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规范（试行

2001 年版）》 

003 
一级分类

名称 

描述本类包含

的医疗服务项

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二级分类

码 

本类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2 11-49 同上 

005 
二级分类

名称 

描述本类包含

医疗服务项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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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6 
三级分类

码 

本类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4 

1101- 

4904 
同上 

007 
三级分类

名称 

描述本类包含

的医疗服务项

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8 
四级分类

码 

本类包含的代

码范围 
字符型 an..6 

210101- 

331604 
同上 

009 
四级分类

名称 

描述本类包含

的医疗服务项

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0 
项目顺序

码 

本类包含医疗

服务项目顺序 
字符型 an..3 

000- 

999 

国家、省、统筹区三

级维护 

011 分解码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按项目内

涵、计价单位拆

分 

字符型 an..2 00-99 同上 

012 加收码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按说明拆

分 

字符型 an..2 00-99 同上 

013 项目名称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中文标准

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4 项目内涵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的服务范

围、内容、方式

和手段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5 除外内容 

描述需要另行

收费的药物、特

殊医用消耗材

字符型 an..50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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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备注 

料和组织器官

移植的供体等 

016 计价单位 

描述提供医疗

服务项目时的

基本计价方式 

字符型 an..20  同上 

017 说明 

描述项目在定

价时需要特殊

说明的相关事

宜 

字符型 an..500  同上 

018 备注 

描述项目在映

射上传时需要

特殊说明的相

关事宜 

字符型 an..500  同上 

019 

医服务项

目目录甲

乙类标识 

医保医疗服务

项目目录甲乙

类标识  

字符型 an..4 
甲类、乙

类 
同上 

020 
医保支付

价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的医保支

付标准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1 生效时间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的生效时

间 

日期型 8 
YYYYM

MDD 
同上 

022 失效时间 

描述医疗服务

项目的失效时

间 

日期型 8 
YYYYM

MDD 
同上 

023 
生育保险

标识 

标记在生育保

险目录上的医

疗服务项目 

字符型 an..2 是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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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医保药品分类与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1. 西药编码规则 

西药编码分 6 个部分共 23 位，通过大写英文字母和阿

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西药药品

识别码，第 2 部分是西药药品类别码，第 3 部分是西药药品

名称码，第 4 部分是西药药品剂型码，第 5 部分是西药药品

规格包装码，第 6 部分是西药药品企业码。西药编码结构见

图。 

 
图 5 西药编码的结构 

第 1 部分：西药药品识别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X”

表示。 

第 2 部分：西药药品类别码，对西药自然属性进行分类

的代码，采用层次代码结构。根据药品活性物质治疗解剖系

统、治疗用途及药理学作用划分，分为 4 个层级，共 5 位。

其中第 1 层器官/解剖系统分类采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第 2 层药理学/治疗学分类采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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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层化学/药理学/治疗学分类分别采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表

示。 

第 3 部分：西药药品名称码，西药药品名称采用中文通

用名称（不含剂型），原则上不包含命名中的盐基、酸根部

分。西药药品名称码由药品名称拼音首字母码和药品名称码

两部分组成，共 4 位。其中药品名称首字母码用 1 位大写英

文字母表示，药品名称码用 3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 4 部分：西药药品剂型码，西药药品剂型除个别使用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中规定的剂型外，均为药品注册的剂型。西药药品剂

型码由剂型类别码和药品剂型码 2 部分组成，共 4 位。其中

剂型类别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表示，药品剂型码用 3 位阿

拉伯数字表示。 

第 5 部分：西药药品规格包装码，药品规格为药品注册

批件的规格，药品包装为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包装。西药药

品规格包装码由规格码和包装码 2 部分组成，共 4 位。其中，

规格码用 2 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包装码用 2

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第 6 部分：西药药品企业码，药品企业为药品注册批件

的生产单位或公司名称。西药药品企业码为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药品本位码中的 5 位药品企业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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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成药编码 

中成药编码分 5 个部分共 20 位，通过大写英文字母和

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中成药

药品识别码，第 2 部分是中成药药品类别码，第 3 部分是中

成药药品名称码，第 4 部分是中成药药品规格包装码，第 5

部分是中成药药品企业码。中成药编码的结构见图。 

 
图 6 中成药编码的结构 

第 1 部分：中成药药品识别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Z”

表示。 

第 2 部分：中成药药品类别码，根据中成药功能主治划

分，采用层次分类结构，分 4 个层级，共 5 位。其中，第 1

层功能主治采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表示，第 2 层功能主治分

类采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第 3 层功能主治分类采用 1 位

大写英文字母表示，第 4 层功能主治分类采用 1 位大写英文

字母表示。 

第 3 部分：中成药药品名称码，中成药药品名称采用中

文通用名称（含剂型）。中成药药品名称码由药品名称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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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码和药品名称码 2 部分组成，共 5 位。药品名称首字母码

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表示，药品名称码用 4 位阿拉伯数字表

示。由于中成药药品名称中包含品种剂型，故不再对中成药

剂型另行赋码。 

第 4 部分：中成药药品规格包装码，药品规格为药品注

册批件的规格，药品包装为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包装。中成

药药品规格包装码由规格码和包装码 2 部分组成，共 4 位。

其中规格码用 2 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包装码

用 2 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第 5 部分：中成药药品企业码，药品企业为药品注册批

件的生产单位或公司名称。中成药药品企业码为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药品本位码中的 5 位药品企业代码。 

3. 中药饮片编码 

中药饮片编码分 4 个部分共 10 位，通过大写英文字母和

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部分是中药饮

片识别码，第 2部分是标准分类码，第 3部分是功效分类码，

第 4 部分是中药饮片名称码。中药饮片编码结构见图。 

图 7 中药饮片编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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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中药饮片识别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T”

表示。 

第 2 部分：标准分类码，用于区分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的中药饮片。用“00”表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国

家标准收录的中药饮片；用国家标准行政区划代码前两位表

示国家标准未收录但本省标准收录的中药饮片，如“11”表

示国家标准未收录但北京标准收录的中药饮片；用“99”表

示其他标准收录的中药饮片。 

第 3 部分：功效分类码，根据中药饮片的主要功效大类

划分，用 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功效分类及代码见附录 A。 

第 4 部分：中药饮片名称码，对中药饮片名称进行依次

编码，用 5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表 9 功效大类及代码表 

功效大类 代码 

解表药 01 

清热药 02 

泻下药 03 

祛风湿药 04 

芳香化湿药 05 

利水渗湿药 06 

温里药 07 

理气药 08 

消食药 09 

驱虫药 10 

止血药 11 

活血化瘀药 12 

化痰止咳平喘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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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神药 14 

平肝息风药 15 

开窍药 16 

补益药 17 

收涩药 18 

涌吐药 19 

杀虫止痒药 20 

拔毒化腐生肌药 21 

其他 99 

4. 医疗机构制剂编码 

医疗机构制剂编码分 4个部分共 16 位，通过大写英文字

母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医

疗机构制剂识别码，第 2 部分是行政区划代码，第 3 部分是

定点医疗机构顺序码，第 4部分是医疗机构制剂顺序码。医

疗机构制剂编码结构见图。 

图 8 医疗机构制剂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医疗机构制剂识别码，用 1位大写英文字母

“J”表示。 

第 2 部分：行政区划代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2260)，用 6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前

两位代码表示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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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代码表示市级行政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后两位

代码表示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市辖区、林区、特区）。 

第 3部分：定点医疗机构顺序码，对同一市级行政区（市、

地区、自治州、盟）下的定点医疗机构赋予的顺序码，用 5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 4 部分：医疗机构制剂顺序码，为同一定点医疗机构

下医疗机构制剂赋予的唯一编码，用 4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疗保障药品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以下

简称“药品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要、数

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数据集适用于药品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医疗保障药品分类与代码》 

《医疗保障中药饮片分类与代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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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GB 

32100-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2017）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项 data item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药品数据库基本数据子集类别 

表 10 药品数据库基本数据子集类别 

序号 数据子集类别 数据子集 

1 药品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药品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2 政策参数子集 
注册参数数据子集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 

3 企业数据子集 

国产药品企业数据子集 

进口药品企业数据子集 

经销关系数据子集 

4 中药饮片信息数据子集 中药饮片信息数据子集 

5 医疗机构制剂信息数据子集 医疗机构制剂信息数据子集 

5. 药品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3.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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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11 药品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药品代码 
医疗保障药品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23  

《医疗保障药

品分类与代码》 

002 药品类别 

西药根据药品活

性物质治疗解剖

系统、治疗用途及

药理学作用划分

类别，中成药根据

功能主治划分类

别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3 注册名称 
药品注册批件上

的药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药品注册批件；

药监部门数据

共享 

004 商品名 

经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的

特定企业使用的

该药品专用的商

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注册剂型 
药品注册批件上

的剂型 
字符型 an..255  

药品注册批件；

药监部门数据

共享或药品企

业维护 

006 注册规格 
药品注册批件上

的规格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7 包装材质 
药品最小包装所

用的材料 
字符型 an..255  

药品说明书；药

监部门数据共

享或药品企业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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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8 
最小包装 

数量 

药品最小包装包

含的最小制剂数

量 

数值型   同上 

009 
最小包装 

单位 

药品的最小包装

单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10 
最小制剂 

单位 

药品的最小制剂

单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11 药品企业 

国产药品为药品

的生产单位，进口

药品为药品的公

司名称；或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 

字符型 an..255  

药品注册批件；

药监部门数据

共享 

012 批准文号 

经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并

在批准文件上规

定该药品的专有

编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3 原批准文号 

经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并

在批准文件上规

定该药品的专有

编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4 药品本位码 

药品在生产上市

注册申请获得审

批通过的同时获

得国家药品编码 

字符型 an..255  
药监部门数据

共享 

015 
卫健委药品

编码 

国 管 平 台 药 品

YPID 编码 
字符型 an..12  

卫健部门数据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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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策参数相关数据子集 

6.1. 注册参数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3.02.001 

注册参数数据子集见表： 

表 12 注册参数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药品代码 
医疗保障药品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23  

《医疗保障药

品分类与代码》 

002 药品类型 
区分国产、进口、进

口分包装产品 
字符型 an..10 

国产； 

进口； 

进 口 分

包装 

药品企业维护 

003 注册名称 
药品注册批件上的

药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药品注册批件；

药监部门数据

共享 

004 英文名称 
药品注册批件上的

药品英文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商品名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的特定

企业使用的该药品

专用的商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6 注册剂型 
药品注册批件上的

剂型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7 注册规格 
药品注册批件上的

规格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8 剂型 
药品说明书上的剂

型 
字符型 an..50  

药品说明书；药

品企业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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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9 规格 
药品说明书上的规

格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0 包装材质 
药品最小包装所用

的材料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1 
药品 

有效期 

药品制剂能够保持

质量的期限 
字符型 an..10  同上 

012 
适应症/功

能主治 

药品的适应症或功

能主治 
字符型 an..1024  同上 

013 用法用量 
药品使用说明书上

的用法用量 
字符型 an..1024  同上 

014 儿童用药 
指儿童专用药或儿

童适宜用药 
字符型 an..2 

儿 童 专

用药、儿

童 适 宜

用药、否 

同上 

015 

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

药品 

通过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的药品 
字符型 an..2 是 同上 

016 OTC 药品 非处方药品 字符型 an..2 是 同上 

017 
最小包装

数量 

药品最小包装包含

的最小制剂数量 
数值型   同上 

018 
最小包装

单位 

药品的最小包装单

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19 
最小制剂

单位 

药品的最小制剂单

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20 
最小计价

单位 

支付时最小的计价

单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21 生产单位 
国产药品的生产单

位 
字符型 an..255  

药品注册批件；

药监部门数据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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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22 公司名称 

进口药品的公司名

称或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的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3 
分包装 

厂家 

进口药品的国内分

包装厂家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4 批准文号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并在

批准文件上规定该

药品的专有编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5 
原批准 

文号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并在

批准文件上规定该

药品的专有编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6 
药品 

本位码 

药品在生产上市注

册申请获得审批通

过的同时获得国家

药品编码 

字符型 an..255  
药监部门数据

共享 

027 市场状态 药品市场状态 字符型 an..255 

上市；2.

退市； 

未上市； 

停产 

药品企业维护 

028 

药品有效

注册批件

电子档案 

药品批准上市的文

件 
二进制   同上 

029 

药品补充

申请批件

电子档案 

药品包装、材质、说

明书等信息发生变

化时进行申请的补

充备案批件 

二进制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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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30 

说明书电

子档案

（PDF） 

由药品生产单位提

供，经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审核批

准，提供药品重要

信息的法定文件 

二进制   同上 

031 

说明书电

子档案

（Word） 

由药品生产单位提

供，经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审核批

准，提供药品重要

信息的法定文件 

二进制   同上 

6.2.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3.02.002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见表： 

表 13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药品代码 
医疗保障药品

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23  

《医疗保障药

品 分 类 与 代

码》 

002 药品类别 

西药根据药品

活性物质治疗

解剖系统、治疗

用途及药理学

作用划分类别，

中成药根据功

能主治划分类

别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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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3 药品名称 

西药名称采用

中文通用名（不

含剂型）。中成

药名称采用中

文通用名（含剂

型）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药品剂型 
医疗保障药品

的剂型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5 注册名称 
药品注册批件

上的药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药 品 注 册 批

件；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006 剂型 
药品说明书上

的剂型 
字符型 an..50  

药品说明书；

药品企业维护 

007 规格 
药品说明书上

的规格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8 包装材质 
药品最小包装

所用的材料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9 
最小包装 

数量 

药品最小包装

包含的最小制

剂数量 

数值型   同上 

010 
最小包装 

单位 

药品的最小包

装单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11 
最小计价 

单位 

支付时最小的

计价单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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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2 药品企业 

国产药品为药

品的生产单位，

进口药品为药

品的公司名称；

或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的名

称 

字符型 an..255  

药 品 注 册 批

件；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013 批准文号 

经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批

准，并在批准文

件上规定该药

品的专有编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4 
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剂型 

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中的合并

归类的剂型 

字符型 an..50  

国家医保局有

关职能部门维

护 

015 

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甲乙类标

识 

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中药品的

支付类别 

字符型 an..1 
甲、乙、

丙 
同上 

016 
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编号 

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中的药品

品种编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7 
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备注 

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规定的限

定支付范围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8 
医保支付 

标准 

药品的医保支

付标准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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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9 
医保谈判 

药品 

国家相关部门

通过谈判方式

准入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的药

品 

字符型 an..1 是 同上 

020 
4+7 城市集中

采购药品 

《4+7 城市药品

集中采购文件》

中确定的采购

品种 

字符型 an..1 是 同上 

021 罕见病用药 
用于治疗罕见

病的药品 
字符型 an..1 是 同上 

022 基本药物 
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药品 
字符型 an..1 是 

卫健部门数据

共享 

023 
增值税调整药

品 

国家增值税调

整药品 
字符型 an..1 是 

财政、海关、药

监部门数据共

享 

7. 药品企业相关数据子集 

7.1. 国产药品企业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3.03.001 

国产药品企业数据子集见表： 

表 14 国产药品企业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企业名称 

药品生产企业的名

称，或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的名称 

字符型 an..255  
营业执照；药

品企业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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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2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每一个法定代表人

或其他组织在全国

范围内唯一的、终

身不变的法定身份

识别码 

字符型 an..18  同上 

003 
企业登记注

册类型 

企业在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注册的企业

性质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所在地区 企业所在地区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住所 
企业营业执照上的

住所 
字符型 an..500  同上 

006 
法定代表人

姓名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

式登记注册、人事

档案中正式记载的

姓氏名称 

字符型 an..100  同上 

007 
法定代表人

证件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类型 字符型 an..1 

1 居民身

份证 2

护照 3

港澳通

行证 4

其他 

药品企业维护 

008 
法定代表人

证件号 
有效身份证件编号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9 营业期限至 
营业执照的有效日

期的具体时间 
日期型 

YYYYM

MDD 
 

营业执照；药

品企业维护 

010 注册资本 
营业执照的注册资

本 
字符型 an..100  同上 

011 经营范围 
营业执照的经营范

围 
字符型 an..20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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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2 登记状态 企业登记的状态 字符型 an..10 

开业、

存续、

吊销、

注销 

药品企业维护 

013 
药品生产许

可证号 
药品生产许可证号 字符型 an..30  

药品生产许可

证；药品企业

维护 

014 

药品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

至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

效日期的具体时间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15 
药品经营许

可证号 
药品经营许可证号 字符型 an..30  

药品经营许可

证；药品企业

维护 

016 

药品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

至 

药品经营许可证有

效日期的具体时间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17 
企业联系人

姓名 
企业联系人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同上 

018 
企业联系人

电话 

企业联系人的手机

或固定电话 
字符型 an..50  同上 

019 
企业联系人

传真 
企业联系人的传真 字符型 an..50  同上 

020 
企业联系人

邮箱 
企业联系人的邮箱 字符型 an..255  同上 

7.2. 进口药品企业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3.03.002 

进口药品企业数据子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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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进口药品企业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公司名称 

英文 

国外企业的英文名

称 
字符型 an..255  

药 品 注 册 批

件；部门数据

共享 

002 
公司名称 

中文 

国外企业的中文名

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3 
国家/ 

地区 

企业所在的国家或

者地区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地址中文 
国外企业的经营住

所（中文） 
字符型 an..1024  同上 

005 地址英文 
国外企业的经营住

所（英文） 
字符型 an..1024  同上 

006 
企业联系人

姓名 
企业联系人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药品企业维护 

007 
企业联系人

电话 

企业联系人的手机

或固定电话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8 
企业联系人

传真 
企业联系人的传真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9 
企业联系人

邮箱 
企业联系人的邮箱 字符型 an..255  同上 

7.3. 经销关系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3.03.003 

经销关系数据子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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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经销关系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药品代码 
医疗保障药品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23  

《医疗保障药

品 分 类 与 代

码》 

002 药品类别 

西药根据药品活性

物质治疗解剖系

统、治疗用途及药

理学作用划分类

别，中成药根据功

能主治划分类别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3 药品名称 

西药名称采用中文

通用名（不含剂

型）。中成药名称采

用中文通用名（含

剂型）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药品剂型 
医疗保障药品的剂

型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5 注册名称 
药品注册批件上的

药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药 品 注 册 批

件；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006 剂型 
药品说明书上的剂

型 
字符型 an..50  

药品说明书；

药监部门数据

共享或药品企

业维护 

007 规格 
药品说明书上的规

格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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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8 包装材质 
药品最小包装所用

的材料 
字符型 an..255  

药品补充申请

批件；药监部

门数据共享或

药品企业维护 

009 
最小包装 

数量 

药品最小包装包含

的最小制剂数量 
数值型   同上 

010 
最小包装 

单位 

药品的最小包装单

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11 
最小计价 

单位 

支付时最小的计价

单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12 药品企业 

国产药品为药品的

生产单位，进口药

品为药品的公司名

称；或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的名称 

字符型 an..255  

药 品 注 册 批

件；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013 批准文号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并在

批准文件上规定该

药品的专有编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4 经销企业 
进口药品在国内的

总代理 
字符型 an..255  

《经销企业授

权书》 

015 
经销企业 

联系人 

国内经销总代理的

联系人 
字符型 an..36  同上 

016 

经销企业

授权书电

子档案 

国外药品企业授权

国内总代的授权书 
二进制   

经销企业授权

书电子档案 

8. 中药饮片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3.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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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17 中药饮片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中药饮片 

代码 

医疗保障中药饮片

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0  

《医疗保障中

药饮片分类与

代码》 

002 
中药饮片 

名称 

《中国药典》等国家

标准、各省《炮制规

范》等地方标准收录

的中药饮片的中文

名 

字符型 an..255  
国家和省两级

维护 

003 药材名称 

《中国药典》等国家

标准、各省《炮制规

范》等地方标准收录

的药材中文名，有副

名者加括号列在其

后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炮制方法 

《中国药典》等国家

标准、各省《炮制规

范》等地方标准注明

的饮片炮制方法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功效分类 
《医疗保障中药饮

片分类与代码》 
字符型 an..255  

参照《中药学》

（第 2 版，人民

卫生出版社）和

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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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6 

药材科

（族）来

源 

《中国药典》等国家

标准、各省《炮制规

范》等地方标准注明

的药材原植（动）物

的科名，矿物药注明

族 

字符型 an..255  
国家和省两级

维护 

007 
药材种来

源 

《中国药典》等国家

标准、各省《炮制规

范》等地方标准注明

的药材原植（动）物

名、矿石名或岩石名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8 药用部位 

《中国药典》等国家

标准、各省《炮制规

范》等地方标准注明

的饮片对应的药用

部位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9 
性味与归

经 

《中国药典》等国家

标准、各省《炮制规

范》等地方标准注明

的性味与归经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0 
功能与主

治 

《中国药典》等国家

标准、各省《炮制规

范》等地方标准注明

的功能与主治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1 
用法与用

量 

《中国药典》等国家

标准、各省《炮制规

范》等地方标准》注

明的用法与用量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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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2 
国家医保 

支付政策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内中药饮片的支付

政策 

字符型 an..255  
国家医保局 

维护 

013 
省级医保 

支付政策 

各省制定的中药饮

片的支付政策 
字符型 an..255  

省级医保局 

维护 

014 标准名称 
收录中药饮片的标

准名称 
字符型 an..255  

国家和省两级

维护 

015 标准页码 
收录中药饮片的标

准所在页的页码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6 
标准电子 

文档 

标准内中药饮片所

在页的电子文档 
二进制   同上 

9. 医疗机构制剂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3.05.001 

医疗机构制剂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18 医疗机构制剂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医疗机构

制剂代码 

医疗保障医疗机构

制剂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23  

《医疗保障医

疗机构制剂分

类与代码》 

002 制剂类别 
区分西药制剂与中

药制剂 
字符型 an..4 

西药、

中药 

医疗机构制剂

注册批件，医疗

机构维护 

003 制剂名称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

批件上的制剂通用

名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剂型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

批件上的剂型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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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5 规格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

批件上的规格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6 
最小包装

数量 

医疗机构制剂最小

包装包含的最小制

剂数量 

数值型 an..255  

医疗机构制剂

说明书；医疗机

构维护 

007 
最小包装

单位 

医疗机构制剂的最

小包装单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8 
最小制剂

单位 

医疗机构制剂的最

小制剂单位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9 包装材质 
药品最小包装所用

的材料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0 

医疗机构

制剂申请

人单位名

称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

批件上的申请人单

位名称 

字符型 an..255  

医疗机构制剂

注册批件，医疗

机构维护 

011 

医疗机构

制剂申请

人单位地

址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

批件上的申请人单

位地址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2 

委托制剂

配制单位

名称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

批件上的委托制剂

配置单位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3 
委托制剂

配置地址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

批件上的委托制剂

配置地址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4 批准文号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并在批

准文件上规定该药

品的专有编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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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5 
制剂有效

期 

医疗机构制剂的有

效期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6 

《医疗机

构制剂许

可证》编

号 

制剂配置单位的《医

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编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7 
适应症/功

能主治 

医疗机构制剂的适

应症或功能主治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8 用法用量 
医疗机构制剂说明

书上的用法用量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9 儿童用药 

医疗机构说明书上

写明儿童可否应用

本品及用药注意事

项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0 
老年患者

用药 

医疗机构说明书上

写明老年人可否应

用本品及用药注意

事项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1 

医疗机构

联系人姓

名 

取得《医疗机构制剂

注册批件》的医疗机

构的联系人姓名 

字符型 an..255  医疗机构维护 

022 

医疗机构

联系人电

话 

取得《医疗机构制剂

注册批件》的医疗机

构的联系人电话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3 

医疗机构

制剂许可

证电子 

文档 

批准符合条件的单

位配置医疗机构制

剂的文件 

二进制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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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24 

医疗机构

制剂注册

批件电子

文档 

准予医疗机构配制

所申请制剂的文件 
二进制   同上 

025 

说明书电

子 

文档 

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审核批准，提供药

品重要信息的法定

文件 

二进制   同上 

10. 附表 

药品规格分 2 个部分共 4 位数字字母码进行描述，其中

第一个部分为制剂主要成分的最小剂量单位，第二个部分为

制剂规格最小剂量。其中药品制剂规格单位为 1 位数字字母

码，制剂规格剂量为 3 位数字字母码。 

10.1. 制剂主要成分的最小计量单位（第 1 位） 

表 19 制剂主要成分的最小计量单位（第 1 位） 

类别 
主要成分 

最小计量单位 
代码 备注 

单一有效成分 

g 1 1. 溶媒不属于主要有效成分； 

2. 单一成分的气雾剂规格剂量,如 4.5ug×60 喷，按

270ug 计数；如 4ml、7.68mg（64ug/喷），按 7.68mg

计数； 

3. 单一成分的规格包含含量、装量的乳膏剂、软膏

剂，如丙酸氯倍他索乳膏的规格为 15g（0.75mg），

按照 0.75mg 计数； 

4. 中成药中的（1）滴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按

mg 2 

μg 3 

l 4 

ml 5 

μl 6 

IU（单位） 7 

万 IU（单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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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主要成分其他 9 

照总量计量；（2）如同时标记总重量和每丸重量的

规格，总重量优先，如未标明总重量，仅标明如 3g/8

丸，以后者的重量 3g 作为计量数。 

两种复合制剂 

g:g A  

g:mg B 含 mg：g 

g:μg C 含μg:g 

mg:mg D  

mg:μg E 含μg:mg 

μg:μg F  

g:ml G 含 ml:g 

mg:ml H 含 ml:mg 

μg:ml J 含 ml: μg 

ml:ml K  

ml:IU L  

ml:万 IU M  

两种复合制剂其他 N  

三种及以上复合

制剂 （复方） 
三种及以上复合制剂 P 

1.不含仅有两种复合制剂的复方药品；若仅有复方

两字，默认为三种及以上复合制剂； 

2.化学药制剂规格计量统一为 999； 

3.中成药三种及以上复合制剂以总量为计量。 

贴膏剂 贴膏剂 R 
1.主要为中成药中贴膏剂； 

2.通过长度*宽度（或面积）表示贴膏剂的制剂规格。 

注射溶媒 注射溶媒 S 

1.包含葡萄糖、氯化钠、葡萄糖氯化钠等注射溶媒

的制剂规格； 

2.包含如透析液等在内的一些溶液剂； 

3.通过容量（ml）和浓度（%）两个维度反映制剂规

格。 

其他特指制剂规

格 
其他特指制剂规格 X 包括上面几种规格未提到，但比较明确的类型 

未特指制剂规格 未填信息或信息不详 Y 
包括：1.未明确单一或复方的药 品，同时无制剂信

息；2.明确单 一或复方的药品，但无制剂单位相关

- 59 -



信息。 

其他 不可归类在他处者 Z 
包括：1.未按照前面分类体系分类的制剂规格；2.错

误的制剂规格 

10.2. 制剂规格剂量分类（第 2-4 位） 

1. 数字取值范围 001-999； 

2. P 代表小数点；H 代表数值的 100 倍；T 代表数值的

1000 倍；W 代表数值的 1 万倍；M 代表数值的 100 万倍。 

10.3. 贴膏剂制剂规格剂量分类与代码 

1. 主要适用于为中成药中贴膏剂； 

2. 通过长度*宽度（或面积）表示贴膏剂的制剂规格。 

贴膏剂规格剂量分类与代码具体如下： 

表 20 贴膏剂规格剂量分类与代码 

规格剂量分类 代码 

4cm×6.5cm 001 

5cm×6.5cm 002 

5cm×7cm 003 

6cm×8cm 004 

6cm×10cm 005 

6.5cm×9.5cm 006 

6.5cm×10cm 007 

7cm×9.5cm 008 

7cm×10cm 009 

8cm×9.5cm 010 

8cm×10cm 011 

8cm×12cm 012 

8cm×13cm 013 

9cm×12cm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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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7cm 015 

11cm×15cm 016 

13cm×8cm 017 

其他 999 

10.4. 注射溶媒的规格剂量分类与代码 

1. 包含葡萄糖、氯化钠、葡萄糖氯化钠等注射溶媒的制

剂规格； 

2. 包含如透析液等在内的一些溶液剂； 

3. 通过容量（ml）和浓度（%）两个维度反映制剂规格。

其中容量代码为 2 位数字码，取值范围 01-99；浓度代码为 1

位数字字母码取值范围为 1-9，A-Z。 

注射溶媒容量分类与代码具体如下： 

表 21 注射溶媒容量分类与代码 

容量分类 代码 

1ml 01 

2ml 02 

5ml 03 

10ml 04 

15ml 05 

20ml 06 

50ml 07 

100ml 08 

150ml 09 

200ml 10 

250ml 11 

300ml 12 

400ml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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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l 14 

600ml 15 

800ml 16 

1000ml 17 

1500ml 18 

2000ml 19 

2500ml 20 

3000ml 21 

5000ml 22 

其他容量 99 

注射溶媒浓度分类与代码具体如下： 

表 22 注射溶媒浓度分类与代码 

容量分类 代码 

0.9% 1 

5% 2 

10% 3 

15% 4 

20% 5 

25% 6 

50% 7 

1.5% A 

2.5% B 

4.0% C 

4.25% D 

其他浓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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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保医用耗材编码分 5 个部分共 20 位，通过大写英文

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耗

材标识码，第 2 部分是分类码，第 3 部分是通用名码，第 4

部分是产品特征码，第 5 部分是生产企业码。医保医用耗材

编码结构见图。 

 

图 9 医保医用耗材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耗材标识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C”表

示。 

第 2 部分：分类码，根据医用耗材学科、用途、部位、

功能划分，用 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 3 部分：通用名码，创建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用耗材通

用名码，用 3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 4 部分：产品特征码，根据耗材材质、规格等特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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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代码，用 5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 5 部分：生产企业码，依据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

证为耗材生产企业赋予的唯一代码，用 5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疗保障耗材编码标准数据库（以下简

称“耗材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要、数据

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耗材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医疗保障耗材分类与代码》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GB 

32100-2015）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具有一定主题，可以标识并可以被计算机化处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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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3.2. 数据项 data item 

数据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 

4. 耗材数据库数据子集类别 

表 23 耗材数据库基本数据集类别 

序号 数据子集类别 数据子集 

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2 政策参数子集 
注册参数数据子集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 

3 企业数据子集 

国内企业数据子集 

国外企业数据子集 

经销关系数据子集 

5.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4.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24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耗材代码 耗材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20  
《医疗保障耗材分

类与代码》 

002 
耗材一级分

类名称 
耗材的学科、品类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3 
耗材二级分

类名称 
耗材的用途、品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耗材三级分

类名称 

耗材的部位、功能、

品种 
字符型 an..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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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5 医保通用名 
医保耗材的通用名

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6 管理类别 
药监部门确定的医

疗器械管理类别 
字符型 an..2 

一类、

二类、 

三类 

药监部门数据共享 

007 
注册、备案

号 

一类耗材为备案

号，二类、三类为注

册证编号 

字符型 an..50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008 
注册、备案

产品名称 

注册、备案证的产

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9 
单件产品 

名称 

注册、备案证的结

构及组成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备

案凭证；药监部门数

据共享或耗材企业

维护 

010 产地 生产地点 字符型 an..3 

进口、

国产、

港澳台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011 适用范围 
耗材产品的临床使

用范围 
字符型 an..1024  同上 

012 是否灭菌 
耗材产品是否经过

灭菌处理 
字符型 an..1 是 

药监部门批准的产

品说明书；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或耗材企

业维护 

013 
是否植/介入

类 

耗材产品是否属于

植入、介入类 
字符型 an..2 是、否 同上 

014 
是否一次性

使用 

耗材产品是否只能

一次性使用 
字符型 an..1 是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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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5 
注册、备案

人名称 

一类为备案人名

称，二类、三类为注

册人名称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6.  耗材数据库政策参数子集 

6.1. 注册参数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4.02.001 

注册参数数据子集见表： 

表 25 注册参数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耗材代码 耗材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20  
《医疗保障耗材分

类与代码》 

002 
医疗器械 

管理类别 

药监部门确定的管

理类别 
字符型 an..2 

一类、

二类、

三类 

药监部门数据共享 

003 
注册、备案

号 

一类耗材为备案

号；二类、三类为注

册证编号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4 
注册、备案

产品名称 

注册、备案证的产

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规格、型号 

注册、备案证对产

品规格及型号的描

述 

字符型 an..5120  同上 

006 结构及组成 

注册、备案证对产

品结构特点及组成

的描述 

字符型 an..51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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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7 适用范围 

注册、备案证对产

品结构特点及组成

的描述 

字符型 an..1024  同上 

008 其他内容 
注册、备案证耗材

的其他内容 
字符型 an..1024  同上 

009 批准日期 
注册、备案证的批

准日期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10 有效期至 
注册证的有效截止

日期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11 
单件产品 

名称 

注册、备案证的结

构及组成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或耗材企

业维护 

012 产品材质 耗材产品的材质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3 产品规格 耗材产品的规格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4 产品型号 耗材产品的型号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5 产地 生产地点 字符型 an..3 

进口、

国产、

港澳台 

同上 

016 是否灭菌 
耗材产品是否经过

灭菌处理 
字符型 an..1 是 

产品说明书；药监部

门数据共享或耗材

企业维护 

017 
是否植/介入

类 

耗材产品是否属于

植入、介入类 
字符型 an..2 是、否 同上 

018 
是否一次性

使用 

耗材产品是否只能

一次性使用 
字符型 an..1 是 

产品说明书；药监部

门数据共享或耗材

企业维护 

019 
医疗器械 

唯一标识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

（UDI） 
字符型 an..255  

药监部门数据共享

或耗材企业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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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20 
注册、备案

人名称 

一类为备案人名

称，二类、三类为注

册人名称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021 
注册、备案

人住所 

注册 /备案人的企

业地址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2 生产地址 
耗材产品的生产地

址 
字符型 an..2048  同上 

023 代理人名称 
进口耗材的国内代

理人企业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4 代理人住所 
进口耗材的国内代

理人企业住所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5 
生产国或 

地区 

进口耗材的生产所

在国家或地区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6 
生产厂商 

名称 

进口耗材的生产厂

商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7 
售后 

服务机构 

进口耗材的售后服

务机构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8 
注册、备案

证电子档案 

一类产品的备案凭

证，二类、三类产品

的注册证 

二进制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029 
说明书电子

档案 
耗材产品的说明书 二进制   同上 

030 产品影像 
耗材产品的外观图

片 
二进制   耗材企业维护 

6.2.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4.02.002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见表： 

表 26 医保政策参数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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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耗材代码 耗材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20  
《医疗保障耗材分

类与代码》 

002 
耗材一级分

类名称 
耗材的学科、品类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3 
耗材二级分

类名称 
耗材的用途、品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耗材三级分

类名称 

耗材的部位、功能、

品种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医保通用名 
医保耗材的通用名

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6 
注册、备案

号 

一类耗材为备案

号，二类、三类为注

册证编号 

字符型 an..50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007 
注册、备案

产品名称 

注册证或备案凭证

上的产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8 
单件产品 

名称 

注册、备案证的结

构及组成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或耗材企

业维护 

009 产品材质 标准材质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备

案凭证；药监部门数

据共享或耗材企业

维护；参照附表 1 

010 
产品规格型

号 
规格型号特征参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1 
注册、备案

人名称 

一类为备案人名

称、二类三类为注

册人名称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药监部门

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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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2 
是否单独 

收费 
是否可单独收费 字符型 an..1 是 医保政策 

013 
医保甲乙类

标识 
支付类别 字符型 an..1 甲、乙 同上 

014 
医保支付标

准 

医保部门确定的支

付标准 
数值型   同上 

7. 耗材数据库企业数据子集 

7.1. 国内企业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4.03.001 

国内企业数据子集见表： 

表 27 国内企业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企业名称 

经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核准登记注册的

企业名称 

字符型 an..255  
营业执照；耗材企业

维护 

002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每一个法定代表人

或其他组织在全国

范围内唯一的、终

身不变的法定身份

识别码 

字符型 an..18  同上 

003 
企业登记 

注册类型 

企业在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注册的企业

性质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所在地区 企业所在地区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住所 
企业营业执照上的

住所 
字符型 an..50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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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6 
法定代表人姓

名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

式登记注册、人事

档案中正式记载的

姓氏名称 

字符型 an..100  同上 

007 
法定代表人证

件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类型 字符型 an..1 

1 居民身

份证 2

护照 3

港澳通

行证 4

其他 

耗材企业维护 

008 
法定代表人证

件号 
有效身份证件编号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9 营业期限至 
营业执照的有效日

期的具体时间 
日期型 

YYYYM

MDD 
 

营业执照；耗材企业

维护 

010 注册资本 
营业执照的注册资

本 
字符型 an..100  同上 

011 经营范围 
营业执照的经营范

围 
字符型 an..2048  同上 

012 登记状态 企业登记的状态 字符型 an..10 

开业、

存续、

吊销、

注销 

耗材企业维护 

013 
医疗器械生产

许可证号 

耗材企业的生产许

可证号 
字符型 an..50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

证；耗材企业维护 

014 

医疗器械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

至 

耗材企业生产许可

证有效日期的具体

时间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15 
医疗器械生产

备案凭证号 

耗材企业的生产备

案凭证号 
字符型 an..50  

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

证；耗材企业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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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6 
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号 

耗材企业的经营许

可证号 
字符型 an..30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耗材企业维护 

017 

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

至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有效日期的具体

时间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18 
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号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备案凭证号 
字符型 an..50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耗材企业维护 

019 
企业联系人姓

名 
企业联系人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耗材企业维护 

020 
企业联系人电

话 

企业联系人的手机

或固定电话 
字符型 an..50  同上 

021 
企业联系人传

真 
企业联系人的传真 字符型 an..50  同上 

022 
企业联系人邮

箱 
企业联系人的邮箱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23 
营业执照电子

档案 

市场管理部门进行

企业登记注册的证

照 

二进制   
营业执照电子档案；

耗材企业维护 

024 
生产许可证电

子档案 

耗材企业生产二

类、三类耗材的许

可证 

二进制   
生产许可证电子档

案；耗材企业维护 

025 
生产备案 

凭证电子档案 

耗材企业生产一类

耗材的备案凭证 
二进制   

生产备案凭证电子档

案；耗材企业维护 

026 
经营许可证电

子档案 

耗材企业经营三类

耗材的许可证 
二进制   

经营许可证电子电子

档案；耗材企业维护 

027 
经营备案 

凭证电子档案 

耗材企业经营二类

耗材的备案凭证 
二进制   

经营备案凭证电子档

案；耗材企业维护 

7.2. 国外企业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4.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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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企业数据子集见表： 

表 28 国外企业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企业名称 

中文 

国外企业的中文名

称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

案凭证；药监部门数

据共享 

002 
企业名称 

英文 

国外企业的英文名

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3 
生产国或 

地区 

企业所在的国家或

者地区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生产地址 
企业所在的国家或

者地区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企业联系人姓

名 
企业联系人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耗材企业维护 

006 
企业联系人电

话 

企业联系人的手机

或固定电话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7 
企业联系人传

真 
企业联系人的传真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8 
企业联系人邮

箱 
企业联系人的邮箱 字符型 an..255  同上 

7.3. 经销关系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4.03.003 

经销关系数据子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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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经销关系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耗材代码 耗材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20  
《医疗保障耗材分类

与代码》 

002 
耗材一级分

类名称 
耗材的学科、品类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3 
耗材二级分

类名称 
耗材的用途、品目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耗材三级分

类名称 

耗材的部位、功

能、品种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5 耗材通用名 
医保耗材的通用

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6 
注册、备案

号 

一类耗材为备案

号，二类、三类为

注册证编号 

字符型 an..50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

案凭证；药监部门数

据共享 

007 
注册、备案

产品名称 

注册证或备案凭

证上的产品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8 
单件产品 

名称 

注册、备案证的结

构及组成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

案凭证；药监部门数

据共享或耗材企业维

护 

009 产品材质 标准材质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

凭证；药监部门数据

共享或耗材企业维

护；参照附表 1 

010 
产品规格型

号 

规格型号特征参

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1 
注册、备案

人名称 

一类为备案人名

称、二类三类为注

册人名称 

字符型 an..25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

案凭证；药监部门数

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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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2 经销企业 
进口耗材在国内

的总代理 
字符型 an..255  《经销企业授权书》 

013 
经销企业 

联系人 

国内经销总代理

的联系人 
字符型 an..36  同上 

014 

经销企业授

权书电子档

案 

国外耗材企业授

权国内总代的授

权书 

二进制   
经销企业授权书电子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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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医保系统单位分类与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保系统单位编码分 4 个部分共 12 位，通过大写英文

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

医保系统单位标识码，第 2 部分是行政区划代码，第 3 部分

是机构类别码，第 4 部分是机构顺序码。医保系统单位编码

结构见图： 

 

图 10 医保系统单位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医保系统单位标识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

“S”表示。 

第 2 部分：行政区划代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2260)，用 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前

两位代码表示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间两

位代码表示市级行政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后两位

代码表示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市辖区、林区、特区）。 

第 3 部分：机构类别码，医保系统单位类型分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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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 4 部分：机构顺序码，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内医

保系统单位流水码，用 3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保系统单位编码标准数据库（以下简

称“医保系统单位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

要、数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数据集适用于医保系统单位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更新）适用于本文件。 

《医保系统单位分类与代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2007）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GB 

32100-2015）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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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5.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30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机构代码 
医保系统单位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医保系统单位

分类与代码》 

002 机构名称 

指由机构编制管理

部门批准的机构全

称 

字符型 an..255  

与《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或《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

一致 

003 机构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上的

机构地址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4 机构类型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

确定的机构类型 
字符型 an..2 

 

附表 1：机

构类型代

码 

GB/T 200.91-

2006 

005 区划属性 
该机构的行政区划

属性 
  见附表 2 

GB/T34981.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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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医保系统单位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5.01.002 

医保系统单位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31 医保系统单位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机构代码 
医保系统单位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医保系统单位

分类与代码》 

002 机构名称 

指由机构编制管理

部门批准的机构全

称 

字符型 an..255  

与《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或《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

一致 

003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指由机构编制管理

部门赋码的一组长

度为 18 位、用于行

政和事业单位身份

识别的代码。 

字符型 an..18  

与《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或《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

上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上一致 

004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上的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 

字符型 an..50  同上 

005 机构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上的

机构地址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6 成立时间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

批复时间 
日期型 

YYYYM

MDD 
  

007 机构类型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

确定的机构类型 
字符型 an..2 

 

附表 1：机

GB/T 200.9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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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构类型代

码 

008 区划属性 
该机构的行政区划

属性 
  见附表 2 

GB/T34981.2-

2017 

3.1 

009 机构级别 

指由机构编制管理

部门批准的机构级

别，为选择型指标 

字符型 an..2 见附表 3 

GB/T34981.2-

2017 

3.2 

010 
内设 

机构名称 

指由机构编制管理

部门批准的内设机

构 

字符型 an..50   

011 
内设机构联

系电话 

内设机构的联系电

话 
字符型 an..20   

012 
派出机构名

称 

指医疗保障部门设

立的派出机构 
字符型 an..50   

013 
派出机构联

系电话 

派出机构的联系电

话 
字符型 an..20   

014 
派出机构地

址 

派出机构的所在地

址 
字符型 an..255   

015 编制数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

定编职工人数 
数值型 n..5   

016 在职人数 
单位实际在编职工

人数 
数值型 n..5   

017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

书》或《事

业单位法人

证书》电子

文档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电子

文档 

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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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8 
机构批件电

子文档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

批准文件的电子文

档 

二进制    

6. 附表 

6.1. 机构类型代码表 

表 32 机构类型代码 

代码 名称 

10-19 行政机关 

10 医保局机关 

19 其他机关 

20-59 事业单位 

20 基本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21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2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23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2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 

25 异地就医结算中心 

40 基金监督机构 

50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机构 

55 信息管理服务机构 

60-69 社会团体 

70-99 其他类型单位 

来源：参考《组织机构类型（GB/T 20091-2006）》。 

6.2. 区划属性代码表 

表 33 区划属性代码表 

代码 属性 

000 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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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地、州、盟 

002 副省级市 

003 地级市 

004 副省级市属区 

005 地级市属区 

006 县级市 

007 县级区划 

008 省直管 

009 中央 

100 直辖市 

101 直辖市属区 

102 直辖市辖区/县 

来源：《机构编制统计及实名制管理系统数据规范》（GB/T34981.2-2017） 

6.3. 机构级别代码表 

表 34 机构级别代码表 

代码 机构级别 

01 正部级 

02 副部级 

03 正厅局级 

04 副厅局级 

05 正处级 

06 副处级 

07 正科级 

08 副科级 

09 正股级 

10 副股级 

11 其他 

12 未定级 

来源：《机构编制统计及实名制管理系统数据规范》（GB/T3498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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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编码分 4 个部分共 13 位，通过大写

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

分是医保系统工作人员标识码，第 2 部分是行政区划代码，

第 3 部分是机构类别码，第 4 部分是人员顺序码。医保系统

工作人员编码见图： 

 

图 11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医保系统工作人员标识码，用 1 位大写英文

字母“E”表示。 

第 2 部分：行政区划代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2260)，用 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前

两位代码表示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间两

位代码表示市级行政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后两位

代码表示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市辖区、林区、特区）。 

第 3 部分：机构类别码，医保系统单位类型分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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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 4 部分：人员顺序码，对医保系统单位在编职工赋予

的顺序码，用 4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保系统工作人员编码标准数据库（以

下简称“医保系统工作人员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

分类、摘要、数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数据集适用于医保系统工作人员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更新）适用于本文件。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分类与代码》 

《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GB/T 

3304-1991） 

《政治面貌代码》（GB/T 4762-1984） 

《学历代码》（GB/T 4658-2006） 

《高等学校本科、专科专业名称代码》（GB/T 16835-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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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6.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35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单位代码 
所在工作单位代

码 
字符型 an..12  

《医保系统单位分

类与代码》 

002 单位名称 

指由机构编制管

理部门批准的机

构全称 

字符型 an..255  

与《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一致 

003 姓名 

在编在职人员的

姓名，填写身份证

件所用的姓名 

字符型 an..50   

004 性别 

依据个人基本信

息 分 类 与 代 码

（ GB/T 2261.1-

2003）填写，为选

择型指标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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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5 工作部门 
工作人员所在的

内设机构 
字符型 an..50   

006 
职务（职

级） 

现任单位的主要

职务或职级，为选

择型指标 

字符型 an..50 
见附表 8A 

表 8B、8C 

《公务员职务与职

级并行规定》、《事

业单位岗位设置管

理试行办法》 

5.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6.01.002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36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单位代码 
所在工作单位代

码 
字符型 an..12  

《医保系统单位分

类与代码》 

002 单位名称 

指由机构编制管

理部门批准的机

构全称 

字符型 an..255  

与《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一致 

003 姓名 

在编在职人员的

姓名，填写身份证

件所用的姓名 

字符型 an..50   

004 证件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的

类型，为选择性指

标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  

005 证件号码 
有效身份证件上

的号码 
字符型 a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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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6 性别 

依据个人基本信

息 分 类 与 代 码

（ GB/T 2261.1-

2003）填写，为选

择型指标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2  

007 民族 

依据《中国各民族

名称的罗马字母

拼写法和代码》填

写，为选择型指标 

字符型 an..2 见附表 3 

《中国各民族名称

的罗马字母拼写法

和 代 码 》 （ GB/T 

3304-1991） 

008 政治面貌 

依据《政治面貌代

码》（GB/T 4762-

1984）填写，为选

择型指标 

字符型 an..2 见附表 4 
《政治面貌代码》

（GB/T 4762-1984） 

009 学历 
取得的最高学历，

为选择型指标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5 

 

《学历代码》GB/T 

4658-2006 

010 专业 
主要专业方向，为

选择型指标 
字符型 an..2 

见附表 6 

 

《高等学校本科、专

科专业名称代码》

GB/T 16835-1997 

011 职称 
专业技术职称，为

选择型指标 
字符型  

见附表 7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职称制

度改革的意见》 

012 工作部门 
工作人员所在的

内设机构 
字符型 an..50   

013 
职务（职

级） 

现任单位的主要

职务或职级，为选

择型指标 

字符型 an..50 
见附表 8A 

表 8B、8C 

《公务员职务与职

级并行规定》、《事

业单位岗位设置管

理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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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4 
参加工作

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日期型 

YYYYM

MDD 
  

015 
进入现单

位时间 
进入现单位时间 日期型 

YYYYM

MDD 
  

016 邮箱 电子邮箱 字符型 an..50   

6. 附表 

6.1. 附表 1 证件类型代码表 

表 37 证件类型代码 

代码 证件类型 

01 居民身份证 

02 军官证 

03 武警证 

04 港澳通行证 

05 台湾通行证 

06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07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99 其他 

 

6.2. 附表 2 性别代码表 

表 38 性别代码 

代码 性别 

1 男 

2 女 

来源：GB/T 2261.1-2003 

- 89 -



6.3. 附表 3 民族代码表 

表 39 民族代码 

代码 民族 代码 民族 

01 汉族 29 柯尔克孜 

02 蒙古族 30 土族 

03 回族 31 达斡尔族 

04 藏族 32 仫佬族 

05 维吾尔族 33 羌族 

06 苗族 34 布朗族 

07 彝族 35 撒拉族 

08 壮族 36 毛难族 

09 布依族 37 仡佬族 

10 朝鲜族 38 锡伯族 

11 满族 39 阿昌族 

12 侗族 40 普米族 

13 瑶族 41 塔吉克族 

14 白族 42 怒族 

15 土家族 43 乌孜别克 

16 哈尼族 44 俄罗斯族 

17 哈萨克族 45 鄂温克族 

18 傣族 46 崩龙族 

19 黎族 47 保安族 

20 傈傈族 48 裕固族 

21 佤族 49 京族 

22 畲族 50 塔塔尔族 

23 高山族 51 独龙族 

24 拉祜族 52 鄂伦春族 

25 水族 53 赫哲族 

26 东乡族 54 门巴族 

27 纳西族 55 珞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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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景颇族 56 基诺族 

来源：《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GB 3304－91） 

6.4. 附表 4 政治面貌代码表 

表 40 政治面貌代码 

代码 名称 

01 中共党员 

02 中共预备党员 

03 共青团员 

04 民革会员 

05 民盟盟员 

06 民建会员 

07 民进会员 

08 农工党党员 

09 致公党党员 

10 九三学社社员 

11 台盟盟员 

12 无党派民主人士 

13 群众 

来源：《政治面貌代码》（GB/T 4762-1984） 

6.5. 附表 5：学历代码表 

表 41 学历代码 

代码 名称 

1 研究生 

2 大学本科 

3 大学专科及专科学校 

4 中专及中技 

5 技工学校 

6 高中 

7 初中及以下 

- 91 -



99 其他 

来源：《学历代码》GB/T 4658-2006。 

6.6. 附表 6 专业代码表 

表 42 专业代码 

代码 名称 

01 哲学 

02 经济学 

03 法学 

04 教育学 

05 文学 

06 历史学 

07 理学 

08 工学 

09 农学 

10 医学 

11 管理学 

99 其他 

来源：《高等学校本科、专科专业名称代码》（GB/T 16835-1997） 

6.7. 附表 7 职称代码表 

表 43 职称代码 

代码 名称 

1 初级职称 

2 中级职称 

3 副高级职称 

4 正高级职称 

9 其他 

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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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附表 8A 职务岗位代码（1）：公务员 

表 44 职务岗位代码（1）：公务员 

代码 领导职务公务员 代码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 

1101 省部级正职 1201 一级巡视员 

1102 省部级副职 1202 二级巡视员 

1103 厅局级正职 1203 一级调研员 

1104 厅局级副职 1204 二级调研员 

1105 县处级正职 1205 三级调研员 

1106 县处级副职 1206 四级调研员 

1107 乡科级正职 1207 一级主任科员 

1118 乡科级副职 1208 二级主任科员 

1199 其他 1209 三级主任科员 

  1210 四级主任科员 

  1211 一级科员 

  1212 二级科员 

  1299 其他 

来源：《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 

6.9. 附表 8B 职务岗位代码（2）：事业单位 

表 45 职务岗位代码（2）：事业单位 

代码 管理岗位 代码 专业技术岗位 代码 工勤技能岗位 

2101 一级职员 2201 正高级 2301 一级岗位 

2102 二级职员 2202 副高级 2302 二级岗位 

2103 三级职员 2203 中级 2303 三级岗位 

2104 四级职员 2204 初级 2304 四级岗位 

2105 五级职员 2299 其他 2305 五级岗位 

2106 六级职员   2399 其他 

2107 七级职员     

2108 八级职员     

2109 九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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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 

6.10. 附表 8C 职务岗位代码（3）：其他类型单位 

表 46 职务岗位代码（3）：其他类型单位 

代码 名称 

6101 单位负责人 

6102 领导层或高层管理人员 

6103 中层管理人员 

6104 专业技术人员 

6105 办事人员 

6106 商业服务业人员 

6107 生产及运输工人 

6199 其他 

来源：《职业分类及代码表》 

  

2110 十级职员     

21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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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定点医疗机构编码分 3 个部分共 12 位，通过大写英文

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

定点医疗机构标识码，第 2 部分是行政区划代码，第 3 部分

是定点医疗机构顺序码。定点医疗机构编码结构见图： 

 

图 12 定点医疗机构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定点医疗机构标识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

“H”表示。 

第 2 部分：行政区划代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2260)，用 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前

两位代码表示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间两

位代码表示市级行政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后两位

代码表示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市辖区、林区、特区）。 

第 3 部分：定点医疗机构顺序码，对同一市级行政区（市、

地区、自治州、盟）下的定点医疗机构赋予的顺序码，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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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定点医疗机构编码标准数据库（以下简

称“定点医疗机构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

要、数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数据集适用于定点医疗机构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更新）适用于本文件。 

《定点医疗机构分类与代码》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GB 

32100-2015） 

《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代码》标准（WS218-2002）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WS445-201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 96 -



3.2. 数据元 data item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7.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47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

构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构分

类与代码》 

002 
定点医疗机

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

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或《营业执照》 

003 经营性质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上经营性质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 

 
同上 

004 
医疗机构类

别 
卫生机构类别 字符型 an..4 见附表 3. 

卫生机构（组织）

分类与代 WS 218-

2002 卫生行业标

准类型 

005 医院等级 
卫生行政部门确

定的医院级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5. 

 

《医院分级管理办

法》 

006 医院等次 
卫生行政部门确

定的医院等次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6. 同上 

007 地址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上的地址 
字符型 an..255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008 
定点协议服

务范围 

定点医疗机构服

务协议上的服务

范围 

字符型 an..10 见附表 11. 
《定点医疗机构医

疗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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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点医疗机构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7.01.002 

定点医疗机构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48 定点医疗机构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

构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构分

类与代码》 

002 
定点医疗机

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

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或《营业执照》 

003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字符型 an..18 

 

同上 

004 法定代表人 
医疗机构法定代

表人 
字符型 an..36 

 
同上 

005 
组织机构代

码 

组织机构代码（没

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的情况下填

写） 

字符型 an..9 

 

《组织机构代码

证》 

006 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登记号 
字符型 an..30 

 
同上 

007 经营性质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上的经营性

质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 同上 

008 经济类型 

根据国家标准确

定的医疗机构经

济类型分类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2. 

国 家 标 准

GB/T12402-2000

《经济类型分类与

代码》 

009 
医疗机构类

别 
卫生机构类别 字符型 an..4 见附表 3. 

卫生机构（组织）

分类与代 WS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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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2002 卫生行业标

准类型 

010 隶属关系 
政府办医疗卫生

机构的隶属层级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4. 

 

GB/T12404-1997

《单位隶属关系代

码》 

011 医院等级 
卫生行政部门确

定的医院级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5. 

 

《医院分级管理办

法》 

012 医院等次 
卫生行政部门确

定的医院等次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6. 同上 

013 主要负责人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上的主要负

责人 

字符型 an..36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014 诊疗科目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上的诊疗科

目 

字符型 an..500 

见附表 7 卫健委医政医管局

发布《医疗机构诊

疗科目名录》 

015 床位数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上的床位数 
数值型 n..6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副本） 

016 有效期限 
执业许可有效期

限 
字符型 

YYYYMM

DD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017 地址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上的地址 
字符型 an..255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018 
银行开户名

称 

基本账户的开户

名称 
字符型 an..255   

019 银行账号 
基本账户的账户

号码 
字符型 an..50   

020 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的开户

银行 
字符型 an..255   

021 
分管医保院

领导 

分管医保院领导

姓名 
字符型 a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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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22 
分管医保院

领导电话 

分管医保院领导

电话 
字符型 an..50 

 
 

023 
医保办负责

人 

医保办负责人 

姓名 
字符型 an..36 

 
 

024 
医保办负责

人电话 

医保办负责人 

电话 
字符型 an..50 

 
 

025 医保办电话 医保办电话 字符型 an..50   

026 医保办邮箱 医保办电子邮箱 字符型 an..50   

027 

《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

或《营业执

照》电子文

档 

《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或《营业执

照》电子文档 

二进制  

 

 

028 

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电

子文档 

执业许可证电子

文档 
二进制  

 

 

6. 医保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7.01.003 

医保管理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49 医保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医保系统单

位代码 

医保系统单位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医保系统单位分

类与代码》 

002 
医保机构名

称 

医疗保障机构的名

称 
字符型 an..255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或《法人证

书》 

003 定点医疗机 定点医疗机构的唯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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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构代码 一代码 类与代码》 

004 
定点医疗机

构收费等级 

定点医疗机构的收

费等级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8.  

005 
定点协议生

效时间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

协议上的生效时间 
日期型 

YYYYMMD

D 

 

《定点医疗机构医

疗服务协议》 

006 
定点协议截

止时间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

协议上的截止时间 
日期型 

YYYYMMD

D 

 

同上 

007 有效状态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

协议的状态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9 同上 

008 
定点协议服

务对象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

协议上的服务对象 
字符型 an..20 见附表 10. 同上 

009 
定点协议服

务范围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

协议上的服务范围 
字符型 an..10 见附表 11. 同上 

010 信用等级 
定点医疗机构的信

用等级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2 
 

011 违规情况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的违规情况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3  

012 
定点协议电

子文档 

定点医疗机构医疗

服务协议 
二进制  

 

 

7. 附表 

7.1. 附表 1 医疗机构经营性质 

表 50 医疗机构经营性质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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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利性 3 其他 

2 非营利性 4  

7.2. 附表 2 医疗机构经济类型 

表 51 医疗机构经济类型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00 内资 175 个体经营 

110 国有全资 179 其他私有 

120 集体全资 190 其他内资 

130 股份合作 200 港澳台投资 

140 联营 210 内地港澳台投资 

141 国有联营 220 内地港澳台合资 

142 集体联营 230 港澳台独资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240 港澳台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149 其他联营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150 有限责任（公司） 300 国外投资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10 中外合资 

160 股份有限（公司） 320 中外合作 

170 私有 330 外资 

171 私有独资 340 国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72 私有合伙 390 其他国外投资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900 其他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7.3. 附表 3 卫生机构（组织）类别代码表 

表 52 卫生机构（组织）类别代码表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A   医院                    

 A1 A100   综合医院              

 A2    中医医院              

- 102 -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A210     中医（综合）医院    

  A220     中医专科医院        

  A221     肛肠医院            

  A222     骨伤医院           包括正骨医院                     

  A223     针炙医院            

  A224     按摩医院            

  A229     其他中医专科医院    

 A3 A300   中西医结合医院        

 A4    民族医院              

  A411     蒙医院              

  A412     藏医院              

  A413     维医院              

  A414     傣医院              

  A419     其他民族医院        

 A5    专科医院             不含中医专科医院                 

  A511     口腔医院           包括牙科医院                     

  A512     眼科医院            

  A513     耳鼻喉科医院       包括五官科医院                   

  A514     肿瘤医院            

  A515     心血管病医院        

  A516     胸科医院            

  A517     血液病医院          

  A518     妇产（科）医院     包括妇婴（儿）医院               

  A519     儿童医院            

  A520     精神病医院         
包括 20 张床位以上的精神

卫生中心   

  A521     传染病医院          

- 103 -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A522     皮肤病医院         包括性病医院                     

  A523     结核病医院          

  A524     麻风病医院          

  A525     职业病医院          

  A526     骨科医院            

  A527     康复医院            

  A528     整形外科医院       包括整容医院                     

  A529     美容医院            

  A539     其他专科医院        

 A6 A600   疗养院               不包括休养所                     

 A7    护理院（站）          

  A710     护理院                        

  A720     护理站                        

B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B1 BlOO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B2 B2OO   杜区卫生服务站                  

C   卫生院                            

 C2    乡镇卫生院                      

  C210     中心卫生院                    

  C220     乡卫生院                      

D   门诊部、诊所、医务室、村卫生室   包括卫生所（室）     

 D1    门诊部                          

  D120     中医门诊部                    

  D121     中医（综合）门诊部            

  D122     中医专科门诊部                

  D130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D140     民族医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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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D150     专科门诊部                   不含中医专科门诊部   

  D151     普通专科门诊部                

  D152     口腔门诊部                    

  D153     眼科门诊部                    

  D154     医疗美容门诊部                

  D155     精神卫生门诊部                

  Dl59     其他专科门诊部                

 D2    诊所                            

  D211     普通诊所                      

  D212     中医诊所                      

  D213     中西医结合诊所                

  D214     民族医诊所                    

  D215     口腔诊所                      

  D216     医疗美容诊所                  

  D217     精神卫生诊所                  

  D229     其他诊所                      

 D3 D300   卫生所（室）                    

 D4 D400   医务室                          

 D5 D500   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D6 D600   村卫生室                        

E   急救中心（站）                    

 E1 E100   急救中心                        

 E2 E200   急救中心站                      

 E3 E300   急救站                          

F   采供血机构                        

 F1    血站                            

  F110     血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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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F120     中心血站                                    

  F130     基层血站、中心血库                          

 F2 F200   单采血浆站                                    

G   妇幼保健院（所、站）                           包括妇幼保健中心       

 G1 G100   妇幼保健院                                    

 G2 G200   妇幼保健所                                   包括妇女，儿童保健所   

 G3 G300   妇幼保健站                                   包括妇幼保健中心       

 G4 G400   生殖保健中心                                  

H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H1    专科疾病防治院                                

  H11l     传染病防治院                                

  H112     结核病防治院                                

  H113     职业病防治院                                

  H119     其他专科疾病防治院                          

 H2    专科疾病防治所（站、中心）                    

  H211     口腔病防治所（站、中心）                   包括牙病防治所（站）   

  H212     精神病防治所（站、中心）                    

  H213     皮肤病防治所（站、中心）                   包括性病防治所（站）   

  H214     结核病防治所（站、中心）                    

  H215     麻风病防治所（站、中心）                    

  H216     职业病防治所（站、中心）                    

  H217     寄生虫病防治所（站、中心）                  

  H218     地方病防治所（站，中心）          

  H219     血吸虫病防治所（站、中心）                  

  H220     药物戒毒所（中心）                          

  H229     其他专科疾病防治所（站、中心）              

J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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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J1 J10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J2 J200   卫生防疫站                                    

 J3 J300   卫生防病中心                                  

 J4 J400   预防保健中心                                  

K K1 KlOO 卫生监督所（局）                                

L   卫生监督检验（监测、检测）所（站）              

 Ll L100 
  卫生（综合）监督检验（监测，检测）

所（站）   
 

 L2 L200 
  环境卫生监督检验（监测、检测）所

（站）       
 

 L3 L300 
  放射卫生监督检验（监测、检测）所

（站）       
 

 L4 L400 
  劳动（职业、工业）卫生监督检验（监

测、检测）所（站）    
 

 L5 L500 
  食品卫生监督检验（监测、检测）所

（站）       
 

 L6 L600 
  学校卫生监督检验（监测、检测）所

（站）       
 

 L9 L900 
  其他卫生监督检验（监测，检测）所

（站）       
 

M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Ml M100   医学科学（研究）院（所）                      

 M2 M200   预防医学研究院（所）                          

 M3 M300   中医（药）研究院（所）                        

 M4 M400   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M5 M500   民族医（药）学研究所          

 M6    医学专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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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M611     基础医学研究所              

  M612     病毒学研究所                

  M613     老年医学研究所              

  M614     肿瘤（防治）研究所          

  M615     心血管病研究所              

  M616     血液学研究所                

  M617     整形外科研究所              

  M618     特种卫生研究所              

  M619     放射医学研究所              

  M620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M621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M622     实验动物研究所              

  M623     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M624     皮肤病与性病防治研究所      

  M625     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M626     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M627     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M628     流行病学研究所              

  M629     医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M630     环境卫生研究所              

  M631     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M632     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M633     儿少卫生研究所              

  M634     医学信息研究所              

  M649     其他医学专科研究所          

 M7 M700   药学研究所                   包括药用植物研究所                 

N   医学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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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N1    医学普通高中等学校            

  N110     医学普通高等学校            

  N111     医学院                     
包括医科大学，不包括综合

大学的医学院（部） 

  N11?     中医（药）学院             包括中医药大学                     

  N113     民族医（药）学院            

  N119     其他医学普通高等学校        

  N120     医学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N121     卫生学校                    

  N122     中医（药）学校              

  N123     民族医（药）学校            

  N124     护士学校                    

  N129     其他医学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N2    医学成人学校                  

  N210     医学成人高等学校            

  N211     职工医学院                    

  N212     卫生管理干部学院              

  N219     其他医学成人高等学校          

  N220     医学成人中等学校              

  N221     卫生职业（工）中等专业学校    

  N222     中医（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N223     卫生进修学校                  

  N229     其他医学成人中等学校          

 N3 N300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包括各类卫生技术人员、管

理人员培训中心等 

O   健康教育所（站、中心）            

 O1 O100   健康教育所                     包括健康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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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O2 O200   健康教育站（中心）             包括卫生宣教馆                      

P   其他卫生机构                      

 P1    临床检验中心（所、站）          

  P110     临床检验中心                  

  P120     临床检验所（站）              

 P2    卫生新闻出版杜                  

  P210     卫生图书出版社                

  P220     卫生报纸出版社                

  P230     卫生杂志社                    

  P290     其他卫生新闻出版社           指卫生音像出版社等                 

 P9    其他卫生事业机构                

  P911     精神病收容所                  

  P912     麻风村                        

  P913     卫生消毒站                   包括消杀灭站                       

  P914     乡防保组                      

  P915     农村改水中心                  

  P916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站）    

  P917     卫生机关服务中心              

  P918     卫生统计信息中心             含卫生信息管理中心                 

  P919     医学考试中心                  

  P920     卫生人才交流中心              

  P921     医学科技交流中心              

  P939     其他                          

Q   卫生社会团体  

 Q1 Q100 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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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大类 中类 小类 

 Q2 Q200 医学会 

包括预防医学会、护理学会、

医院管理学会等各类卫生专

业学会   

 Q3 Q300 卫生协会  

  Q311     输血协会                      

  Q312     医师协会                      

  Q339     其他卫生协会                  

 Q9 Q900   其他卫生社会团体                

7.4. 附表 4 医疗卫生机构隶属关系 

表 53 医疗卫生机构隶属关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中央属（部属） 6 街道属 

2 省、自治区、直辖市属 7 镇属 

3 省辖市属（地级市） 8 乡属 

4 县级市（省辖市区）属 9 其他 

5 县属   

7.5. 附表 5 医疗卫生机构医院等级 

表 54 医疗卫生机构医院等级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一级 3 三级 

2 二级 9 未定级 

 

7.6. 附表 6 医疗卫生机构医院等次 

表 55 医疗卫生机构医院等次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特等 4 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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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等 9 未定级 

3 乙等   

7.7. 附表 7 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 

表 56 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1 预防保健科 15 精神科 

02 全科医疗科 15.01 精神病专业 

03 内科 15.02 精神卫生专业 

03.01 呼吸内科专业 15.03 药物依赖专业 

03.02 消化内科专业 15.04 精神康复专业 

03.03 神经内科专业 15.05 社区防治专业 

03.04 心血管内科专业 15.06 临床信息专业 

03.05 血液内科专业 15.07 司法精神专业 

03.06 肾病学专业 15.08 其他 

03.07 内分泌专业 16 传染科 

03.08 免疫学专业 16.01 肠道传染病专业 

03.09 变态反应专业 16.02 呼吸道传染病专业 

03.10 老年病专业 16.03 肝炎专业 

03.11 其他 16.04 虫媒传染病专业 

04 外科 16.05 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 

04.01 普通外科 16.06  蠕虫病专业 

04.02 神经外科 16.07 其他 

04.03 骨科专业 17 结核病科 

04.04 泌尿外科 18 地方病科 

04.05 胸外科 19 肿瘤科 

04.06 心脏大血管外科 20 急诊医学科 

04.07 烧伤科专业 21 康复医学科 

04.08 整形外科 22 运动医学科 

04.09 其他 23 职业病科 

05 妇产科 23.01 职业中毒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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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妇科专业 23.02 尘肺专业 

05.02 产科专业 23.03 放射病专业 

05.03 计划生育专业 23.04 动物因素损伤专业 

05.04 优生学专业 23.05 职业健康监护专业 

05.05 生殖健康与不育症 23.06 其他 

05.06 其他 24 临终关怀科 

06 妇女保健科 25 特种医学与军事医学 

06.01 青春期保健专业 26 麻醉科 

06.02 围产期保健专业 30 医学检验科 

06.03 更年期保健专业 30.01 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06.05 妇女营养专业 30.02 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06.06 其他 30.03 临床生化检验专业 

07 儿科 30.04 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 

07.01 新生儿专业 30.05 其他 

07.02 小儿传染病专业 31 病理科 

07.03 小儿笑话专业 32 医学影像科 

07.04 小儿呼吸专业 32.01 X 线诊断专业 

07.05 小儿心脏病专业 32.02 CT 诊断专业 

07.06 小儿肾病专业 32.03 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 

07.07 小儿血液病专业 32.04 核医学专业 

07.08 小儿神经病学专业 32.05 超声诊断专业 

07.09 小儿内分泌专业 32.06 心电诊断专业 

07.10 小儿遗传病专业 32.07 脑电及脑血流诊断专业 

07.11 小儿免疫专业 32.08 神经肌电图专业 

07.12 其他 32.09 介入放射学专业 

08 小儿外科 32.10 放射治疗专业 

08.01 小儿普通外科专业 32.11 其他 

08.02 小儿骨科专业 50 中医科 

08.03 小儿泌尿外科专业 50.01 内科专业 

08.04 小儿胸心外科专业 50.02 外科专业 

08.05 小儿神经外科专业 50.03 妇产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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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 其他 50.04 儿科专业 

09.  儿童保健科  50.05 皮肤科专业 

09.01   儿童生长发育专业  50.06 眼科专业 

09.02 儿童营养专业 50.07 耳鼻咽喉科专业 

09.03 儿童心理卫生专业 50.08 口腔科专业 

09.04 儿童五官保健专业 50.09 肿瘤科专业 

09.05 儿童康复专业 50.10 骨伤科专业 

09.06 其他 50.11 肛肠科专业 

10 眼科 50.12 老年病科专业 

11 耳鼻咽喉科 50.13 针灸科专业 

11.01 耳科专业 50.14 推拿科专业 

11.02 鼻科专业 50.15 康复医学专业 

11.03 咽喉科专业 50.16 急诊科专业 

11.04 其他 50.17 预防保健科专业 

12 口腔科 50.18 其他 

12.01 口腔内科专业 51 民族医学科 

12.02 口腔颌面外科 51.01 维吾尔医学 

12.03 正畸专业 51.02 藏医学 

12.04 口腔修复专业 51.03 蒙医学 

12.05 口腔预防保健专业 51.04 彝医学 

12.06 其他 51.05 傣医学 

13 皮肤科 51.06 其他 

13.01 皮肤病专业 52 中西医结合科 

13.02 性转播疾病专业   

13.03 其他   

14 医疗美容科   

    

7.8. 附表 8 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等级 

表 57 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等级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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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级 3 三级 

2 二级   

7.9. 附表 9 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状态 

表 58 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状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正常结算 3 终止协议 

2 暂停结算   

7.10. 附表 10 定点医疗机构协议服务对象 

表 59 定点医疗机构协议服务对象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城镇职工 3 异地就医 

2 城乡居民 4 其他 

 

7.11. 附表 11 定点医疗机构协议服务范围 

表 60 定点医疗机构协议服务范围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普通门诊 3 住院 

2 门慢门特 9 其他 

7.12. 附表 12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信用等级代码 

表 61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信用等级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诚信 3 轻微失信 

2 基本诚信 4 严重失信 

7.13. 附表 13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代码 

表 62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不合理行为 3 违约 

2 违规 4 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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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定点零售药店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定点零售药店编码分 3 个部分共 12 位，通过大写英文

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

定点零售药店标识码，第 2 部分是行政区划代码，第 3 部分

是定点零售药店顺序码。定点零售药店编码结构见图： 

 

图 13 定点零售药店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定点零售药店标识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

“P”表示。 

第 2 部分：行政区划代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2260)，用 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前

两位代码表示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间两

位代码表示市级行政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后两位

代码表示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市辖区、林区、特区）。 

第 3 部分：定点零售药店顺序码，对同一市级行政区（市、

地区、自治州、盟）下的定点零售药店赋予的顺序码，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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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定点零售药店编码标准数据库（以下简

称“定点零售药店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

要、数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数据集适用于定点零售药店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定点零售药店分类与代码》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GB 

32100-2015）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项 data item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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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8.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63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零售药

店代码 

定点零售药店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医保定点零

售药店分类与

代码》 

002 
定点零售药

店名称 
营业执照上的名称 字符型 an..255  《营业执照》 

003 住所 营业执照上的住所 字符型 an..500  《营业执照》 

004 
协议服务范

围 

定点零售药店服务

协议书中的服务范

围 

字符型 an..10 见附表 5 

《定点零售药

店服务协议书

电子档案》 

5. 定点零售药店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8.01.002 

定点零售药店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64 定点零售药店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零售药

店代码 

定点零售药店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医保定点零

售药店分类与

代码》 

002 
定点零售药

店名称 
营业执照上的名称 字符型 an..255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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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3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营业执照上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字符型 an..18  同上 

004 经营状态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的经营状态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  

005 住所 营业执照上的住所 字符型 an..500  《营业执照》 

006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上的法定

代表人 
字符型 an..36  同上 

007 
法定代表人

证件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类型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2  

008 
法定代表人

证件号 
有效身份证件编号 字符型 an..50   

009 注册资本 
营业执照上的注册

资本 
字符型 an..20  《营业执照》 

010 
药品经营许

可证号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

的证号 
字符型 an..50  

《药品经营许

可证》 

011 发证日期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

的发证日期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12 有效期至 
药品经营许可证的

有效期至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13 经营范围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

的经营范围 
字符型 an..1024  同上 

014 经营方式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

的经营方式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3 同上 

015 企业负责人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

的企业负责人 
字符型 an..36  同上 

016 
企业负责人 

联系方式 

药店企业负责人的

手机或固定电话 
字符型 an..50   

017 医保联系人 
药店指定的医保负

责人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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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8 
医保联系人

电话 

药店指定的医保负

责人的手机号 
字符型 an..50   

019 邮箱 药店联系邮箱 字符型 an..50   

020 
银行开户名

称 

基本账户的开户名

称 
字符型 an..255   

021 银行账号 
基本账户的账户号

码 
字符型 an..50   

022 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的开户银

行 
字符型 an..255   

023 

营业执照或

组织机构代

码证电子文

档 

营业执照或组织机

构代码证电子文档 
二进制    

024 

药品经营许

可证电子文

档 

药品经营许可证电

子文档 
二进制    

6. 医保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8.01.003 

医保管理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65 医保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医保系统单

位代码 

医保系统单位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医保系统单

位 分 类 与 代

码》 

002 
医保系统单

位名称 

医疗保障机构的

名称 
字符型 an..255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书》

或《法人证书》 

- 120 -



003 
定点零售药

店代码 

定点零售药店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零售药

店 分 类 与 代

码》 

004 
定点协议生

效日期 

定点零售药店服

务协议书的生效

日期 

日期型 
YYYYM

MDD 
 

《定点零售药

店服务协议书

电子档案》 

005 
定点协议截

止日期 

定点零售药店服

务协议书的有效

截止日期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06 协议状态 
定点零售药店服

务协议书的状态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4  

007 
协议服务范

围 

定点零售药店服

务协议书中的服

务范围 

字符型 an..10 见附表 5 

《定点零售药

店服务协议书

电子档案》 

008 信用等级 
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的信用等级 
字符型 an..50 见附表 6  

009 违规行为 
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的违规行为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7  

010 

定点零售药

店服务协议

书电子文档 

医保部门与定点

零售药店就医保

服务有关事宜签

订的协议 

二进制    

7. 附表 

7.1. 附表 1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状态代码 

表 66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状态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正常 3 注销 

2 吊销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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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附表 2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代码 

表 67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居民身份证 4 港澳通行证 

2 护照 5 台湾通行证 

3 军官证 9 其他 

7.3. 附表 3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经营方式代码 

表 68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经营方式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零售 3 批发 

2 零售（连锁） 9 其他 

7.4. 附表 4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协议状态代码 

表 69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协议状态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正常结算 3 终止协议 

2 暂停结算   

7.5. 附表 5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协议服务范围代码 

表 70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协议服务范围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个人账户 2 其他 

7.6. 附表 6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信用等级代码 

表 71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信用等级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诚信 3 轻微失信 

2 基本诚信 4 严重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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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附表 7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违规行为代码 

表 72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违规行为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不合理行为 3 违约 

2 违规 4 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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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医保医师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保医师编码分 3 部分共 13 位，通过大写英文字母和

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医保医

师标识码，第 2 部分是行政区划代码，第 3 部分是医保医师

顺序码。医保医师编码结构见图： 

 

图 14 医保医师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医保医师标识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D”

表示。 

第 2 部分：行政区划代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2260)，用 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前

两位代码表示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间两

位代码表示市级行政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后两位

代码表示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市辖区、林区、特区）。 

第 3 部分：医保医师顺序码，对同一市级行政区（市、

地区、自治州、盟）下的医保医师赋予的顺序码，用 6 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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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保医师编码标准数据库（以下简称

“医保医师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要和涉

及的基本数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数据集适用于医保医师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更新）适用于本文件。 

《医保医师分类与代码》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GB/T7027-2002） 

《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代码》（WS218－2002）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WS445-201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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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数据库数据子集类别 

73 医保医师数据子集类别 

序号 数据子集类别 数据子集 

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2 医保医师信息数据子集 医保医师信息数据子集 

3 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5.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9.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74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

构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

构分类与代码》 

002 
定点医疗机

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

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或《营

业执照》 

003 
医保医师代

码 

医保医师的唯一

代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医师分

类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医师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医师执业证

书》 

005 性别 医保医师的性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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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6 
医师资格证

书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上

的医师资格证书

编码 

字符型 an..30  同上 

6. 医保医师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9.01.002 

医保医师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75 医保医师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

构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

构分类与代码》 

002 
定点医疗机

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

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或《营

业执照》 

003 
医保医师代

码 

医保医师的唯一

代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医师分

类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医师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医师执业证

书》 

005 性别 医保医师的性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 同上 

006 
身份证件类

型 
有效身份证件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2 

 
 

007 
身份证件号

码 

有效身份证件上

的号码 
字符型 an..50   

7. 医保医师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7.1.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9.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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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76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构

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唯一

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

构 分 类 与 代

码》 

002 
定点医疗机构

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或《营

业执照》 

003 医保医师代码 医保医师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医师分

类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药师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005 
医师执业证书

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的编号 字符型 an..30  

《医师执业证

书》 

006 
执业医疗机构

名称 

执业医师证书上执业

医疗机构名称，包括主

要执业医疗机构名称

和其他执业机构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7 执业类别 
执业医师证书上的执

业类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3 

《医师执业证

书》 

008 执业范围 
执业医师证书上的执

业范围 
字符型 an..2  

见附表 2《医师

执 业 范 围 代

码》 

009 执业级别 医师执业级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4  

010 专业技术职务 
卫生技术人员所获得

医学类专业技术职务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5 

《专业技术职

务 代 码 》

（ GB/T8561-

2001） 

011 
医师执业证书

电子文档 

执业医师注册证电子

文档 
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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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09.01.004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77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构

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构分

类与代码》 

002 
定点医疗机构

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

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或《营业执照》 

003 医保医师代码 
医保医师的唯一

代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医师分类与

代码》 

004 姓名 医保药师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005 执业状态 
医保医师的执业

状态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6 
 

006 信用等级 
医保医师的信用

等级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7 
 

007 违规行为 
医保医师的违规

行为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8 
 

8. 附表 

8.1. 附表 1 医保医师性别 

表 78 医保医师性别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男 2 女 

8.2. 附表 2 医保医师证件类型代码 

表 79 医保医师证件类型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居民身份证 4 港澳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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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护照 5 台湾通行证 

3 军官证 9 其他 

8.3. 附表 3 医保医师执业类别 

表 80 医保医师执业类别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临床 3 口腔 

2 中医 4 公共卫生 

8.4. 附表 4 医保医师执业级别 

表 81 医保医师执业级别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执业医师 2 执业助理医师 

8.5. 附表 5 医保医师专业技术职务 

表 82 医保医师专业技术职务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医士 5 主任医师 

2 医师/住院医师 6 无 

3 主治医师 9 其他 

4 副主任医师   

8.6. 附表 6 医保医师的执业状态代码 

表 83 医保医师的执业状态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正常 3 终止 

2 暂停 4  

8.7. 附表 7 医保医师信用等级代码 

表 84 医保医师信用等级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诚信 3 轻微失信 

2 基本诚信 4 严重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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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附表 8 医保医师违规行为代码 

表 85 医保医师违规行为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不合理行为 3 违约 

2 违规 4 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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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医保护士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保护士编码分 3 个部分共 13 位，通过大写英文字母

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医保

护士标识码，第 2 部分是行政区划代码，第 3 部分是医保护

士顺序码。医保护士编码结构见图： 

 

图 15 医保护士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医保护士标识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N”

表示。 

第 2 部分：行政区划代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2260)，用 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前

两位代码表示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间两

位代码表示市级行政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后两位

代码表示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市辖区、林区、特区）。 

第 3 部分：医保护士顺序码，对同一市级行政区（市、

地区、自治州、盟）下的医保护士赋予的顺序码，用 6 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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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保护士编码标准数据库（以下简称

“医保护士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要、数

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医保护士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更新）适用于本文件。 

《医保护士分类与代码》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GB/T7027-2002） 

《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代码》标准（WS218-2002）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WS445-201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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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数据库数据子集类别 

表 86 医保护士数据子集类别 

序号 数据子集类别 数据子集 

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2 医保护士信息数据子集 医保护士信息数据子集 

3 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5.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0.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87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

构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构

分类与代码》 

002 
定点医疗机

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

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或《营业

执照》 

003 
医保护士代

码 

医保护士的唯一

代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护士分类

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护士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护士执业证

书》 

005 性别 医保护士的性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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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6 
护士执业证

书编码 

护士执业证书的

编码 
字符型 an..30 

 《护士执业证

书》 

6. 医保护士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0.01.002 

医保护士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88 医保护士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

构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构

分类与代码》 

002 
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名称 

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的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或《营业

执照》 

003 
医保护士代

码 

医保护士的唯一

代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护士分类

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护士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护士执业证

书》 

005 性别 医保护士的性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 同上 

006 
身份证件类

型 
有效身份证件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2  

007 
身份证件号

码 

有效身份证件上

的号码 
字符型 an..50   

7. 医保护士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7.1.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0.01.003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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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

构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构

分类与代码》 

002 
定点医疗机

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

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或《营业

执照》 

003 
医保护士代

码 

医保护士的唯一

代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护士分类

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护士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护士执业证

书》 

005 
护士执业证

书编码 

护士执业证书的

编码 
字符型 an..30 

 《护士执业证

书》 

006 
执业医疗机

构名称 

护士执业证书上

的执业地点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7 执业类别 
护士资格证书上

的类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3.  

008 
专业技术职

务 

卫生技术人员所

获得护理学类专

业技术职务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4. 

《专业技术职务

代 码 》

（ GB/T8561-

2001） 

009 

医保护士注

册证电子文

档 

医保护士注册证

电子文档 
二进制  

 

 

7.2.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0.01.004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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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0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医疗机

构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

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医疗机构

分类与代码》 

002 
定点医疗机

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

名称 
字符型 an..255 

 《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或《营业

执照》 

003 
医保护士代

码 

医保护士的唯一

代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护士分类

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护士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护士执业证

书》 

005 执业状态 
医保护士的执业

状态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5.  

006 信用等级 
医保护士的信用

等级 
字符型 an..50 见附表 6.  

007 违规行为 
医保护士的违规

行为 
字符型 an..500 见附表 7.  

8. 附表 

8.1. 附表 1 医保护士性别代码 

表 91 医保护士性别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男 2 女 

8.2. 附表 2 医保护士证件类型代码 

表 92 医保护士证件类型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居民身份证 4 港澳通行证 

2 护照 5 台湾通行证 

3 军官证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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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附表 3 医保护士执业类别代码 

表 93 医保护士执业类别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临床护理 3 预防保健 

2 护理行政管理 9 其他 

8.4. 附表 4 医保护士专业技术职务 

表 94 医保护士专业技术职务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护士 5 主任护师 

2 护师 6 无 

3 主管护师 9 其他 

4 副主任护师   

8.5. 附表 5 医保护士的执业状态代码 

表 95 医保护士的执业状态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正常 3 终止 

2 暂停 4  

8.6. 附表 6 医保护士信用等级代码 

表 96 医保护士信用等级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诚信 3 轻微失信 

2 基本诚信 4 严重失信 

8.7. 附表 7 医保护士违规行为代码 

表 97 医保护士违规行为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不合理行为 3 违约 

2 违规 4 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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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医保药师代码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保药师编码分 3 个部分共 13 位，通过大写英文字母

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医保

药师标识码，第 2 部分是行政区划代码，第 3 部分是医保药

师顺序码。医保药师编码结构见图： 

 
图 16 医保药师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医保药师标识码，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Y”

表示。 

第 2 部分：行政区划代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2260)，用 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前

两位代码表示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间两

位代码表示市级行政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后两位

代码表示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市辖区、林区、特区）。 

第 3 部分：医保药师顺序码，对同一市级行政区（市、

地区、自治州、盟）下的医保药师赋予的顺序码，用 6 位阿

- 139 -



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保药师编码标准数据库（以下简称

“医保药师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类、摘要、数

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数据集适用于医保药师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医保药师分类与代码》 

《公民身份号码》（GB11643-1999） 

《专业技术职务代码》（GB/T 8561-2001）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项 data item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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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 数据库数据子集类别 

表 98 医保药师数据子集类别 

序号 数据子集类别 数据子集 

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2 医保药师信息数据子集 医保药师信息数据子集 

3 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5.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1.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99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零售

药店代码 

定点零售药店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零售药店

分类与代码》 

002 
定点零售

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药店的名

称 
字符型 an..255  《营业执照》 

003 
医保药师

代码 

医保药师的唯一代

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药师分类

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药师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005 资格证号 
资格证书上的管理

号 
字符型 an..50  《资格证书》 

6. 医保药师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1.01.002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 141 -



表 100 医保药师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零售

药店代码 

定点零售药店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零售药店

分类与代码》 

002 
定点零售

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药店的名

称 
字符型 an..255  《营业执照》 

003 
医保药师

代码 

医保药师的唯一代

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药师分类

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药师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005 性别 医保药师的性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1  

006 
身份证件

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2  

007 
身份证件

号码 

有效身份证件上的

号码 
字符型 an..50   

7. 医保药师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7.1.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1.01.003 

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101 医保药师注册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零售

药店代码 

定点零售药店的唯一

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零售药店

分类与代码》 

002 
定点零售

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药店的名称 字符型 an..255  《营业执照》 

003 
医保药师

代码 
医保药师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药师分类

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药师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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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5 
资格证书

类别 

人社、药监部门颁发

的《执业药师资格证

书》、卫生部门认定

的技术职称 

字符型 an..3 见附表 3 

《专业技术职务

代 码 》 GB/T 

8561-2001 

006 资格证号 资格证书上的管理号 字符型 an..50  《资格证书》 

007 注册证号 
执业（从业）药师注

册证上的注册证编号 
字符型 an..50  

《执业药师注册

证》 

008 执业地区 

执业（从业）药师注

册证上的执业（从业）

地区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09 执业类别 

执业（从业）药师注

册证上的执业（从业）

类别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4 同上 

010 执业范围 

执业（从业）药师注

册证上的执业（从业）

范围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5 同上 

011 执业单位 

执业（从业）药师注

册证上的执业（从业）

单位 

字符型 an..255  同上 

012 注册日期 
执业（从业）药师注

册证上的注册日期 
日期型 

YYYYM

MDD 
 同上 

013 有效期至 
执业（从业）药师注

册证上的有效期至 
日期型 

YYYYM

MDD 
  

014 
资格证书

电子文档 
资格证书电子文档 二进制    

015 

执业药师

注册证电

子文档 

执业药师注册证电子

文档 
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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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1.01.004 

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102 医保药师信用管理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定点零售

药店代码 

定点零售药店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12  

《定点零售药店

分类与代码》 

002 
定点零售

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药店的名

称 
字符型 an..255  《营业执照》 

003 
医保药师

代码 

医保药师的唯一代

码 
字符型 an..13  

《医保药师分类

与代码》 

004 姓名 医保药师的姓名 字符型 an..36   

005 执业状态 
医保药师的执业状

态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6  

006 信用等级 
医保药师的信用等

级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7  

007 违规行为 
医保药师的违规行

为 
字符型 an..1 见附表 8  

8. .附表 

8.1. 附表 1 医保药师性别代码 

表 103 医保药师性别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男 2 女 

8.2. 附表 2 医保药师证件类型代码 

表 104 医保药师证件类型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居民身份证 4 港澳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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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护照 5 台湾通行证 

3 军官证 9 其他 

8.3. 附表 3 医保药师资格证书类别 

表 105 医保药师资格证书类别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执业药师 2 卫生技术职称 

  2.1 主任药师 

  2.2 副主任药师 

  2.3 主管药师 

  2.4 药师 

  2.5 药士 

注：《专业技术职务代码》GB/T 8561-2001 

8.4. 附表 4 医保药师执业类别代码 

表 106 医保药师执业类别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药学 3 药学与中药学 

2 中药学   

 

附表 5 医保药师执业范围代码 

表 107 医保药师执业范围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经营零售 3 使用（卫生职称药师） 

2 经营批发 4 生产 

8.5. 附表 6 医保药师执业状态代码 

表 108 医保药师执业状态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正常 3 终止 

2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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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附表 7 医保药师信用等级代码 

表 109 医保药师信用等级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诚信 3 轻微失信 

2 基本诚信 4 严重失信 

8.7. 附表 8 医保药师违规行为代码 

表 110 医保药师违规行为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不合理行为 3 违约 

2 违规 4 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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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编码分 3 部分共 6 位，通过大写英

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

是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标识码，第 2 部分是病种类别码，第

3 部分是病种顺序码。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编码结构见图： 

 

图 17 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标识码，用一位大写英

文字母“M”表示。 

第 2 部分：病种类别码，对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属性进

行分类的代码，用 3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 3 部分：病种顺序码，对同一类别下的门诊慢特病病

种赋予的顺序码，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编码标准数据库

（以下简称“门诊慢特病数据库”）所涉及的基本数据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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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摘要、数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数据集适用于门诊慢特病数据库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医保系统单位分类与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数据库数据子集类别 

表 111 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编码数据子集类别 

序号 数据子集类别 数据子集 

1 门诊慢特病病种数据集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医保政策子集 

5.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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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112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门诊慢特病

类别码 

指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梳理

归类形成的病

种类别码，用 3

位阿拉伯数字

表示 

字符型 an..255 001-999 专家共识 

002 
门诊慢特病

类别名称 

指参照国际疾

病分类原则对

现行医保门诊

慢特病病种形

成的分类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各地医保门诊慢特

病待遇支付政策收

集汇总，参照国际

疾病分类原则形成

的专家共识 

003 
门诊慢特病

病种代码 

指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赋予

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255 
M00100-

M99999 
专家共识 

004 
门诊慢特病

病种名称 

指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的名

称 

字符型 an..255  

各地医保门诊慢特

病待遇支付政策收

集汇总，参照国际

疾病分类原则形成

的专家共识 

005 病种内涵 

指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的内

涵解释 

字符型 an..500  

权威的临床指南和

专家共识对疾病临

床诊断的标准及规

范 

006 备注 

对部分医保门

诊慢特病病种

规定了限定支

付范围 

字符型 an..500  

国家及各地医保门

诊慢特病病种待遇

支付政策汇总，根

据最大兼容原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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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成的专家共识 

007 
诊疗指南页

码 

诊疗指南内医

保门诊慢特病

病种内涵所在

页的页码 

字符型 an..255  

权威的临床指南和

专家共识对疾病临

床诊断的标准及规

范 

008 
诊疗指南电

子文档 

诊疗指南内医

保门诊慢特病

病种内涵所在

页的电子文档 

二进制   同上 

6. 医保政策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2.01.002 

医保政策子集见表： 

表 113 医保政策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门诊慢特病

类别码 

指医保门诊慢特

病病种梳理归类

形成的病种类别

码，用 3 位阿拉伯

数字表示 

字符型 an..255 001-999 专家共识 

002 
门诊慢特病

类别名称 

指参照国际疾病

分类原则对现行

医保门诊慢特病

病种形成的分类

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各地医保门诊慢

特病待遇支付政

策收集汇总，参照

国际疾病分类原

则形成的专家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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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3 
门诊慢特病

病种代码 

指医保门诊慢特

病病种赋予的唯

一代码 

字符型 an..255 
M00100-

M99999 
专家共识 

004 
门诊慢特病

病种名称 

指医保门诊慢特

病病种的名称 
字符型 an..255  

各地医保门诊慢

特病待遇支付政

策收集汇总，参照

国际疾病分类原

则形成的专家共

识 

005 病种内涵 

指医保门诊慢特

病病种的内涵解

释 

字符型 an..500  

权威的临床指南

和专家共识对疾

病临床诊断的标

准及规范 

006 备注 

对部分医保门诊

慢特病病种规定

了限定支付范围 

字符型 an..500  

国家及各地医保

门诊慢特病病种

待遇支付政策汇

总，根据最大兼容

原则形成的专家

共识 

007 机构代码 

指门诊慢特病病

种政策发布的机

构所对应的医疗

保障机构唯一代

码 

字符型 an..12  
《医保系统单位

分类与代码》 

008 保障对象 

指医保门诊慢特

病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规定的保障

对象 

字符型 an..255  

各地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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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9 
医保待遇支

付政策 

指各地医保门诊

慢特病病种待遇

支付政策 

字符型 an..255  

各地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 

010 生效时间 

各地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支付政

策最新规定的该

病种生效时间 

日期型 
YYYY

MMDD 
 

各地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 

011 失效时间 

各地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支付政

策最新规定的该

病种失效时间 

日期型 
YYYY

MMDD 
 

各地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 

012 

门诊慢特病

病种政策文

件电子文档 

各地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支付政

策文件电子文档 

二进制   

各地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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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编码分 2 部分，通过大写英文字母

和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医保

按病种结算标识码，第 2 部分是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代码。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编码结构见图： 

 
图 18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医保按病种结算标识码，用一位大写英文字

母“B”表示。 

第 2 部分：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代码，采用《疾病诊断

ICD-10 分类与代码（医保版）》，用 1 位大写英文字母和 5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编码标准数据库

（以下简称“按病种结算数据库”）所涉及基本数据集的分类、

摘要、数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按病种结算数据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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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更新）适用于本文件。 

《医疗保障西医疾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医疗保障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 

《医疗保障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 

《医保系统单位分类与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数据库数据子集类别 

表 114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数据子集类别 

序号 数据子集类别 数据子集 

1 按病种结算病种数据集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医保政策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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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3.01.001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115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病种代码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8  

《医疗保障西医

疾病诊断分类与

代码》，《医疗保

障中医病证分类

与代码》；国家、

省、统筹区三级

维护 

002 病种名称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名称，用“ICD-10

医保版”的诊断名

称表示 

字符型 an..255  

各地医保按病种

结算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 

003 
手术操作

代码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对应的手术操作

代码，“ICD-9-CM3

医保版”的手术操

作代码表示 

字符型 an..30  

《医疗保障手术

操 作 分 类 与 代

码》；国家、省、

统筹区三级维护 

004 
手术操作

名称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对应的手术操作

名 称 ， 用 “ICD-9-

CM3 医保版”的手

术操作名称表示 

字符型 an..255  

《医疗保障手术

操 作 分 类 与 代

码》；国家、省、

统筹区三级维护 

005 病种内涵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的内涵解释 
字符型 an..500  

权威的临床指南

和专家共识对疾

病临床诊断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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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准及规范 

006 备注 

对部分医保按病种

结算病种规定了限

定支付范围 

字符型 an..500  

国家及各地医保

按病种结算病种

待遇支付政策汇

总，根据最大兼

容原则形成的专

家共识 

007 
诊疗指南

页码 

诊疗指南内医保门

诊慢特病病种内涵

所在页的页码 

字符型 an..255  

权威的临床指南

和专家共识对疾

病临床诊断的标

准及规范 

008 
诊疗指南

电子文档 

诊疗指南内医保门

诊慢特病病种内涵

所在页的电子文档 

二进制   同上 

6. 医保政策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3.01.002 

医保政策子集见表： 

 

 

 

 

 

 

表 116 医保政策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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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病种代码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的唯一代码 
字符型 an..8  

《医疗保障西

医疾病诊断分

类与代码》，

《医疗保障中

医病证分类与

代码》；国家、

省、统筹区三

级维护 

002 病种名称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名称，用“ICD-10

医保版 ”的诊断名

称表示 

字符型 an..255  

各地医保按病

种结算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 

003 
手术操作代

码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对应的手术操作

代码，“ICD-9-CM3

医保版 ”的手术操

作代码表示 

字符型 an..30  

《医疗保障手

术操作分类与

代码》；国家、

省、统筹区三

级维护 

004 
手术操作名

称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对应的手术操作

名 称 ， 用 “ICD-9-

CM3 医保版”的手

术操作名称表示 

字符型 an..255  

《医疗保障手

术操作分类与

代码》；国家、

省、统筹区三

级维护 

005 病种内涵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的内涵解释 
字符型 an..500  

权威的临床指

南和专家共识

对疾病临床诊

断的标准及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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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6 备注 

对部分医保按病种

结算病种规定了限

定支付范围 

字符型 an..500  

国家及各地医

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汇总，根

据最大兼容原

则形成的专家

共识 

007 机构代码 

指按病种结算病种

待遇支付政策发布

的机构所对应的医

疗保障机构唯一代

码 

字符型 an..255  

《医保系统单

位 分 类 与 代

码》 

008 保障对象 

指医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规定的保障对象 

字符型 an..10  

国家及各地医

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 

009 
医保待遇支

付政策 

指国家及各地医保

按病种结算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 

字符型 an..500  

国家及各地医

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 

010 生效时间 

按病种结算待遇支

付政策最新规定的

该病种的生效时间 

日期型 
YYYY

MMDD 
 

国家及各地医

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 

011 失效时间 

按病种结算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最新规

定的该病种的失效

时间 

日期型 
YYYY

MMDD 
 

国家及各地医

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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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2 

按病种结算

病种政策文

件电子文档 

按病种结算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文件电

子文档 

二进制   

国家及各地医

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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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 

一、 编码规则与方法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编码分 2 部分，通过大写英文字母和

阿拉伯数字按特定顺序排列表示。其中，第 1 部分是医保日

间手术标识码，第 2 部分是医保日间手术病种代码。医保日

间手术病种编码结构见图： 

 
图 19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编码结构 

第 1 部分：医保日间手术病种标识码，用一位大写英文

字母“R”表示。 

第 2 部分：医保日间手术病种操作代码，用 6 位阿拉伯

数字表示。 

二、 数据库基本数据集 

1. 范围 

本数据集规定了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编码标准数据库（以

下简称“医保日间手术病种数据库”）所涉及基本数据集的分

类、摘要、数据子集等相关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医保日间手术病种数据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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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更新）适用于本文件。 

《医疗保障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 

《医疗保障西医疾病诊断分类与代码》 

《医保系统单位分类与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集 dataset 

可以识别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及允许值的数据单

元。 

4. 数据库数据子集类别 

表 117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数据子集类别 

序号 数据子集类别 数据子集 

1 日间手术病种数据集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医保政策子集 

5.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4.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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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数据子集见表： 

表 118 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

值 
备注 

001 
疾病诊断代

码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中医保日间手术对

应的病种疾病诊断代码，用

“ICD-10 医保版”代码表示 

字符

型 
an..30  

《医疗保障（西

医）疾病诊断分类

与代码》；国家、

省、统筹区三级维

护 

002 
疾病诊断名

称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中医保日间手术对

应的病种疾病诊断名称，用

“ICD-10 医保版”的诊断名

称表示 

字符

型 
an..255  同上 

003 
日间手术代

码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的唯一

代码 

字符

型 
an..8  

《医疗保障手术

操 作 分 类 与 代

码》；国家、省、

统筹区三级维护 

004 
日间手术名

称 

现行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名

称，用“ICD-10 和 ICD-9-

CM3 医保版”的手术操作

名称表示 

字符

型 
an..255  

国家及各地医保

日间手术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 

005 病种内涵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的内涵

解释 

字符

型 
an..500  

权威的临床指南

和专家共识对疾

病临床诊断的标

准及规范 

006 备注 
对部分医保日间手术病种

规定了限定支付范围 

字符

型 
an..500  

国家及各地医保

日间手术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汇总，

根据最大兼容原

则形成的专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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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

值 
备注 

识 

007 
诊疗指南页

码 

诊疗指南内医保门诊慢特

病病种内涵所在页的页码 

字符

型 
an..255  

权威的临床指南

和专家共识对疾

病临床诊断的标

准及规范 

008 
诊疗指南电

子文档 

诊疗指南内医保门诊慢特

病病种内涵所在页的电子

文档 

二进

制 
  同上 

6. 医保政策子集 

数据子集标识符：DS014.01.002 

医保政策子集见表： 

表 119 医保政策子集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1 
疾病诊断代

码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中医保日间手术对

应的病种疾病诊断代码，用

“ICD-10 医保版”代码表示 

字符

型 
an..30  

《 医 疗 保 障

（西医）疾病

诊断分类与代

码》；国家、省、

统筹区三级维

护 

002 
疾病诊断名

称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中医保日间手术对

应的病种疾病诊断名称，用

“ICD-10 医保版”的诊断名

称表示 

字符

型 
an..255  同上 

003 
日间手术代

码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的唯一

代码 

字符

型 
an..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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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04 
日间手术名

称 

现行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名

称，用“ICD-9-CM3 医保版”

的手术操作名称表示 

字符

型 
an..255  

国家及各地医

保日间手术病

种待遇支付政

策 

005 病种内涵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的内涵

解释 

字符

型 
an..500  

权威的临床指

南和专家共识

对疾病临床诊

断的标准及规

范 

006 备注 
对部分医保日间手术病种

规定了限定支付范围 

字符

型 
an..500  

国家及各地医

保日间手术病

种待遇支付政

策汇总，根据

最大兼容原则

形成的专家共

识 

007 机构代码 

指日间手术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发布的机构所对应的

医疗保障机构唯一代码 

字符

型 
an..12  

《医保系统单

位 分 类 与 代

码》 

008 保障对象 
指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待遇

支付政策规定的保障对象 

字符

型 
an..255  

国家及各地医

保日间手术病

种待遇支付政

策 

009 
医保待遇支

付政策 

指国家及各地医保日间手

术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字符

型 
an..255  同上 

010 生效时间 

日间手术病种支付待遇政

策最新规定的该病种的生

效时间 

日期

型 

YYYY

MMDD 
 同上 

- 164 -



数据

项标

识符 

数据项 

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 

类型 

表示 

格式 
允许值 备注 

011 失效时间 

日间手术病种支付待遇政

策最新规定的该病种的失

效时间 

日期

型 

YYYY

MMDD 
 同上 

012 

日间手术病

种政策文件

电子文档 

国家及各地医保日间手术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文件电

子文档 

二进

制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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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 

定点医疗机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医保结算等级           

医保编号                              病案号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1.男 2.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龄     岁       国籍        

（年龄不足 1周岁）年龄    天      民族           患者证件类别          患者证件号码                      

职业                    现住址     省（区、市）     市     县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邮编            

联系人姓名              关系         地址     省（区、市）     市     县            电话            

医保类型                             特殊人员类型                     参保地         

新生儿入院类型                       新生儿出生体重      克           新生儿入院体重      克 

二、门诊慢特病诊疗信息 

诊断科别                                                                     就诊日期            

诊断名称 诊断代码 手术及操作名称 手术及操作代码 

    

    

    

    

    

    

三、住院诊疗信息 

住院医疗类型 1.住院   2.日间手术 

入院途径 1.急诊   2.门诊   3.其他医疗机构转入   9.其他 

治疗类别 1.西医   2.中医（2.1 中医   2.2民族医）   3.中西医 

入院时间     年    月    日    时             入院科别                      转科科别       

出院时间     年    月    日    时             出院科别                      实际住院      天 

门（急）诊诊断（西医诊断）                    疾病代码        

门（急）诊诊断（中医诊断）                    疾病代码        

出院西医诊断 疾病代码 入院病情 出院中医诊断 疾病代码 入院病情 

主要诊断：   主病：   

其他诊断：   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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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代码计数         

手术及操作名称 手术及操作代码 
手术及操

作日期 

麻醉 

方式* 

术者医师

姓名 

术者医师

代码 

麻醉医师

姓名 

麻醉医师

代码 

主要：        

其他：        

        

        

        

        

        

        

        

        

手术及操作代码计数         

呼吸机使用时间______天______小时______分钟 

颅脑损伤患者昏迷时间：入院前        天        小时        分钟 

                      入院后        天        小时        分钟 

重症监护病房类型 

（CCU、NICU、EICU、SICU、PICU、

RICU、其他） 

进重症监护室时间 

（_年_月_日_时_分） 

出重症监护室时间 

（_年_月_日_时_分） 
合计（小时） 

    

    

    

输血品种              输血量                  输血计量单位           

特级护理天数*____       一级护理天数*____      二级护理天数*____      三级护理天数*____ 

离院方式  1.医嘱离院   2. 医嘱转院、转社区、转卫生院机构，拟接收机构名称        

拟接收机构代码          3.非医嘱离院   4.死亡   9.其他 

是否有出院 31天内再住院计划 1.无   2.有，目的                

主诊医师姓名*           主诊医师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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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疗收费信息 

业务流水号：        结算期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金额 甲类 乙类 自费 其他 

床位费      

诊察费      

检查费      

化验费      

治疗费      

手术费      

护理费      

卫生材料费      

西药费      

中药饮片费      

中成药费      

一般诊疗费      

挂号费      

其他费      

金额合计      

基

金

支

付 

基金支付类型 金额 

个

人

支

付 

个人自付 
 

医保统筹基金支付  

其他支付：  
个人自费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  
个人账户 

支付 

 

公务员医疗补助  

大额补充  

企业补充  个人现金 

支付 

 

……  

医保支付方式 1.按项目 2.单病种 3.按病种分值 4.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 5.按床日 6.按人头 9.其他 

医疗机构填报部门                                  医疗机构填报人        

（注：“*”代表选填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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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办发〔2019〕20 号 

 

各药品、医用耗材企业： 

为加强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医

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

发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医保发

〔2019〕39 号）有关要求，我局决定组织开展医保药品、

医用耗材产品信息维护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维护对象 

药品生产企业及进口产品的国内总代理，医用耗材生

产企业及进口产品的国内注册代理人。 

二、维护品种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上市的药品和各级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单独收费医用耗材。 

三、维护流程 

各药品、医用耗材企业可以登录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

（网址：www.nhsa.gov.cn），进入“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对产品信息进行数据维护。企业提交的信

息经审核通过后将纳入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

库，供各地医疗保障部门使用。用户注册、系统登录、信

息维护等具体操作方式详见窗口“操作指引”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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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护要求 

（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上市的药品和各级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单独收费医用耗材产品信

息发生新增、删除或变更时，应通过“医保业务编码标准

动态维护”窗口进行实时维护。 

（二）2019 年 6 月 30 日（含）以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上市的药品和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备

案的单独收费医用耗材，应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相

关产品信息维护工作。 

（三）各药品、医用耗材企业应指定联系人负责本企

业产品信息填报与维护工作。企业应确保提交信息的真实

性和有效性，积极配合审核专家对填报内容的监督检查。

对维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困难，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反馈： 

1.“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窗口“意见反馈”

栏。 

2.电子邮件：code@nhsa.gov.cn。 

3.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9，国家

医疗保障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标准组（邮编：100830）。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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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工作职能 

医保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以下简

称“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信息”），是多版本兼容形成的字典

库，支持医保部门科学有效的识别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

为医保支付管理提供客观、准确的高质量数据，助力支付

方式改革。 

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信息动态维护为国家平台、两级

维护（国家级和省级）。医疗机构、医保部门需明确维护

人员和业务专家，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局动态维护平

台线上维护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信息。 

省级医保部门负责组建本级编码维护的工作团队和专

家团队，收集问题、解疑释义、维护/审核信息、提出赋码

建议、上报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保局负责对全国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信息进行

解疑、释义、维护、审核、赋码、批准、公示和发布。 

1.2. 维护角色 

维护分五个角色：医疗机构维护人员、省级专家、省

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国家级专家、国家医保局审核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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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医疗机构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对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信息进行

线上维护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原则上每个县区明确

两家有能力的医疗机构）。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疾病诊断及手术

操作的病种、分类及代码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医疗机构授权后

获得。 

1.2.2. 省级专家 

❖ 定义：省级医保部门负责组建由临床专家、

病案专家等组成的专家团队，原则上要求副高级以上

职称，从事临床或编码工作 8 年以上，在省病案管理

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在岗人员，具有临床工作背景

者优先。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的用户咨

询进行答疑；对本辖区的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维护信

息进行论证，并提出维护意见。 

❖ 权限：查询权限、答疑权限、提出维护意见

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省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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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省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维护人员提交的维护信

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

在平台提交的注册信息、各项维护信息的准确性及完

整性进行审核，参考专家意见进行确认，将接受的申

请上报国家医保局。对不接受的维护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退回权限、上

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省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1.2.4. 国家级专家 

❖ 定义：国家医保局负责组建由临床专家、病

案专家等组成的专家团队，原则上要求高级职称，从

事临床或编码工作 10 年以上，在全国病案管理领域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在岗人员，具有临床工作背景者优

先。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在线用户的

咨询进行答疑；对全国上报的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维

护信息进行论证，并提出维护意见。 

❖ 权限：查询权限、答疑权限、提出维护意见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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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1.2.5. 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全国医保部门上报的维护信息

进行审核、赋码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维护人员提

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参考专

家意见，对接受的维护信息进行变更、赋码，确认后

上报。对不接受的维护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权限、退

回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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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维护操作 

1.3.1. 维护流程图 

 

图 1 维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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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操作流程 

1.3.2.1. 注册及登录 

1.3.2.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医保疾病诊断、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模块，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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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疾病诊断、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

登录入口。 

 

1.3.2.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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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身份证号、联

系电话、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部门及职位信

息，选择所属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

【基本信息保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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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

容，若无变动，可不维护） 

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用户

角色及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

护好的授权文件。 

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医疗机构维

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

的病种、分类及代码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2 省级专家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的用户咨询进

行答疑；对本辖区的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

维护信息进行论证，并提出维护意见 

查询权限、答疑权限、

提出维护意见权限 

3 
省级医保部

门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在平

台提交的注册信息、各项维护信息的准确

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参考专家意见进行

确认，将接受的申请上报国家医保局。对

不接受的维护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退回权限、上报权限 

4 国家级专家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在线用户的咨询

进行答疑；对全国上报的疾病诊断及手术

操作维护信息进行论证，并提出维护意见 

查询权限、答疑权限、

提出维护意见权限 

5 
国家医保局

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维护人员提交的

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

参考专家意见，对接受的维护信息进行变

更、赋码，确认后上报。对不接受的维护

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赋码权限、退回权限 

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

位盖章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

【提交审核】，待审核通过后，可登录系统。 

1.3.2.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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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信息查看 

1.3.2.2.1. ICD-10 医保版信息查看 

点击【ICD-10 医保版】，跳转至 ICD-10 医保版信息查

看界面，用户根据需要，在左边的树状层级中选择要查看

的章、节、类目，选择后右侧页面显示其下具体的条目信

息。 

 

1）字体加粗的条目表示临床不可直接使用。 

2）部分条目前有加号的，表示该条目有隐藏的映射条

目，点击该条目的代码，显示映射条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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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2. ICD-9-CM3 医保版信息查看 

点击【ICD-9-CM3 医保版】，跳转至 ICD-9-CM3 医保

版信息查看界面，根据需要，在左边的树状层级中选择要

查看的章、类目、细目，选择后右侧页面显示其下具体的

条目信息。 

 

1）字体加粗的条目表示临床不可直接使用。 

2）部分条目后有下拉符号，表示该条目有隐藏的映射

条目，点击该条目的代码，显示映射条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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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 中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医保版信息查看 

点击【中医病症分类与代码医保版】，选择【中医疾

病分类与代码】跳转至中医疾病分类与代码信息查看界

面，根据需要，在左边的树状层级中选择要查看的科别类

目、专科系统分类，选择后右侧页面显示其下具体的条目

信息。 

 

1.3.2.2.4. 中医证候分类与代码医保版信息查看 

点击【中医病症分类与代码医保版】，选择【中医证候

分类与代码】跳转至中医证候分类与代码信息查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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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在左边的树状层级中选择要查看的证候类目、

证候属性、证候分类，选择后右侧页面显示其下具体的条

目信息。 

 

1.3.2.3. 信息维护 

1.3.2.3.1. 维护申请 

用户在标准使用时，对标准存在意见或建议的，可以提

出申请维护。点击标准条目后的【维护】按钮，在维护界

面，选择维护类型（新增、变更、停用），维护拟 ICD 编

码、拟 ICD 名称、申请说明、申请人及申请人电话后，点

击【提交】按钮，在弹出的确认弹窗，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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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诊断填写数据项说明：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申请类型 维护申请的类型 选择  

2 诊断代码 临床诊断代码 字符 

部分疾病需要使用双重分类，其

代码由两部分代码组成， 加号

“+”号前代码是病因代码，“*”

号前代码是临床表现代码； 

3 诊断名称 临床诊断名称 字符 
《医疗保障疾病诊断分类与代

码》 

4 申请说明 
维护申请的详情说

明及理由 
字符  

5 申请人 申请人姓名 字符  

6 申请人电话 申请人的联系方式 字符  

手术操作填写数据项说明：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申请类型 维护申请的类型 选择  

2 
手术操作代

码 

用于标记临床手术

操作名称的代码。 
字符 

《医疗保障手术操作分类与代

码》 

3 
手术操作名

称 

供临床直接使用的

手术操作名称。 
字符 

《医疗保障疾病诊断分类与代

码》 

4 申请说明 
维护申请的详情说

明及理由 
字符  

5 申请人 申请人姓名 字符  

6 申请人电话 申请人的联系方式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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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病症填写数据项说明：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申请类型 维护申请的类型 选择  

2 
疾病分类代

码 

中医根据其理论和

临床实践所形成的

对专指疾病本质概

括性表述的代码。 

字符 
《医疗保障中医证候分类和编码

标准》 

3 
疾病分类名

称 

中医根据其理论和

临床实践所形成的

对专指疾病本质概

括性的表述。 

字符 
《医疗保障中医证候分类和编码

标准》 

4 申请说明 
维护申请的详情说

明及理由 
字符  

5 申请人 申请人姓名 字符  

6 申请人电话 申请人的联系方式 字符  

1.3.2.3.2. 申请查看 

审核人员点击【申请结果】，选择 ICD 模块，可以查

看该模块下的申请。选择具体条目，点击【详情】，查看

该条申请的详细情况。

 

1.3.2.4. 提出维护意见 

各级专家点击【申请结果】菜单，跳转至申请结果查看

界面，选择要回复的申请，点击【详情】按钮，填写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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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点击【提交意见】按钮，系统弹出确认弹框，点击

【确认】。 

 

1.3.2.5. 审核、退回、上报 

省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参考专家意见对本省维护申请进

行处理，可选择同意该申请并上报国家，也可选择不同意该

申请并退回。国家维护团队对维护申请做出最终意见。 

省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点击【申请结果】菜单，跳转至

申请结果查看界面，选择要回复的申请，点击【详情】按钮，

填写意见，选择同意及上报国家，点击【提交意见】按钮，

系统弹出确认弹框，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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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维护团队点击【申请结果】菜单，跳转至申请结果

查看界面，选择要回复的申请，点击【详情】按钮，填写

意见，选择同意或不同意，点击【提交意见】按钮，系统

弹出确认弹框，点击【确认】。 

 

1.3.2.6. 咨询答疑 

1.3.2.6.1. 问题咨询 

当用户使用有疑问时，可向专家提出咨询。问题咨询共

有三种方法。 

方法一：点击条目后的【咨询】按钮，在弹出的咨询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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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填写咨询内容，确定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会

弹出确认弹窗，点击【确认】。可对咨询结果进行追问。 

 

方法二：点击屏幕右下方的功能快捷入口“我要咨询”，

选择咨询类型，输入编码，填写咨询内容，点击【提交】，

弹出确认弹窗，点击【确认】。 

 

方法三：点击【问题咨询】的菜单，弹出问题咨询弹

框（点击问题咨询界面里的【提问】按钮，同样弹出咨询

弹框），选择咨询类型，输入编码，填写咨询内容，点击

【提交】，弹出确认弹窗，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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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2. 专家答疑 

1）国家专家点击专家答疑的菜单，跳转至答疑界面，

选择要答疑的问题，点击【回复】按钮，填写回复内容，

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系统会弹出确认弹窗，

点击【确定】。 

2）国家专家组长整合专家的回复意见，填写回复内

容，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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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工作职能 

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以下简称“医疗服务

项目信息”）是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数据对接互认的载体，实

现了编码全兼容，服务就医结算（含异地），助力支付方

式改革，支持统计分析、医保政策完善。 

医疗服务项目信息动态维护为国家平台、三级维护

（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医疗机构、医保部门需明确

维护人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局动态维护平台线上

维护医疗服务项目信息。 

地市级负责对辖区内已经发文的医疗服务项目组织信

息维护，审核无误后提出分类意见，上报省级医保部门。 

省级负责对本辖区内医疗服务项目信息进行维护、审

核无误后提出赋码意见，上报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保局负责对全国医疗服务项目信息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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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赋码、批准、公示和发布。 

2.2. 维护角色 

维护分九个角色：医疗机构维护人员、地市级医保部

门维护人员、地市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省级专家、省级

医保部门维护人员、省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国家级专

家、国家医保局维护人员、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2.2.1. 医疗机构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单位已公示申请的医疗服务

项目信息进行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单位自行设置

医疗服务项目的项目名称、项目内涵、除外内容、计

价单位和说明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单位授权后获

得。 

2.2.2. 地市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辖区内发文的医疗服务项目信

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项目名称、项目

内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和政策文件等信息

进行维护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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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2.2.3. 地市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内维护人员提交的维护

信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

提交的注册信息、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

审核，给出分类意见，确认无误后上报省级。对填报

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退回权限、上

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2.2.4. 省级专家 

❖ 定义：省级医保部门负责组建由临床专家、

物价专家和医保管理专家等组成的专家团队。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

上报的医疗服务项目维护信息进行论证，提出赋码意

见。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意见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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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获得。 

2.2.5. 省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省级下发执行的医疗服务项目信

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项目名称、项目

内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和政策文件等信息

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2.2.6. 省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内维护人员提交的维护

信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

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参考

专家意见给出赋码意见，确认无误后上报国家医保

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退回权限、上

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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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国家级专家 

❖ 定义：国家医保局负责组建由临床专家、物

价专家和医保管理专家等组成的专家团队。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维护人员提

交的医疗服务项目维护信息进行论证，提出赋码意

见。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意见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2.2.8. 国家医保局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国家下发执行的医疗服务项目信

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项目名称、项目

内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和政策文件等信息

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2.2.9. 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全国维护人员提交的维护信息

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维护人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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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根据专

家意见进行赋码，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

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权限、退

回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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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维护操作 

2.3.1. 维护流程图 

 

图 2 维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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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操作流程 

2.3.2.1. 注册及登录 

2.3.2.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 

 

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模块，进入“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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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与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登录入口。 

 

2.3.2.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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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

身份证号、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选择所属

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基本信息保

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

户身份证号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容，若无变

动，可不维护） 

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注册类型及

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护好的

授权文件。 

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

位盖章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

【提交审核】，待审核通过后，可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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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医疗机构维护

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单位自行设置医

疗服务项目的项目名称、项目内涵、除

外内容、计价单位和说明等信息进行维

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2 
地市级医保部

门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项目名称、项目内

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和政策

文件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3 
地市级医保部

门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提

交的注册信息、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

完整性进行审核，给出分类意见，确认

无误后上报省级。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

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退回权限、上报

权限 

4 省级专家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上

报的医疗服务项目维护信息进行论证，

提出赋码意见 

查询权限、维护意见

权限 

5 
省级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项目名称、项目内

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和政策

文件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6 
省级医保部门

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提

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

审核，参考专家意见给出赋码意见，确

认无误后上报国家医保局。对填报错误

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退回权限、上报

权限 

7 国家级专家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维护人员提交

的医疗服务项目维护信息进行论证，提

出赋码意见 

查询权限、维护意见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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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医保局维

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项目名称、项目内

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和政策

文件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9 
国家医保局审

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维护人员提交

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赋码，确认后上

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赋码权限、退回

权限 

2.3.2.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2.3.2.2. 信息查看 

国家级用户可查看全国医疗服务项目、全国医疗服务

项目映射库查看、各省医疗服务项目； 

省级、市级用户可查看全国医疗服务项目、省级医疗

服务项目； 

2.3.2.2.1. 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查看 

选择“全国医疗服务项目”菜单，跳转到全国医疗服务

项目列表，如图。可通过左侧医疗服务项目分类树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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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下的项目查看，也可通过项目代码或项目名称进行模糊

搜索，查看指定的医疗服务项目。 

 

2.3.2.2.2. 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映射库查看 

选择“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映射库”菜单，跳转到全国医

疗服务项目映射列表查看页面，如图。可通过全国医疗服

务项目查看各省的使用、对应情况。 

 

点击映射省份数列里的数量可查看各省项目映射详情，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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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3. 各省医疗服务项目 

选择“各省医疗服务项目”菜单，跳转到各省医疗服务

项目页面，如图。 

 

点击省份地图查看各省的医疗服务项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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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4. 省级医疗服务项目查看 

选择“本省医疗服务项目”菜单，跳转到本省医疗服务

项目列表，如图。 

 

2.3.2.3. 信息维护 

2.3.2.3.1. 维护申请 

❖ 新增医疗服务项目 

点击【新增】按钮，弹出“医疗服务项目新增”页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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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内容包括：国家项目代码、国家项目名称、地方项

目代码、地方项目名称、计价单位、项目内涵、除外内

容、项目说明、备注、申请理由、批准文号等，选择医疗

服务项目目录甲乙类标识及是否已批准，并上传 PDF 格式

的“批准文号电子档案”和“详细说明文件”后点击【提

交】。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国家项目代码 识别医疗服务项目的唯一代码 字符 
医保医疗服务项

目与代码 

2 国家项目名称 描述医疗服务项目中文标准名称 字符 同上 

3 地方项目代码 识别医疗服务项目的唯一代码 字符 
国家、省、统筹

区三级维护 

4 地方项目名称 描述医疗服务项目中文标准名称 字符 
国家、省、统筹

区三级维护 

5 计价单位 
描述提供医疗服务项目时的基本

计价方式 
字符 同上 

6 
医服务项目目

录甲乙类标识 

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甲乙类标

识  
下拉选择 同上 

7 项目内涵 
描述医疗服务项目的服务范围、内

容、方式和手段 
字符 同上 

8 除外内容 

描述需要另行收费的药物、特殊医

用消耗材料和组织器官移植的供

体等 

字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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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9 说明 
描述项目在定价时需要特殊说明

的相关事宜 
字符 同上 

10 备注 
描述项目在映射上传时需要特殊

说明的相关事宜 
字符 同上 

11 申请理由 申请维护项目的理由 字符 同上 

12 是否批准 审核选项 选择 同上 

13 批准文号 
项目维护依据的的电子文档的文

号 
字符 同上 

14 
批准文号电子

档案 
项目维护依据的的电子文档 文件 同上 

15 详细说明文件 
项目维护依据的详细说明电子文

档 
文件 同上 

❖ 变更医疗服务项目 

点击“操作”列中的【变更】按钮，弹出“医疗服务项

目变更”页面，如图。 

 

可变更的内容包括：地方项目名称、计价单位、医疗服

务项目目录甲乙类标识、项目内涵、除外内容、项目说

明、备注、批准文号等，填写申请理由，上传 PDF 格式的

“批准文号电子档案”和“详细说明文件”后，点击【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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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用医疗服务项目 

点击“操作”列中的【停用】按钮，弹出“医疗服务项

目停用”页面，如图。 

 

填写申请理由，上传 PDF 格式的“详细说明文件”

后，点击【提交】。 

2.3.2.3.2. 导入导出 

❖ 导入医疗服务项目申请 

点击【批量导入】按钮，下载导入模板，按照操作说

明，填写完善相关信息，点击【上传】，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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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医疗服务项目数据 

点击【数据导出】按钮，可以导出数据列表中查询出来

的数据。如需导出全部数据，点击左侧树状导航栏中“医

疗服务项目”后，再点击【数据导出】，如图。 

 

2.3.2.3.3. 申请查看 

选择“医疗服务项目申请查看”菜单，如图。可以查看

本人提交的维护申请，本角色需要处理的维护申请。 

 

可通过“操作”列中的“详情”按钮查看维护申请的详细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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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 审核、退回、上报 

2.3.2.4.1. 申请审核 

选择“医疗服务项目申请查看”菜单，如图。 

 

点击申请信息操作列里的【审核】按钮，进入“医疗服

务项目申请审核”界面，点击【同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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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2. 退回及上报 

点击右侧服务项目列表中最右侧的“操作”列中的

【确认】按钮，进入医疗服务项目维护申请的审核确认页

面，如图。 

 

地市级审核人员填写项目分类意见，选择是否通过、

是否上报上级选项，点击【提交】。 

省级审核人员填写省级赋码建议，选择是否通过、是

否上报上级选项，点击【提交】，如图。 

国家审核人员填写国家赋码值，选择是否通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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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选项，点击【提交】。 

 

2.3.2.5. 提出维护意见 

各级专家负责为提出的维护申请提供参考意见。 

点击服务项目列表中最右侧的“操作”列中的【提供咨

询意见】操作按钮可以进入意见填写页面，如图。

 

2.3.2.6. 咨询答疑 

2.3.2.6.1. 问题咨询 

点击【提问】按钮弹出问题咨询新增窗口，填写咨询标

题、咨询内容后点击【提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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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2. 查看回复 

点击问题咨询列表操作列里的【查看回复】按钮，查看

专家或维护团队对咨询问题的回复内容，如图。 

 

2.3.2.6.3. 专家回复 

各级专家选择“我的回复”菜单，跳转到医疗机构问题

咨询查看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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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操作列里的【回复】按钮可对问题进行回复，如

图。在文本框中输入回复内容后点击【提交回复】按钮即

可对提问进行回复，回复错误可点击【撤回】按钮进行撤

销。 

 

3.  

医保药品分类与代码数据库覆盖范围为经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上市的全部药品，实行“一药一码”，为医保

部门招标采购、医保支付、统计分析、基金监管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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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利于异地就医结算，便于公众查询，并为相关部门

管理提供资源共享。 

医保药品分类与代码数据库分为三个子库，分别为西

药中成药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中药饮片分类与代码数据

库、医疗机构制剂代码数据库。 

3.1. 西药中成药分类与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 

3.1.1. 工作职能 

西药中成药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以下简称“药品信息”）

由国家组织药品企业参与统一维护，实行网上申报、网上

反馈、网上公示、网上查询。 

药品企业需明确维护人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

局动态维护平台线上维护企业信息和产品信息。 

国家医保局负责组织全国药品企业开展动态维护工

作，对全国药品信息进行审核、分类赋码、批准、公示和

发布。 

3.1.2. 维护角色 

维护分为四个角色：药品生产企业维护人员、被授权

维护人员、国家医保局维护人员、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3.1.2.1. 药品生产企业维护人员 

❖ 定义：由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国产药品的生

产企业或进口药品的国内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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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企业的企业信

息进行维护并提交；授权单位或个人维护本企业的产

品信息。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授

权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药品企业授权后获

得。 

3.1.2.2. 被授权维护人员 

❖ 定义：经药品企业授权，对药品企业的产品

相关信息进行线上维护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或个人。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被授权产品的注

册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药品企业授权后获

得。 

3.1.2.3. 国家医保局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全国药品医保政策信息维护的工

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药品医保政策信

息，包括国家医保目录甲乙类标识、备注（限定支付

范围）、医保谈判药品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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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3.1.2.4. 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药品的维护信息进行审核、分

类赋码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维护人员提交的

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分类赋码，

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分类赋码权

限、退回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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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维护操作 

3.1.3.1. 维护流程图 

 

图 3 维护流程图 

3.1.3.2. 操作流程 

见操作指引视频。 

3.2. 中药饮片分类与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 

3.2.1. 工作职能 

中药饮片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以下简称“中药饮片信

息”）动态维护为国家平台、两级维护（国家级和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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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部门需明确维护人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局动

态维护平台线上维护中药饮片信息。 

省级医保部门需明确维护人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

医保局动态维护平台线上维护本省有地方标准（省标）的

中药饮片信息。 

国家医保局负责有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信息维护和全

国中药饮片信息的审核、赋码、批准、公示、发布。 

3.2.2. 维护角色 

维护分四个角色：省级维护人员、省级审核人员、国家

维护人员、国家审核人员。 

3.2.2.1. 省级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辖区中药饮片信息线上维护的

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省中药饮片的

名称、药材名称、功效分类、炮制方法、功能与主治等

基本信息（根据地方标准“炮制规范”）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3.2.2.2. 省级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维护人员提交的维护信

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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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负责在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提交

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及更正，确

认后上报国家医保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权限、退回权限、

上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3.2.2.3. 国家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国家标准收录的中药饮片信息线

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中药饮片的名称、

药材名称、功效分类、炮制方法、功能与主治等基本信

息（根据国家标准“药典”、“炮制规范”）进行维护并提

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3.2.2.4. 国家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全国医保部门线上维护信息进

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维护人员提

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确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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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码、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权限、退回

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3.2.3. 维护操作 

3.2.3.1. 维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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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操作流程 

3.2.3.2.1. 注册及登录 

3.2.3.2.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 

 

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医保药品分类与代码”模块，进入“医保药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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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登录入口。 

 

3.2.3.2.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选择中药饮

片。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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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

身份证号、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选择所属

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基本信息保

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户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容，若无变

动，可不维护） 

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角色

类型及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

护好的授权文件。 

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省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省中药饮片的

名称、药材名称、功效分类、炮制方

法、功能与主治等基本信息（根据地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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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标准“炮制规范”）进行维护并提交 

2 省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提交

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

审核及更正，确认后上报国家医保

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

权限、退回权限、上报

权限 

3 国家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中药饮片的名

称、药材名称、功效分类、炮制方

法、功能与主治等基本信息（根据国

家标准“药典”、“炮制规范”）进行维

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4 国家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维护人员提

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

行审核，确认后赋码、上报。对填报

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赋码权限、退回权限 

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位盖章

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提交审核】，

待审核通过后，可登录系统。 

3.2.3.2.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3.2.3.2.2. 信息查询 

点击“中药饮片查询”，“查看范围”项选择“国家”进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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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如图。 

 

3.2.3.2.3. 信息维护 

❖ 新增中药饮片 

点击“中药饮片维护”，点击“新增”，填报各省《炮制规

范》收录、国家标准未收录的中药饮片信息，如图。 

 

维护内容包括：中药饮片名称、药材名称、功效分

类、药材科（族）来源、药材种来源、药用部位、炮制方

法、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炮制规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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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炮制规范页码，并上传“炮制规范”的相应页面 PDF 扫

描文件。保存提交并完成。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中药饮片名称 

《中国药典》等国家标准、各省《炮

制规范》等地方标准收录的中药饮

片的中文名 

字符 
国家和省两级

维护 

2 药材名称 

《中国药典》等国家标准、各省《炮

制规范》等地方标准收录的药材中

文名，有副名者加括号列在其后 

字符 同上 

3 功效分类 《医疗保障中药饮片分类与代码》 下拉选择 

参照《中药学》

（第 2 版，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和专家共

识 

4 
药材科（族）

来源 

《中国药典》等国家标准、各省《炮

制规范》等地方标准注明的药材原

植（动）物的科名，矿物药注明族 

字符 
国家和省两级

维护 

5 药材种来源 

《中国药典》等国家标准、各省《炮

制规范》等地方标准注明的药材原

植（动）物名、矿石名或岩石名 

字符 同上 

6 药用部位 

《中国药典》等国家标准、各省《炮

制规范》等地方标准注明的饮片对

应的药用部位 

字符 同上 

7 炮制方法 

《中国药典》等国家标准、各省《炮

制规范》等地方标准注明的饮片炮

制方法 

字符 同上 

8 性味与归经 

《中国药典》等国家标准、各省《炮

制规范》等地方标准注明的性味与

归经 

字符 同上 

9 功能与主治 

《中国药典》等国家标准、各省《炮

制规范》等地方标准注明的功能与

主治 

字符 同上 

10 用法与用量 

《中国药典》等国家标准、各省《炮

制规范》等地方标准》注明的用法

与用量 

字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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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1 标准名称 收录中药饮片的标准名称 字符 

国家和省两级

维护。省级使

用各省 “ 炮制

规范”，国家级

为“药典”和“炮

制规范” 

12 标准页码 收录中药饮片的标准所在页的页码 字符 同上 

13 标准电子文档 标准内中药饮片所在页的电子文档 文件 同上 

❖ 变更中药饮片信息 

点击详情按钮和维护按钮对饮片信息进行修改，如

图。 

 

变更内容包括：中药饮片名称、药材名称、功效分

类、药材科（族）来源、药材种来源、药用部位、炮制方

法、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炮制规范名

称、炮制规范页码，并上传“炮制规范”的相应页面 PDF 扫

描文件。保存提交并完成。 

3.2.3.2.4. 信息审核、退回、上报 

审核人员选择“中药饮片审核”，进入中药饮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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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点击列表后方的【详情】，弹出详情界面，若同意

申请，则点击【通过】，若不同意申请，先填写审核备

注，再点击【退回】，将该申请退回。 

 

审核通过的申请，审核人员可勾选申请，点击【上

报】，将该申请流转至下一级。 

 

3.3. 医疗机构制剂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 

3.3.1. 工作职能 

医疗机构制剂代码数据库（以下简称“医疗机构制剂信

息”）动态维护为国家平台、统一维护。医疗机构、医保部

门需明确维护人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局动态维护

- 228 -



 第 61 页 共 194 页 

平台线上维护医疗机构制剂信息。 

省级医保部门负责组织定点医疗机构维护人员在国家

平台上开展医疗机构制剂的维护工作。 

国家医保局负责全国医疗机构制剂信息的审核、赋码、

批准、公示和发布。 

3.3.2. 维护角色 

维护分两个角色：定点医疗机构维护人员、国家医保

局审核人员。 

3.3.2.1. 定点医疗机构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医疗机构制剂的基本信息线上维

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医疗机构制剂名

称、制剂类别、剂型、规格、最小包装数量、最小包装

单位、批准文号等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定点医疗机构授权

后获得。 

3.3.2.2. 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全国医疗机构上报的维护信息进

行审核、赋码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疗机构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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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赋码，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

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权限、退

回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3.3.3. 维护操作 

3.3.3.1. 维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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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操作流程 

3.3.3.2.1. 注册及登录 

3.3.3.2.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 

 

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医保药品分类与代码”模块，进入“医保药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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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登录入口。 

 

3.3.3.2.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选择医院制

剂。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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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

身份证号、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选择所属

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基本信息保

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

户身份证号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容，若无变

动，可不维护） 

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注册类型及

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护好的

授权文件。 

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

位盖章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

【提交审核】，待审核通过后，可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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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定点医疗机构

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医疗机构制剂名

称、制剂类别、剂型、规格、最小包装

数量、最小包装单位、批准文号等基本

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2 
国家医保局审

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疗机构维护

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

性进行审核、赋码，确认后上报。对填

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赋码权限、退回权限 

3.3.3.2.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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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2. 信息维护 

选择“医院制剂维护”，进入医院制剂维护模块，点

击【新增】，出现制剂的新增界面。维护内容包含：制剂

名称、剂型、规格、最小包装数量、最小包装单位、最小

制剂单位、包装材质、申请人单位名称、申请人单位地

址、委托制剂配制单位名称、委托制剂配置地址、批准文

号、制剂有效期、许可证编号、执行标准、适应症/功能主

治、用法用量、联系人姓名、联系人电话等，选择制剂类

别，并上传“许可证电子文档”、“注册批件电子文

档”、“说明书电子文档”，完成后点击【保存】，确认

无误后，点击【提交】。 

 

当发现信息有误时，可点击【修改】，维护相关需要

调整的信息。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制剂名称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上的制

剂通用名 
字符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

件，医疗机构维护 

2 制剂类别 区分西药制剂与中药制剂 选择 同上 

3 剂型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上的剂

型 
字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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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4 规格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上的规

格 
字符 同上 

5 
最小包装数

量 

医疗机构制剂最小包装包含的

最小制剂数量 
数值 

医疗机构制剂说明书；

医疗机构维护 

6 
最小包装单

位 
医疗机构制剂的最小包装单位 字符 同上 

7 
最小制剂单

位 
医疗机构制剂的最小制剂单位 字符 同上 

8 包装材质 药品最小包装所用的材料 字符 同上 

9 
申请人单位

名称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上的申

请人单位名称 
字符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

件，医疗机构维护 

10 
申请人单位

地址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上的申

请人单位地址 
字符 同上 

11 
委托制剂配

制单位名称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上的委

托制剂配置单位名称 
字符 同上 

12 
委托制剂配

置地址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上的委

托制剂配置地址 
字符 同上 

13 批准文号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

准，并在批准文件上规定该药

品的专有编号 

字符 同上 

14 制剂有效期 医疗机构制剂的有效期 字符 同上 

15 许可证编号 
制剂配置单位的《医疗机构制

剂许可证》编号 
字符 同上 

16 执行标准 医疗机构制剂的执行标准 字符 同上 

17 
适应症/功

能主治 

医疗机构制剂的适应症或功能

主治 
字符 同上 

18 用法用量 
医疗机构制剂说明书上的用法

用量 
字符 同上 

19 儿童用药 
医疗机构说明书上写明儿童可

否应用本品及用药注意事项 
字符 同上 

20 
老年患者用

药 

医疗机构说明书上写明老年人

可否应用本品及用药注意事项 
字符 同上 

21 联系人姓名 
取得《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

的医疗机构的联系人姓名 
字符 医疗机构维护 

22 联系人电话 
取得《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

的医疗机构的联系人电话 
字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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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23 
许可证电子 

文档 

批准符合条件的单位配置医疗

机构制剂的文件 
文件 同上 

24 
注册批件电

子文档 

准予医疗机构配制所申请制剂

的文件 
文件 同上 

25 
说明书电子

文档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审核批准，提供药

品重要信息的法定文件 

文件 同上 

3.3.3.2.3. 审核、退回 

选择“医院制剂审核-医院制剂初审”进入医院制剂初审

界面，点击列表后方的【详情】，弹出详情界面，若同意申

请，则点击【通过】，该申请流转至复审，若不同意申请，

先填写审核备注，再点击【退回】，将该申请退回。 

 

选择“医院制剂审核-医院制剂复审”进入医院制剂复

审界面，点击列表后方的【详情】，弹出详情界面，若同

意申请，则点击【通过】，若不同意申请，先填写审核备

注，再点击【退回】，将该申请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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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工作职能 

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以下简称“医用耗材

信息”）覆盖范围为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上市且可单独

收费的医用耗材。按照“一品一码、库码结合”的方法，

融合数据和应用功能，形成了易于识别、易于区分、易于

使用、易于管理的医用耗材信息。支持医保招采、支付管

理，兼顾临床使用、监管和追溯，为医保精准支付和决策

分析提供基础支撑。便于公众查询，并为相关部门管理提

供资源共享。 

由国家组织耗材企业参与统一维护，按照目录化、规

范化、电子化要求，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反馈、网上公

示、网上查询。 

耗材企业需明确维护人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

局动态维护平台线上维护企业信息和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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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负责组织全国耗材企业开展动态维护工

作，对全国耗材信息进行审核、分类赋码、批准、公示和

发布。 

4.2. 维护角色 

维护分为三个角色：耗材生产企业维护人员、被授权

维护人员、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4.2.1. 耗材生产企业维护人员 

❖ 定义：由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国产耗材的生

产企业或进口耗材的注册代理人。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企业的企业信

息进行维护并提交，授权其他企业或个人维护本企业

的产品信息。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授

权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耗材企业授权后获

得。 

4.2.2. 被授权维护人员 

❖ 定义：经耗材企业授权，对耗材企业的产品

相关信息进行线上维护的其他企业工作人员或个人。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被授权产品的注

册证信息、产品信息、规格型号信息、归类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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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耗材企业授权后获

得。 

4.2.3. 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维护信息进行审核、分类赋码

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耗材企业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分类赋码，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

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分类赋码权

限、退回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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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维护操作 

4.3.1. 维护流程图 

 

图 4 维护流程图 

4.3.2. 操作流程 

见操作指引视频。 

5.  

5.1. 工作职能 

医保系统单位及工作人员代码数据库（以下简称“单位

及工作人员信息”）实现了医保系统单位和人员全覆盖。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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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从医保管理职能要求和人民群众享有优质便捷医疗保障

服务需求出发的理念，实现编码唯一、易于识别，助力医

疗保障服务效能的提升。 

单位及工作人员信息动态维护为国家平台、三级维护

（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各医保部门需明确维护人

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局动态维护平台线上维护单

位及工作人员信息。 

地市级医保部门负责本级单位及工作人员信息的维护

和本辖区单位及工作人员信息审核，审核无误后进行赋码

（医保系统单位后三位顺序码，医保系统工作人员后四位

顺序码），并上报省级医保部门。 

省级医保部门负责本级单位及工作人员信息的维护、

赋码和本辖区单位及工作人员信息审核、赋码确认，审核

无误后上报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保部门负责本级单位及工作人员信息的维护、

赋码和全国单位及工作人员信息的审核、批准、公示、发

布。 

5.2. 维护角色 

维护分八个角色：县区级维护人员、县区级审核人

员、地市级维护人员、地市级审核人员、省级维护人员、

省级审核人员、国家维护人员、国家审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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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县区级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单位医保部门的基本信息及工

作人员信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单位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法人代表、工作人员

等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单位授权后获

得。 

5.2.2. 县区级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护人员提交

的维护信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及更正，确认后上报地市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

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退回权限、上

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5.2.3. 地市级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单位医保部门的基本信息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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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信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单位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法人代表、工作人员

等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单位授权后获

得。 

5.2.4. 地市级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护人员提交

的维护信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及更正，审核无误后进行赋码（医保系统单位后三

位顺序码，医保系统工作人员后四位顺序码），并上

报省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退回权限、赋

码权限、上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5.2.5. 省级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单位医保部门的基本信息及工

作人员信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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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单位医保部门

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法人代表、

工作人员等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单位医保部门授

权后获得。 

5.2.6. 省级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医保部门上报的维护信

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及更正，确认后赋码，并上报国家医保局。对填报

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确认）

权限、退回权限、上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5.2.7. 国家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单位医保部门的基本信息及工

作人员信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医保部门的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法人代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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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单位医保部门授

权后获得。 

5.2.8. 国家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全国医保部门上报的维护信息

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

及更正，确认后赋码、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

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确认）

权限、退回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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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维护操作 

5.3.1. 维护流程图 

 

图 5 维护流程图 

5.3.2. 操作流程 

5.3.2.1. 注册及登录 

5.3.2.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 

- 247 -



 第 80 页 共 194 页 

 

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医保系统单位分类与代码”模块，进入“医保系统

单位分类与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登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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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5.3.2.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

身份证号、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选择所属

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基本信息保

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

户身份证号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容，若无变

动，可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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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注册类型及

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护好的

授权文件。 

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县区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单位的名称、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法人代

表、工作人员等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2 县区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

整性进行审核及更正，确认后上报地市

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

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退回权限、上报

权限 

3 地市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单位的名称、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法人代

表、工作人员等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4 地市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

整性进行审核及更正，审核无误后进行

赋码（医保系统单位后三位顺序码，医

保系统工作人员后四位顺序码），并上

报省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

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退回权限、赋码

权限、上报权限 

5 省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单位医保部门的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工作人员等基本信息进行维

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6 省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

整性进行审核及更正，确认后赋码，并

上报国家医保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

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赋码（确认）权

限、退回权限、上报

权限 

7 国家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医保部门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法人代

表、工作人员等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8 国家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维护

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

性进行审核及更正，确认后赋码、上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赋码（确认）权

限、退回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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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

位盖章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

【提交审核】，待审核通过后，可登录系统。 

 

5.3.2.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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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信息查询 

5.3.2.2.1. 单位信息查询 

点击单位信息维护，根据单位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进行查询，如图。 

 

5.3.2.2.2. 人员信息查询 

点击工作人员信息维护，根据单位或姓名进行查询，

如图。 

 

5.3.2.3. 信息维护 

5.3.2.3.1. 单位信息维护 

❖ 新增单位 

新增单位信息需要在授权界面进行，先点击【新增授

权】，然后点击【新增医保单位】，填写医保单位名称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并选择地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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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生成授权文书并下载】，将授权书下载打印并

盖章，点击【授权文书上传】，将盖章后的授权书上传，

成功后，可对单位信息进行维护。 

点击【详情】，再点击【维护】，维护单位信息，维

护内容包括：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

人、单位地址、内设机构数、派出机构数、编制数、在编

职工人数、联系人、联系人电话等，选择单位类型、区划

属性、单位级别、成立时间，上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或法人证书”及“单位批件电子文档”文档。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单位名称 
指由单位编制管理部门批

准的单位全称 
字符 

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一致 

2 统一社会信 指由机构编制管理部门赋 字符 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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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用代码 码的一组长度为 18 位、用

于行政和事业单位身份识

别的代码。 

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上一致 

3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上的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 

字符 同上 

4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上的机构地址 

字符 同上 

5 单位类型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确定的

机构类型 
下拉选择 GB/T 200.91-2006 

6 区划属性 该机构的行政区划属性 下拉选择 
GB/T34981.2-2017 

3.1 

7 单位级别 

指由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

准的机构级别，为选择型

指标 

下拉选择 
GB/T34981.2-2017 

3.2 

8 
内设机构名

称 

指由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

准的内设机构 
字符  

9 
内设机构联

系电话 
内设机构的联系电话 字符  

10 
派出机构名

称 

指医疗保障部门设立的派

出机构 
字符  

11 
派出机构联

系电话 
派出机构的联系电话 字符  

12 
派出机构地

址 
派出机构的所在地址 字符  

13 编制数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定编职

工人数 
数值  

14 在职人数 单位实际在编职工人数 数值  

15 成立时间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复时

间 
日期  

16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

书》或《事业

单位法人证

书》电子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电子文档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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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档 

17 
机构批件电

子文档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文

件的电子文档 
文件  

❖ 变更单位信息 

点击【详情按钮】和【维护】对单位信息进行修改，

变更内容包括：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

人、单位地址、内设机构数、派出机构数、编制数、在编

职工人数、联系人、联系人电话等，选择区划属性、单位

级别、成立时间，上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法人证

书”及“单位批件电子文档”文档。如图。 

 

 

5.3.2.3.2. 工作人员信息维护 

❖ 新增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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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工作人员信息需要先下载医保人员导入模板，根

据模板字段填写信息，批量导入系统，如图。 

同时，点击【新增】，也可新增工作人员，填写内容

包括：姓名、证件号码、部门、电话、排序，选择单位、

证件类型、民族、性别、政治面貌、学历、专业、职务(职

级)、职称及参加工作时间等信息，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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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单位名称 
指由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

的机构全称 
下拉选择 

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一致 

2 姓名 
在编在职人员的姓名，填写身

份证件所用的姓名 
字符  

3 证件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的类型，为选择

性指标 
下拉选择  

4 证件号码 有效身份证件上的号码 字符  

5 民族 

依据《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

字母拼写法和代码》填写，为

选择型指标 

下拉选择 

《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

字母拼写法和代码》（GB/T 

3304-1991） 

6 性别 

依据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

码（GB/T 2261.1-2003）填写，

为选择型指标 

选择  

7 政治面貌 

依据《政治面貌代码》（GB/T 

4762-1984）填写，为选择型

指标 

下拉选择 
《政治面貌代码》（GB/T 

4762-1984） 

8 学历 
取得的最高学历，为选择型指

标 
下拉选择 

《学历代码》GB/T 4658-

2006 

9 专业 主要专业方向，为选择型指标 下拉选择 

《高等学校本科、专科专

业名称代码》GB/T 16835-

1997 

10 工作部门 工作人员所在的内设机构 字符  

11 
职务（职

级） 

现任单位的主要职务或职级，

为选择型指标 
下拉选择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规定》、《事业单位岗位设

置管理试行办法》 

12 职称 专业技术职称，为选择型指标 下拉选择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13 
参加工作时

间 
参加工作时间 日期  

14 电话 工作人员电话 字符  

15 排序 
工作人员在本单位内显示的

顺序 
数值  

❖ 变更工作人员信息 

点击详情按钮和维护按钮对工作人员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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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变更内容包括：姓名、证件号码、部门、电话、排

序，选择单位、证件类型、民族、性别、政治面貌、学

历、专业、职务(职级)、职称及参加工作时间等信息，点击

【提交】。 

 

 

5.3.2.4. 信息审核 

5.3.2.4.1. 单位审核、退回、上报 

单位审核分成三个界面：单位信息审核、上报信息查

看及接受信息查看。 

单位信息审核界面分成四个模块：待处理、已接受、

已退回及已上报。待处理模块存储待审核及待上报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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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已接受模块存储所有数据；已退回模块存储审核不

通过状态的数据；已上报模块储存已上报状态的数据，以

上数据不去重。 

上报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上报的系统单位列

表。 

接收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接受的系统单位列

表。 

各级审核人员选择“单位信息审核”，进入单位信息

审核界面，选择“待处理”模块，点击待审核数据的【审

核】，跳转至审核界面，信息无误，点击【审核通过】，

该信息状态变为待上报；信息有误，点击【审核不通

过】，该信息进入“已退回”模块。 

 

审核通过的数据，可勾选后，点击【上报】，将信息

流转至下一级，同时该数据进入“已上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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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2. 工作人员审核、退回、上报 

工作人员审核分成三个界面：信息审核、上报信息查

看及接受信息查看。 

信息审核界面分成四个模块：待处理、已接受、已退

回及已上报。待处理模块存储待审核及待上报状态的数

据；已接受模块存储所有数据；已退回模块存储审核不通

过状态的数据；已上报模块储存已上报状态的数据，以上

数据不去重。 

上报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上报的工作人员列

表。 

接收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接受的工作人员列

表。 

各级审核人员选择“工作人员信息审核”，进入工作

人员信息审核界面，选择“待处理”模块，点击待审核数

据的【审核】，跳转至审核界面，信息无误，点击【审核

通过】，该信息状态变为待上报；信息有误，点击【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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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该信息进入“已退回”模块。 

 

审核通过的数据，可勾选后，点击【上报】，将信息

流转至下一级，同时该数据进入“已上报”模块。 

 

6. 

 

6.1. 工作职能 

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医师及医保护士代码数据库（以

下简称“医疗机构、医师及护士信息”）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

构、医保医师及医保护士，具有“小码大库、码定库活”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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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满足定点协议管理，服务就医结算（含异地），维护

参保人员权益，支持医疗保障诚信体系建立（定点医疗机

构、医保医师及医保护士）、基金监管、数据分析和政策

决策，实现信息共享，方便公众查询。 

医疗机构、医师及护士信息动态维护为国家平台、三

级维护（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医保

部门需明确维护人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局动态维

护平台线上维护医疗机构、医师及护士信息。 

地市级（含省本级）医保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定点医

疗机构、医保系统单位开展医疗机构、医师及护士信息维

护，审核无误后提出赋码意见，并上报省级医保部门。 

省级医保部门负责本辖区医疗机构、医师及护士信息

的审核，审核无误后上报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保局负责全国医疗机构、医师及护士信息的审

核、批准、公示和发布。 

6.2. 维护角色 

维护分七个角色：定点医疗机构维护人员、县区级医

保部门维护人员、县区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地市级（含

省本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地市级（含省本级）医保部

门审核人员、省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国家医保局审核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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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定点医疗机构/县区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定点医疗机构的基本信息、医保

医师及医保护士信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医疗机构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医院等级、医院等次、协议

服务对象、协议服务范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医

保医师、医保护士等相关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定点医疗机构/县区

级医保部门授权后获得。 

6.2.2. 县区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本级定点医疗机构、医师及护士

信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医疗机构/县

区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

完整性进行审核，确认后上报地市级医保部门。对填

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退回权限、上

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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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地市级（含省本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级医疗机构、医师及护士信息

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医疗机构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医院等级、医院等次、协议

服务对象、协议服务范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进行

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6.2.4. 地市级（含省本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护人员提交

的维护信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审核无误后进行赋码（定点医疗机构后五位顺序

码，医保医师、医保护士后六位顺序码），并上报省

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退回权限、上

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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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省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医保部门上报的维护信

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确认后赋码，并上报国家医保局。对填报错误的

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权限、退

回权限、上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6.2.6. 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全国医保部门上报的维护信息

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确认权

限、退回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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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维护操作 

6.3.1. 维护流程图 

 

图 6 维护流程图 

6.3.2. 操作流程 

6.3.2.1. 注册及登录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医保医师

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及”医保护士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

“的注册登录流程一致，操作流程以“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数据库动态维护“为例，”医保医师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

“及”医保护士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的注册登录流程请

参照”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数据库动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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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 

 

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定点医疗机构代码”模块，进入“定点医疗机构代

码数据库动态维护”登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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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6.3.2.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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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

身份证号、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选择所属

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基本信息保

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

户身份证号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容，若无变

动，可不维护）。 

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角色

类型及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

护好的授权文件。 

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定点医疗机构维

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医疗机构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医院等级、医

院等次、协议服务对象、协议服务范

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医保医师、

医保护士等相关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2 
县区级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医疗机构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医院等级、医

院等次、协议服务对象、协议服务范

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医保医师、

医保护士等相关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3 
县区级医保部门

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医疗机构/县区

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

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确认后上

报地市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的信息

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退回权限、上报

权限 

4 

地市级（含省本

级）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医疗机构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医院等级、医

院等次、协议服务对象、协议服务范

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

限、提交权限 

5 
地市级（含省本

级）医保部门审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退回权限、上报

- 269 -



 第 102 页 共 194 页 

核人员 整性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进行赋码

（定点医疗机构后五位顺序码，医保医

师、医保护士后六位顺序码），并上报

省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

退回 

权限 

6 
省级医保部门审

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

整性进行审核，确认后赋码，并上报国

家医保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赋码权限、退回

权限、上报权限 

7 
国家医保局审核

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维护

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

性进行审核，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

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

限、赋码确认权限、

退回权限 

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

位盖章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

【提交审核】，待审核通过后，可登录系统。 

 

6.3.2.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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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授权关系维护 

点击新增，出现新增授权界面。第一步：选择个人显

示被授权人姓名和被授权人证件号码，选择单位显示单位

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第二步：选择授权医疗机构进行查找或输入医疗机构

名称，查找到会自动显示医疗机构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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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不到点击“新增”填写医疗机构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第三步：信息维护好后，生成授权文书并下载。 

第四步：填写授权文书并盖章，通过“授权文书上

传”上传附件生效，完成医疗机构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信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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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信息维护 

6.3.2.3.1. 医疗机构信息维护 

点击“详情”进入维护界面，点击“维护”进入动态信

息维护。维护内容包括：医疗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地址、床位数、登记号、

医保办邮箱、银行开户名称、银行账号、开户银行、医保

办电话、分管医保院领导、分管医保院领导电话、医保办

负责人、医保办负责人电话等，选择执业许可有效期限、

经营性质、诊疗科目、地区、医疗机构类别、医院等级、

医院等次、隶属关系、经济类型，上传“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或营业执照电子文档”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电子文

档“，保存后提交完成，待审核赋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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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定点医疗机构

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名称 字符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

《营业执照》 

2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定点医疗机构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字符 同上 

3 法定代表人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 字符 同上 

4 

《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或《营

业执照》电子文

档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

《营业执照》电子文档 
文件  

5 主要负责人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的

主要负责人 
字符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6 地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的

地址 
字符 同上 

7 床位数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的

床位数 
数值 同上 

8 
执业许可有效

期限 
执业许可有效期限 日期 同上 

9 经营性质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的

经营性质 
选择 同上 

10 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

号 
字符 同上 

11 诊疗科目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的

诊疗科目 
多项选择 

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发布

《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

录》 

12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电子文

档 

执业许可证电子文档 文件  

13 地区 医疗机构所在地区 选择  

14 医疗机构类别 卫生机构类别 选择 

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

代 WS 218-2002 卫生行

业标准类型 

15 医保办邮箱 医保办电子邮箱 字符  

16 医院等级 
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医院

级别 
选择 《医院分级管理办法》 

17 医院等次 
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医院

等次 
选择 同上 

18 隶属关系 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的隶 选择 GB/T12404-1997《单位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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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属层级 属关系代码》 

19 经济类型 
根据国家标准确定的医疗

机构经济类型分类 
选择 

国 家 标 准 GB/T12402-

2000《经济类型分类与代

码》 

20 银行开户名称 基本账户的开户名称 字符  

21 银行账号 基本账户的账户号码 字符  

22 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的开户银行 字符  

23 医保办电话 医保办电话 字符  

24 
分管医保院领

导 
分管医保院领导姓名 字符  

25 
分管医保院领

导电话 
分管医保院领导电话 字符  

26 医保办负责人 
医保办负责人 

姓名 
字符  

27 
医保办负责人

电话 

医保办负责人 

电话 
字符  

6.3.2.3.2. 医保医师信息维护 

点击“医师信息维护”，点击“新增”进行信息维护。

维护内容包括：姓名、证件号码、医师资格证书编码、医

师执业证书编码、执业医疗机构名称，选择性别、证件类

型、人员状态、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级别、专业技

术职务、执业状态、信用等级及违规行为信息，上传“医

师执业证书电子文档”，保存提交后，等待审核赋码。

“医保医师”信息可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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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姓名 医保药师的姓名 字符  

2 性别 医保医师的性别 选择  

3 身份证件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 选择  

4 身份证件号码 有效身份证件上的号码 字符  

5 人员状态 人员在职、离职状态 选择  

6 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医师资格证书的编号 字符 《医师资格证书》 

7 医师执业证书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的编号 字符 《医师执业证书》 

8 执业医疗机构名称 

执业医师证书上执业医

疗机构名称，包括主要执

业医疗机构名称和其他

执业机构名称 

字符 同上 

9 执业类别 
执业医师证书上的执业

类别 
下拉选择 《医师执业证书》 

10 执业范围 
执业医师证书上的执业

范围 
下拉选择 

见附表 2《医师执业范围

代码》 

11 执业级别 医师执业级别 选择  

12 专业技术职务 
卫生技术人员所获得医

学类专业技术职务 
下拉选择 

《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GB/T8561-2001） 

13 
医师执业证书电子

文档 

执业医师注册证电子文

档 
文件  

14 执业状态 医保医师的执业状态 选择  

15 信用等级 医保医师的信用等级 下拉选择  

16 违规行为 医保医师的违规行为 下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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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3. 医保护士信息维护 

点击“护士信息维护”，点击“新增”进行信息维

护。维护内容包括：姓名、证件号码、执业证书编号、执

业医疗机构名称，选择性别、证件类型、人员状态、执业

类别、专业技术职务、执业状态、信用等级、违规行为信

息，并上传“医保护士注册证电子档案”，保存提交后，

等待审核赋码。“医保护士”信息可批量上传。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姓名 医保护士的姓名 字符 《护士执业证书》 

2 性别 医保医师的性别 选择 同上 

3 身份证件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 下拉选择  

4 身份证件号码 有效身份证件上的号码 字符  

5 人员状态 人员在职、离职状态 下拉选择  

6 
护士执业证书

编码 
护士执业证书的编码 字符 《护士执业证书》 

7 
执业医疗机构

名称 
护士执业证书上的执业地点 字符 同上 

8 执业类别 护士资格证书上的类别 下拉选择  

9 专业技术职务 
卫生技术人员所获得护理学

类专业技术职务 
下拉选择 

《专业技术职务代

码》（GB/T8561-2001） 

10 
医保护士注册

证电子文档 
医保护士注册证电子文档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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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1 执业状态 医保医师的执业状态 选择  

12 信用等级 医保医师的信用等级 下拉选择  

13 违规行为 医保医师的违规行为 下拉选择  

6.3.2.4. 协议维护 

点击【新增】，进入新增协议界面，选择医疗机构、

定点协议生效日期、定点协议截止日期、有效状态、协议

服务范围、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等级、定点协议服务对象、

信用等级、违规行为信息，上传“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

书电子档案”。完成后点击【保存】，保存维护的信息，

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医疗机构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的名称 选择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

《营业执照》 

2 
定点协议生效

日期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上

的生效时间 
日期  

《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协议》 

3 
定点协议截止

日期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上

的截止时间 
日期 同上 

4 有效状态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的

状态 
选择 同上 

5 协议服务范围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上

的服务范围 
选择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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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6 
定点医疗机构

收费等级 
定点医疗机构的收费等级 选择  

7 
定点协议服务

对象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上

的服务对象 
选择 同上 

8 信用等级 定点医疗机构的信用等级 下拉选择  

9 违规行为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违规

情况 
下拉选择  

10 

定点医疗机构

服务协议书电

子档案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书

电子档案 
文件  

6.3.2.5. 信息审核 

6.3.2.5.1. 医疗机构信息审核、退回、上报 

医院审核分成三个界面：医院信息审核、上报信息查

看及接受信息查看。 

医院信息审核界面分成四个模块：待处理、已接受、

已退回及已上报。待处理模块存储待审核及待上报状态的

数据；已接受模块存储所有数据；已退回模块存储审核不

通过状态的数据；已上报模块储存已上报状态的数据，以

上数据不去重。 

上报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上报的医疗机构列

表。 

接收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接受的医疗机构列

表。 

各级审核人员选择“医院审核-医院信息审核”，进入

医院信息审核界面，选择“待处理”模块，点击待审核数

据的【详情】，跳转至审核界面，信息无误，点击【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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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信息状态变为待上报；信息有误，点击【审核

不通过】，该信息进入“已退回”模块。 

 

审核通过的数据，可勾选后，点击【上报】，将信息

流转至下一级，同时该数据进入“已上报”模块。 

 

6.3.2.5.2. 医保医师信息审核、退回、上报 

医师审核分成三个界面：医师信息审核、上报信息查

看及接受信息查看。 

医师信息审核界面分成四个模块：待处理、已接受、

已退回及已上报。待处理模块存储待审核及待上报状态的

数据；已接受模块存储所有数据；已退回模块存储审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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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状态的数据；已上报模块储存已上报状态的数据，以

上数据不去重。 

上报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上报的医师列表。 

接收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接受的医师列表。 

各级审核人员选择“医师审核-医师信息审核”，进入

医师信息审核界面，选择“待处理”模块，点击待审核数

据的【详情】，跳转至审核界面，信息无误，点击【审核

通过】，该信息状态变为待上报；信息有误，点击【审核

不通过】，该信息进入“已退回”模块。 

 

审核通过的数据，可勾选后，点击【上报】，将信息

流转至下一级，同时该数据进入“已上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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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5.3. 医保护士信息审核、退回、上报 

护士审核分成三个界面：护士信息审核、上报信息查

看及接受信息查看。 

护士信息审核界面分成四个模块：待处理、已接受、

已退回及已上报。待处理模块存储待审核及待上报状态的

数据；已接受模块存储所有数据；已退回模块存储审核不

通过状态的数据；已上报模块储存已上报状态的数据，以

上数据不去重。 

上报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上报的护士列表。 

接收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接受的护士列表。 

各级审核人员选择“护士审核-护士信息审核”，进入

护士信息审核界面，选择“待处理”模块，点击待审核数

据的【详情】，跳转至审核界面，信息无误，点击【审核

通过】，该信息状态变为待上报；信息有误，点击【审核

不通过】，该信息进入“已退回”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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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的数据，可勾选后，点击【上报】，将信息

流转至下一级，同时该数据进入“已上报”模块。 

 

7.  

7.1. 工作职能 

定点零售药店及医保药师代码数据库（以下简称“零售

药店及药师信息”）覆盖全国定点零售药店及医保药师，并

以唯一代码精准定位，快速识别其主体属性（如：连锁零

售药店和零售药店）。满足定点协议管理，服务医保结

算，支持医疗保障诚信体系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及医保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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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基金监管、数据分析和政策决策，实现信息共享，

方便公众查询。 

零售药店及药师信息动态维护为国家平台、三级维护

（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定点零售药店、医保部门需

明确维护人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局动态维护平台

线上维护零售药店及药师信息。 

地市级（含省本级）医保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定点零

售药店、医保系统各单位开展零售药店及药师信息维护，

审核无误后提出赋码意见，并上报省级医保部门。 

省级医保部门负责本辖区零售药店及药师信息的维护

和审核，审核无误后上报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保局负责全国零售药店及药师信息的审核、批

准、公示和发布。 

7.2. 维护角色 

维护分七个角色：定点零售药店维护人员、县区级医

保部门维护人员、县区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地市级（含

省本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地市级（含省本级）医保部

门审核人员、省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国家医保局审核人

员。 

7.2.1. 定点零售药店/县区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定点零售药店信息、医保药师信

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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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零售药店、

医保药师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范围、协

议服务范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医保药师相关信

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定点零售药店/县区

级医保部门授权后获得。 

7.2.2. 县区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级零售药店及药师维护信息

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级定点零售药

店/县区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

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确认后上报地市级医保部门。

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退回权限、上

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7.2.3. 地市级（含省本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级定点零售药店及医保药师信

息线上维护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定点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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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与医保药师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范

围、协议服务范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医保药师

相关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7.2.4. 地市级（含省本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护人员提交

的维护信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审核无误后进行赋码（定点零售药店后五位顺序

码，医保药师后六位顺序码），并上报省级医保部

门。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权限、退

回权限、上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7.2.5. 省级医保部门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医保部门上报的维护信

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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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审核无误后上报国家医保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

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确认权

限、退回权限、上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7.2.6. 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全国医保部门上报的维护信息

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退回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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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维护操作 

7.3.1. 动态维护流程 

 

图 7 维护流程图 

7.3.2. 操作流程 

7.3.2.1. 注册及登录 

7.3.2.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 

- 288 -



 第 121 页 共 194 页 

 

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定点零售药店代码”模块，进入“定点零售药店代

码数据库动态维护”登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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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7.3.2.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陆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

身份证号、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选择所属

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基本信息保

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

户身份证号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容，若无变

动，可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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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角色类型及

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护好的

授权文件。 

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定点零售药店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零售药

店、医保药师的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经营范围、协议服务范

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医保药

师相关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2 
县区级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定点零售药

店、医保药师的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经营范围、协议服务范

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医保药

师相关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3 
县区级医保部门审

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级定点零售

药店/县区级医保部门维护人员提交

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

行审核，确认后上报地市级医保部

门。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退回权限、上报权限 

4 

地市级（含省本

级）医保部门维护

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定点零

售药店与医保药师的名称、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经营范围、协议服务

范围、协议状态等基本信息，医保

药师相关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5 

地市级（含省本

级）医保部门审核

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

门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

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审核无误

后进行赋码（定点零售药店后五位

顺序码，医保药师后六位顺序

码），并上报省级医保部门。对填

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赋码权限、退回权限、

上报权限 

6 
省级医保部门审核

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

门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

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审核无误

后上报国家医保局。对填报错误的

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赋码确认权限、退回权

限、上报权限 

7 
国家医保局审核人

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

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确认后上

报。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退回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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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

位盖章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

【提交审核】，待审核通过后，可登陆系统。 

 

7.3.2.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7.3.2.2. 授权关系维护 

进入该界面后，直接点击【新增】，出现新增界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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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步”中，选择“个人”或者“企业”，搜索要维

护的药店（如果没有搜索到，在左下角点击【新增】，按

要求新增药店），点击药店列表里具体药店右侧的“+”，

将药店加入已选择列表，可多选及支持批量导入。点击

【生成授权文书并下载】，下载 PDF 版授权书。 

 

线下盖章后，点击【授权文书上传】，选择要上传的

授权书，点击【确认】，若上传不成功，可在“授权书编

号”字段手动输入授权编号，在点击【确认】。 

 

7.3.2.3. 信息维护 

7.3.2.3.1. 定点零售药店信息维护 

点击【新增】，进入新增界面，维护内容包括：零售

药店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住所、药品经营许可证号、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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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企业负责人、企业负责人联系方式、开户银行、银行

开户名称、银行账户、医保联系人、医保联系人电话、邮

箱，选择法定代表人类型、经营方式、发证日期、有效期

至、营业状态、地区信息，上传“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

码证电子文档”、“药品经营许可证电子档案”，完成后

点击【提交】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类型 备注 

1 
定点零售药店名

称 
营业执照上的名称 字符 《营业执照》 

2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字符 同上 

3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

人 
字符 同上 

4 注册资本 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 字符 《营业执照》 

5 
法定代表人证件

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类型 字  

6 
法定代表人证件

号 
有效身份证件编号 字符  

7 住所 营业执照上的住所 字符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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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类型 备注 

8 

营业执照或组织

机构代码证电子

文档 

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

码证电子文档 
文件  

9 
药品经营许可证

号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证

号 
字符 

《药品经营许可

证》 

10 经营方式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经

营方式 
选择 同上 

11 发证日期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发

证日期 
日期 同上 

12 有效期至 
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有效

期至 
日期 同上 

13 经营范围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经

营范围 
字符 同上 

14 企业负责人 
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企

业负责人 
字符 同上 

15 
企业负责人 

联系方式 

药店企业负责人的手机

或固定电话 
字符  

16 经营状态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经

营状态 
选择  

17 
药品经营许可证

电子文档 

药品经营许可证电子文

档 
文件  

18 地区 药店所在地区 选择  

19 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的开户银行 字符  

20 银行开户名称 基本账户的开户名称 字符  

21 银行账号 基本账户的账户号码 字符  

22 医保联系人 
药店指定的医保负责人

的姓名 
字符  

23 医保联系人电话 
药店指定的医保负责人

的手机号 
字符  

24 邮箱 药店联系邮箱 字符  

7.3.2.3.2. 医保药师信息维护 

点击【新增】，进入新增界面，维护内容包括：身份

证件号码、执业地区、执业单位、注册证号、资格证号，

选择零售药店名称、姓名、性别、身份证件类型、人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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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执业类别、注册日期、有效期至、资格证书类别、信

用等级、违规行为、执业状态，并上传“资格证书电子文

档”、“执业药师注册证电子文档”，完成后点击【保

存】，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若发现信息有

误，可进入详情界面，点击【维护】，进行调整。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 零售药店名称 药师所在的零售药店名称 字符  

2 姓名 医保药师的姓名 字符  

3 性别 医保医师的性别 选择  

4 身份证件类型 有效身份证件 下拉选择  

5 身份证件号码 有效身份证件上的号码 字符  

6 人员状态 人员在职、离职状态 下拉选择  

7 执业地区 
执业（从业）药师注册证上的

执业（从业）地区 
字符 《执业药师注册证》 

8 执业类别 
执业（从业）药师注册证上的

执业（从业）类别 
选择 同上 

9 执业范围 
执业（从业）药师注册证上的

执业（从业）范围 
选择 同上 

10 执业单位 
执业（从业）药师注册证上的

执业（从业）单位 
字符 同上 

- 296 -



 第 129 页 共 194 页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输入方式 备注 

11 注册证号 
执业（从业）药师注册证上的

注册证编号 
字符 同上 

12 资格证号 资格证书上的管理号 字符 《资格证书》 

13 注册日期 
执业（从业）药师注册证上的

注册日期 
日期 《执业药师注册证》 

14 有效期至 
执业（从业）药师注册证上的

有效期至 
日期  

15 资格证书类别 

人社、药监部门颁发的《执业

药师资格证书》、卫生部门认

定的技术职称 

下拉选择 
《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GB/T 8561-2001 

16 
资格证书电子

文档 
资格证书电子文档 文件  

17 
执业药师注册

证电子文档 
执业药师注册证电子文档 文件  

18 信用等级 医保药师的信用等级 下拉选择  

19 违规行为 医保药师的违规行为 下拉选择  

20 执业状态 医保药师的执业状态 选择  

7.3.2.4. 协议维护 

点击【新增】，进入新增协议界面，选择零售药店、

定点协议生效日期、定点协议截止日期、协议状态、协议

服务范围、信用等级、违规行为信息，上传“定点零售药

店服务协议书电子档案”。完成后点击【保存】，保存维

护的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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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类型 备注 

1 零售药店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选择  

2 定点协议生效日期 
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

议书的生效日期 
日期 

《定点零售药店服

务协议书电子档

案》 

3 定点协议截止日期 
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

议书的有效截止日期 
日期 同上 

4 协议状态 
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

议书的状态 
选择  

5 协议服务范围 
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

议书中的服务范围 
选择 

《定点零售药店服

务协议书电子档

案》 

6 信用等级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

信用等级 
下拉选择  

7 违规行为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

违规行为 
下拉选择  

8 
定点零售药店服务

协议书电子文档 

医保部门与定点零售

药店就医保服务有关

事宜签订的协议 

文件  

7.3.2.5. 信息审核 

7.3.2.5.1. 定点零售药店审核、退回、上报 

药店审核分成三个界面：药店信息审核、上报信息查

看及接受信息查看。 

药店信息审核界面分成四个模块：待处理、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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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退回及已上报。待处理模块存储待审核及待上报状态的

数据；已接受模块存储所有数据；已退回模块存储审核不

通过状态的数据；已上报模块储存已上报状态的数据，以

上数据不去重。 

上报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上报的零售药店列

表。 

接收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接受的零售药店列

表。 

各级审核人员选择“药店审核-药店信息审核”，进入

药店信息审核界面，选择“待处理”模块，点击待审核数

据的【详情】，跳转至审核界面，信息无误，点击【审核

通过】，该信息状态变为待上报；信息有误，点击【审核

不通过】，该信息进入“已退回”模块。 

 

审核通过的数据，可勾选后，点击【上报】，将信息

流转至下一级，同时该数据进入“已上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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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5.2. 医保药师审核、退回、上报 

药师审核分成三个界面：药师信息审核、上报信息查

看及接受信息查看。 

药师信息审核界面分成四个模块：待处理、已接受、

已退回及已上报。待处理模块存储待审核及待上报状态的

数据；已接受模块存储所有数据；已退回模块存储审核不

通过状态的数据；已上报模块储存已上报状态的数据，以

上数据不去重。 

上报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上报的药师列表。 

接收信息查看界面展示本单位历史接受的药师列表。 

各级审核人员选择“药师审核-药师信息审核”，进入

药师信息审核界面，选择“待处理”模块，点击待审核数

据的【详情】，跳转至审核界面，信息无误，点击【审核

通过】，该信息状态变为待上报；信息有误，点击【审核

不通过】，该信息进入“已退回”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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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的数据，可勾选后，点击【上报】，将信息

流转至下一级，同时该数据进入“已上报”模块。 

 

8. 

 

8.1. 工作职能 

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及医保日

间手术病种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以下简称“门诊慢特病、按

病种结算及日间手术病种信息”），以全国各统筹地区实际

为基础，融合疾病诊疗路径，实行“一病一码”，分类结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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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兼容性强。服务医保结算，支持数据分析，助力精准

决策，推进政策统一。同时增强异地就医结算的便利性，

为异地门诊支付结算奠定基础，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 

门诊慢特病、按病种结算及日间手术病种信息动态维

护为国家平台、三级维护（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各

医保部门需明确维护人员，经单位授权，在国家医保局动

态维护平台线上维护门诊慢特病、按病种结算及日间手术

病种信息。 

地市级（含省本级）医保部门负责对辖区内已经发文

的门诊慢特病病种、按病种结算病种、日间手术病种组织

信息维护，审核无误后上报省级医保部门。 

省级医保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内门诊慢特病病种、按病

种结算病种、日间手术病种信息进行维护、审核无误后提

出赋码意见，并上报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保局负责对全国门诊慢特病病种、按病种结算

病种、日间手术病种信息进行维护、审核、赋码、批准、

公示和发布。 

8.2. 维护角色 

维护分七个角色：地市级（含省本级）维护人员、地

市级（含省本级）审核人员、省级维护人员、省级审核人

员、国家级专家、国家维护人员、国家审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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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地市级（含省本级）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级已经发文的门诊慢特病病

种、按病种结算病种、日间手术病种线上维护的工作

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名称（含手

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对象、政策文件号等

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8.2.2. 地市级（含省本级）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维护人员提交的维护信

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

在平台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核

和更正，确认无误后上报省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

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权限、退回权

限、上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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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省级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本级已经发文的门诊慢特病病

种、按病种结算病种、日间手术病种线上维护的工作

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的病种名称

（手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对象、政策文件

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8.2.4. 省级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对本辖区医保部门维护人员提交

的维护信息进行审核的工作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并上报国家医保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

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权限、回退权

限、上报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本级医保部门授权

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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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国家维护人员 

❖ 定义：负责国家已经发文的门诊慢特病病

种、按病种结算病种、日间手术病种信息维护的工作

人员。 

❖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的名称（手

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对象、政策文件号等

信息进行维护并提交。 

❖ 权限：查询权限、维护权限、提交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8.2.6. 国家级专家 

❖ 定义：国家医保局负责组建由临床专家、医

保管理专家等组成的专家团队。 

❖ 职责：负责对全国上报的门诊慢特病病种、

按病种结算病种、日间手术病种维护信息进行论证，

并提出分类赋码意见。 

❖ 权限：查询权限，提出意见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8.2.7. 国家审核人员 

❖ 定义：负责全国医保部门上报的维护信息进

行审核、赋码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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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审

核，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赋码，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

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 权限：查询权限、审核权限、赋码权限、退

回权限。 

❖ 账号申请：该人员账号由国家医保局授权后

获得。 

8.3. 维护操作 

8.3.1. 维护流程图 

 
图 8 维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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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操作流程 

8.3.2.1. 按病种结算病种维护操作 

8.3.2.1.1. 注册及登录 

8.3.2.1.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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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医保按病种结算目录”模块，进入“医保按病种结

算病种数据库动态维护”登录入口。 

 

8.3.2.1.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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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陆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

身份证号、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选择所属

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基本信息保

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

户身份证号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容，若无变

动，可不维护） 

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注册类型及

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护好的

授权文件。 

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地市级（含省本

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名称（含手

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对

象、政策文件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 309 -



 第 142 页 共 194 页 

2 
地市级（含省本

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

在平台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

完整性进行审核和更正，确认无误后

上报省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的信

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

权限、退回权限、上报

权限 

3 省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的病种名称

（手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

对象、政策文件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

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4 省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

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并上报国家医保

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

权限、回退权限、上报

权限 

5 国家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的名称（手

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对

象、政策文件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6 国家级专家 

负责对全国上报的门诊慢特病病种、

按病种结算病种、日间手术病种维护

信息进行论证，并提出分类赋码意见 

查询权限，提出意见权

限 

7 国家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

完整性进行审核，根据专家意见进行

赋码，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

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赋码权限、退回权限 

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

位盖章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

【提交审核】，待审核通过后，可登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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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8.3.2.1.2. 信息查看 

点击病种基础库，通过病种代码或病种名称进行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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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各统筹区病种库中对本地区的病种信息进行查询

和维护。 

 

8.3.2.1.3. 信息维护 

进入“各统筹区病种”页面，用户可点击【新增】，

新增病种。维护内容包括：地市级病种代码、地市级病种

名称、地市级病种内涵、保障对象、政策文件号，选择生

效时间、失效时间信息，并上传政策文件，再点击【选择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基础库】，选择要映射的基础病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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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点击【保存】方可保存新增的病种信息，确认无误后

需要点击【提交】，提交给审核人员审核，点击【返

回】，则取消本次新增。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备注 

1 病种代码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

的唯一代码 
字符 

《医疗保障西医疾病诊断分

类与代码》，《医疗保障中医

病证分类与代码》；国家、省、

统筹区三级维护 

2 病种名称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

名称，用“ICD-10 医保

版”的诊断名称表示 

字符 
各地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 

3 
手术操作代

码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

对应的手术操作代码，

“ICD-9-CM3 医保版”

的手术操作代码表示 

字符 

《医疗保障手术操作分类与

代码》；国家、省、统筹区三

级维护 

4 
手术操作名

称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

对应的手术操作名称，

用 “ICD-9-CM3 医 保

版”的手术操作名称表

示 

字符 

《医疗保障手术操作分类与

代码》；国家、省、统筹区三

级维护 

5 病种内涵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

的内涵解释 
字符 

权威的临床指南和专家共识

对疾病临床诊断的标准及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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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备注 

6 备注 

对部分医保按病种结

算病种规定了限定支

付范围 

字符 

国家及各地医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汇总，根据

最大兼容原则形成的专家共

识 

7 机构代码 

指按病种结算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发布的机

构所对应的医疗保障

机构唯一代码 

字符 《医保系统单位分类与代码》 

8 保障对象 

指医保按病种结算病

种待遇支付政策规定

的保障对象 

字符 
国家及各地医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9 
医保待遇支

付政策 

指国家及各地医保按

病种结算病种待遇支

付政策 

字符 
国家及各地医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10 生效时间 

按病种结算待遇支付

政策最新规定的该病

种的生效时间 

日期 
国家及各地医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11 失效时间 

按病种结算病种待遇

支付政策最新规定的

该病种的失效时间 

日期 
国家及各地医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12 

按病种结算

病种政策文

件电子文档 

按病种结算病种待遇

支付政策文件电子文

档 

文件 
国家及各地医保按病种结算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13 
国家病种库

病种 
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 选择  

当前病种信息发生变更时，维护人员可进入“各统筹

区病种”页面，选择相关病种，点击【变更】，变更病种

信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相关信息，点击【保存】方可

保存变更的病种信息，确认无误后需要点击【提交】，提

交给审核人员审核，点击【返回】，则相关信息将会回退

到本次编辑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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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病种需要停用时，维护人员可进入“各统筹区

病种”页面，选择相关病种，点击【停用】按钮，停用该

病种。 

 

8.3.2.1.4. 提出维护意见 

选择“病种变更查看”，进入病种申请查看界面，选

择具体的病种申请，点击【提供咨询意见】，弹出病种申

请的详细信息，在意见回复框里填写专家的维护意见，点

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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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5. 审核、退回、上报 

点击【审核】，进入审核界面，查看病种申请的详细

信息，并做出审核，同意申请时点击【审核通过】，流转

下一级，不同意申请时需填写审核意见并点击【审核不通

过】，退回上一级。 

 

8.3.2.2. 日间手术维护操作 

8.3.2.2.1. 注册及登录 

8.3.2.2.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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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 

 

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医保日间手术目录”模块，进入“医保日间手术病

种数据库动态维护”登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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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8.3.2.2.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陆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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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

身份证号、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选择所属

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基本信息保

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

户身份证号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容，若无变

动，可不维护） 

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注册类型及

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护好的

授权文件。 

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地市级（含省本

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名称（含手

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对

象、政策文件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2 
地市级（含省本

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

在平台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

完整性进行审核和更正，确认无误后

上报省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的信

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

权限、退回权限、上报

权限 

3 省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的病种名称

（手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

对象、政策文件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

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4 省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

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并上报国家医保

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

权限、回退权限、上报

权限 

5 国家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的名称（手

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对

象、政策文件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6 国家级专家 负责对全国上报的门诊慢特病病种、 查询权限，提出意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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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病种结算病种、日间手术病种维护

信息进行论证，并提出分类赋码意见 

限 

7 国家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

完整性进行审核，根据专家意见进行

赋码，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

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赋码权限、退回权限 

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

位盖章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

【提交审核】，待审核通过后，可登陆系统。 

 

8.3.2.2.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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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2. 标准查看 

“病种基础库”模块主要用于查看病种的相关信息，

支持按病种代码及病种名称查询数据库。 

 

点击各统筹区病种库中对本地区的病种信息进行查询

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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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3. 信息维护 

进入“各统筹区病种”页面，用户可点击【新增】，

新增病种。维护内容包括：地市级病种代码、地市级病种

名称、地市级病种内涵、保障对象、政策文件号，选择生

效时间、失效时间信息，并上传政策文件，再点击【选择

日间手术病种基础库】，选择要映射的基础病种信息，点

击【保存】方可保存新增的病种信息，确认无误后需要点

击【提交】，提交给审核人员审核，点击【返回】，则取

消本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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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类型 备注 

1 疾病诊断代码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待遇支付政

策中医保日间手术对应的病种

疾病诊断代码，用“ICD-10 医保

版”代码表示 

字符 

《医疗保障（西

医）疾病诊断分类

与代码》；国家、

省、统筹区三级维

护 

2 疾病诊断名称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待遇支付政

策中医保日间手术对应的病种

疾病诊断名称，用“ICD-10 医保

版”的诊断名称表示 

字符 同上 

3 日间手术代码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的唯一代码 字符 同上 

4 日间手术名称 

现行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名称，

用“ICD-9-CM3 医保版”的手术

操作名称表示 

字符 

国家及各地医保

日间手术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 

5 病种内涵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的内涵解释 字符 

权威的临床指南

和专家共识对疾

病临床诊断的标

准及规范 

6 备注 
对部分医保日间手术病种规定

了限定支付范围 
字符 

国家及各地医保

日间手术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汇总，

根据最大兼容原

则形成的专家共

识 

7 机构代码 

指日间手术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发布的机构所对应的医疗保障

机构唯一代码 

字符 
《医保系统单位

分类与代码》 

8 保障对象 
指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规定的保障对象 
字符 

国家及各地医保

日间手术病种待

遇支付政策 

9 
医保待遇支付

政策 

指国家及各地医保日间手术病

种待遇支付政策 
字符 同上 

10 生效时间 
日间手术病种支付待遇政策最

新规定的该病种的生效时间 
日期 同上 

11 失效时间 
日间手术病种支付待遇政策最

新规定的该病种的失效时间 
日期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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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类型 备注 

12 

日间手术病种

政策文件电子

文档 

国家及各地医保日间手术病种

待遇支付政策文件电子文档 
文件 同上 

13 
国家病种库病

种 
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基础库 选择  

当前病种信息发生变更时，维护人员可进入“各统筹

区病种”页面，选择相关病种，点击【变更】，变更病种

信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相关信息，确认无误后需要点

击【提交】，提交给审核人员审核，点击【返回】，则相

关信息将会回退到本次编辑之前的状态。 

 

当出现病种需要停用时，维护人员可进入“各统筹区

病种”页面，选择相关病种，点击【停用】，确认无误后

需要点击【提交】，停用该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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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4. 提出维护意见 

选择“病种变更查看”，进入病种申请查看界面，选

择具体的病种申请，点击【提供咨询意见】，弹出病种申

请的详细信息，在意见回复框里填写专家的维护意见，点

击【提交】。 

 

8.3.2.2.5. 审核、退回、上报 

点击【审核】，进入审核界面，查看病种申请的详细

信息，并做出审核，同意申请时点击【审核通过】，流转

下一级，不同意申请时需填写审核意见并点击【审核不通

过】，退回上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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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 门诊慢特病维护操作 

8.3.2.3.1. 注册及登录 

8.3.2.3.1.1. 访问入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址

http://www.nhsa.gov.cn，在底部找到“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

态维护”窗口，点击进入“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

据库动态维护”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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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网页中

点击“医保门诊慢特病种目录”模块，进入“医保门诊慢

特病病种数据库动态维护”登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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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1.2. 用户注册 

1）点击【注册】，跳转至用户注册界面。 

2）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 

3）选择密码提示问题，填写密码问题提示答案。 

4）填写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身份证号。 

5）点击【上传附件】，上传身份证。 

6）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注册。 

 

8.3.2.3.1.3. 用户信息完善 

注册成功后，在登陆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

码，点击【登录】，进入用户信息完善界面。 

1）维护基本信息：维护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户

身份证号、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选择所属

地区并上传“用户身份证”，完成后点击【基本信息保

存】，保存维护好的信息。（用户姓名、用户手机号、用

户身份证号及身份证，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内容，若无变

动，可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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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成授权文件：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注册类型及

授权时间，点击【生成授权文件并下载】，下载维护好的

授权文件。 

序号 用户角色 职责 权限 

1 
地市级（含省本

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名称（含手

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对

象、政策文件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2 
地市级（含省本

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维护人员

在平台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

完整性进行审核和更正，确认无误后

上报省级医保部门。对填报错误的信

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

权限、退回权限、上报

权限 

3 省级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的病种名称

（手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

对象、政策文件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

提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4 省级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本辖区医保部门

维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

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并上报国家医保

局。对填报错误的信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及更正

权限、回退权限、上报

权限 

5 国家维护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病种的名称（手

术操作名称）、病种内涵、保障对

象、政策文件号等信息进行维护并提

交 

查询权限、维护权限、

提交权限 

6 国家级专家 

负责对全国上报的门诊慢特病病种、

按病种结算病种、日间手术病种维护

信息进行论证，并提出分类赋码意见 

查询权限，提出意见权

限 

7 国家审核人员 

负责在维护平台上对全国医保部门维

护人员提交的各项维护信息准确性及

完整性进行审核，根据专家意见进行

赋码，确认后上报。对填报错误的信

息予以退回 

查询权限、审核权限、

赋码权限、退回权限 

3）上传授权文件：打印下载的授权文件，并由授权单

位盖章后，点击【上传附件】，将授权文件上传，点击

【提交审核】，待审核通过后，可登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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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1.4. 密码修改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跳转至密码维护界面，按要

求修改密码，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弹窗，点击

【确定】。 

 

8.3.2.3.2. 标准查看 

“病种基础库”模块主要用于查看病种的相关信息，

支持按病种代码、病种类别及病种名称查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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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各统筹区病种库中对本地区的病种信息进行查询

和维护。 

 

8.3.2.3.3. 信息信息 

进入“各统筹区病种”页面，用户可点击【新增】，

新增病种。维护内容包括：地市级病种代码、地市级病种

名称、地市级病种内涵、保障对象、政策文件号，选择生

效时间、失效时间信息，上传政策文件，再点击【选择医

保门诊慢特病病种基础库】，选择要映射的基础病种信

息，点击【保存】方可保存新增的病种信息，确认无误后

需要点击【提交】，提交给审核人员审核，点击【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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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则取消本次新增。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类型 备注 

1 
门诊慢特病病

种代码 

指医保门诊慢特病病

种赋予的唯一代码 
字符 专家共识 

2 
门诊慢特病病

种名称 

指医保门诊慢特病病

种的名称 
字符 

各地医保门诊慢特病

待遇支付政策收集汇

总，参照国际疾病分类

原则形成的专家共识 

3 病种内涵 
指医保门诊慢特病病

种的内涵解释 
字符 

权威的临床指南和专

家共识对疾病临床诊

断的标准及规范 

4 备注 

对部分医保门诊慢特

病病种规定了限定支

付范围 

字符 

国家及各地医保门诊

慢特病病种待遇支付

政策汇总，根据最大兼

容原则形成的专家共

识 

5 机构代码 

指门诊慢特病病种政

策发布的机构所对应

的医疗保障机构唯一

代码 

字符 
《医保系统单位分类

与代码》 

6 保障对象 

指医保门诊慢特病病

种待遇支付政策规定

的保障对象 

字符 
各地医保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7 
医保待遇支付

政策 

指各地医保门诊慢特

病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字符 

各地医保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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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说明 数据类型 备注 

8 生效时间 

各地门诊慢特病病种

待遇支付政策最新规

定的该病种生效时间 

日期 
各地医保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9 失效时间 

各地门诊慢特病病种

待遇支付政策最新规

定的该病种失效时间 

日期 
各地医保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10 

门诊慢特病病

种政策文件电

子文档 

各地门诊慢特病病种

待遇支付政策文件电

子文档 

文件 
各地医保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支付政策 

11 
国家病种库病

种 

医保门诊门特病病种

基础库 
选择  

当前病种信息发生变更时，维护人员可进入“各统筹

区病种”页面，选择相关病种，点击【变更】，变更病种

信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相关信息，点击【保存】方可

保存变更的病种信息，确认无误后需要点击【提交】，提

交给审核人员审核，点击【返回】，则相关信息将会回退

到本次编辑之前的状态。 

 

当出现病种需要停用时，维护人员可进入“各统筹区

病种”页面，选择相关病种，点击【停用】按钮，停用该

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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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4. 提出维护意见 

选择“全国病种变更查看”，进入病种申请查看界

面，选择具体的病种申请，点击【提供咨询意见】，弹出

病种申请的详细信息，在意见回复框里填写专家的维护意

见，点击【提交】。 

 

8.3.2.3.5. 审核、退回、上报 

点击【审核】，进入审核界面，查看病种申请的详细

信息，并做出审核，同意申请时点击【审核通过】，流转

下一级，不同意申请时需填写审核备注并点击【审核不通

过】，退回上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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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简称“医保结算清单”）是

指定点医疗机构在开展住院、门诊慢特病等医疗服务后，

向医保部门申请费用结算时提交的数据清单。为统一医保

结算清单数据标准，提高医保结算清单数据质量，促进医

保结算管理行为规范，提升医保管理绩效，根据《国家医

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等信息业务编码

规则和方法的通知》（医保发〔2019〕55 号）有关要求，

制定医保结算清单填写说明。 

一、基本要求 

（一）医保结算清单是各级各类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开

展住院、门诊慢特病、日间手术等医疗服务后，向医保部

门申请结算时提交的凭证。 

（二）医保结算清单数据指标共有 185 项，其中基本

信息部分 31 项、门诊慢特病诊疗信息部分 6 项、住院诊疗

信息部分 57 项、医疗收费信息部分 91 项。 

（三）医保结算清单填写应当客观、真实、及时、规

范，项目填写完整，准确反映患者诊疗、医疗收费信息。

其中，诊疗信息数据指标填报口径原则上与住院病案首页

相一致，医疗收费信息数据指标填报口径应与财政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统一的“医疗住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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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票据”信息一致。 

（四）医保结算清单中常用的标量、称量应当使用国

家计量标准和医保、卫生行业通用标准。 

（五）西医疾病诊断代码统一使用《医疗保障疾病诊

断分类与代码》，中医疾病诊断代码统一使用《医疗保障

中医病症分类与代码》,手术和操作代码应当统一使用《医

疗保障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日间手术病种代码统一使

用《医保日间手术病种分类与代码》。 

（六）凡栏目中有“□”的，应当在“□”内填写相

应的阿拉伯数字。栏目中没有可填写内容的，填写“-”。 

（七）凡栏目中有“*”的代表选填数据指标。 

二、填写说明 

（一）基本信息数据指标 

基本信息部分：31 项数据指标，主要用于定点医疗机

构和患者的身份识别。 

1.定点医疗机构名称：患者就诊所在的定点医疗机构名

称，按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登记的机

构名称填写。 

2.定点医疗机构代码：患者就诊所在的定点医疗机构在

《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中的唯一标

识码。 

3.医保结算等级：医保定点协议条款中明确的医保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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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 

4.医保编号：参保人在医保系统中的唯一身份代码。 

5.病案号：定点医疗机构为患者住院病案设置的唯一性

编码。原则上，同一患者在同一医疗机构多次住院应使用

同一病案号。（住院病案首页） 

6.申报时间：定点医疗机构上报医保结算清单的时间。 

7.姓名：患者本人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

姓氏和名称。（住院病案首页） 

8.性别：患者生理性别，按照《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

码第 1 部分：人的性别代码》（GB/T 2261.1-2003）标准，

分为：0.未知的性别；1.男；2.女；9.未说明性别。 

9.出生日期：患者出生当日的公元纪年日期的完整描

述。（住院病案首页） 

10.年龄（岁）：患者年龄 1 周岁的实足年龄，为患者

出生后按照日历计算的历法年龄，以实足年龄的相应整数

填写。（住院病案首页） 

11.（年龄不足 1 周岁）年龄（天）：患者实足年龄不

足 1 周岁的，按照实足天龄的相应整数填写。 

12.国籍：患者所属国籍，按照《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

代码表》（GB/T 2659-2000）标准填写。 

13.民族：患者所属民族，按照《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

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GB/T 3304-1991）标准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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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患者证件类别：患者身份证件所属类别，按照《卫

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第 3 部分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

征：CV 02.01.101 身份证件类别代码》（WS 364.3-2011）

标准填写。 

15.患者证件号码：患者的身份证件上的唯一法定标识

符。 

16.职业：患者当前从事的职业类别，按照《个人基本

信息分类与代码》（GB/T2261.4）标准填写。 

17.现住址：患者来院前近期的常住地址。（住院病案

首页） 

18.工作单位名称：患者在就诊前的工作单位名称。

（住院病案首页） 

19.工作单位地址：患者当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地址。

（住院病案首页） 

20.单位电话：患者当前所在的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

包括国际、国内区号和分机号。（住院病案首页） 

21.工作单位邮编：患者当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地址的邮

政编码。（住院病案首页） 

22.联系人姓名：联系人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

注册的姓氏和名称。（住院病案首页） 

23.联系人与患者关系：联系人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参

照《家庭关系代码》国家标准（GB/T4761）标准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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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案首页） 

24.联系人地址：联系人当前常住地址或工作单位地

址。（住院病案首页） 

25.联系人电话：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包括国际、国内

区号和分机号。（住院病案首页） 

26.医保类型：取值范围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保险等（《关于全面推进医疗收

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财综〔2019〕29 号））。 

27.特殊人员类型：参与医疗救助资助的参保人员范

围，分为：1.特困人员、2.城乡低保对象、3.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4.贫困重度残疾人、9.其他。（待遇清单） 

28.参保地：患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缴纳参保费的统

筹地区。 

29.新生儿入院类型：与新生儿入院相关的影响因素，

分为：1.正常新生儿、2.早产、3.有疾病、4.非无菌分娩、9.

其它。 

30.新生儿出生体重（g）：是指新生儿出生后第 1 小时

内称得的重量，要求精确到 10 克，产妇病历和新生儿期住

院的患儿都应填写。 

31.新生儿入院体重（g）：是指新生儿患儿入院时称得

的重量，要求精确到 10 克，新生儿期住院的患儿应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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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门诊慢特病诊疗信息数据指标 

门诊慢特病诊疗信息部分：6 项数据指标，主要反映门

诊慢特病患者的实际诊疗过程。 

1.诊断科别：患者就诊时所在的具体科室名称，按照

《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CT 08.00.002）标

准填写。 

2.就诊日期：患者在门（急）诊就诊时的公元纪年日期

和时间的完整描述。 

3.诊断名称：患者就诊时，由门（急）诊接诊医师经诊

断给出的门诊慢特病病种名称。 

4.诊断代码：患者就诊时，由门（急）诊接诊医师经诊

断给出的门诊慢特病病种在《医疗保障门诊慢特病病种分

类与代码》中对应的代码。 

5.手术及操作名称：门诊慢特病患者就诊期间被实施的

与此次就诊门诊慢特病相关的手术或操作名称。 

6.手术及操作代码：门诊慢特病患者就诊期间被实施的

与此次就诊门诊慢特病相关的手术或操作在《医疗保障手

术操作分类与代码》中对应的代码。 

（三）住院诊疗信息数据指标 

住院诊疗信息部分：57 项数据指标，主要反映患者入

院、诊断、治疗、出院等全诊疗过程的信息。 

1.住院医疗类型：患者收治入院治疗的医疗服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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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1.住院；2.日间手术。若选择“2.日间手术”，在“手术

及操作名称”和“手术及操作代码”栏填写日间手术名称和代

码。 

2.入院途径：患者收治入院治疗的来源分类，经由本院

急诊、门诊诊疗后入院，或经由其他医疗机构诊治后转诊

入院，或其他途径入院。（住院病案首页） 

3.治疗类别：对患者采用的医学治疗方法类别，分为：

1.西医；2.中医（2.1 中医 2.2 民族医）；3.中西医。（住院

病案首页） 

4.入院时间：患者办理入院手续后实际入住病房的公元

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住院病案首页） 

5.入院科别：患者入院时，入住的科室名称，按照《医

疗卫生机构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CT 08.00.002）标准填

写。（住院病案首页） 

6.转科科别：患者住院期间转科的转入科室名称，按照

《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CT 08.00.002）标

准填写。如果超过一次以上的转科，用“→”转接表示。（住

院病案首页） 

7.出院时间：患者实际办理出院手续时（死亡患者是指

其死亡时间）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住院

病案首页） 

8.出院科别：患者出院时的科室名称，按照《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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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业务科室分类与代码》（CT 08.00.002）标准填写。

（住院病案首页） 

9.实际住院天数：患者实际的住院天数，入院日与出院

日只计算 1 天。（住院病案首页） 

10.门（急）诊诊断：患者在住院前，由门（急）诊接

诊医师在住院证上填写的门（急）诊西医或中医诊断。

（住院病案首页） 

11.出院诊断：患者出院时，临床医师根据患者所做的

各项检查、治疗、转归以及门急诊诊断、手术情况等综合

分析得出的西医或中医最终诊断。 

（1）主要诊断：经研究确定的导致患者本次住院就医

主要原因的疾病（或健康状况）。 

（2）其他诊断：患者住院时并存的、后来发生的、或

是影响所接受的治疗和/或住院时间的疾病。 

（3）主病：患者在住院期间确诊的主要中医病名。 

（4）主症：患者所患主病的主要中医证候。 

12.入院病情：对患者入院时病情评估情况。将“出院诊

断”与入院病情进行比较，按照“出院诊断”在患者入院时是

否已具有，分为：1.有；2.临床未确定；3.情况不明；4.

无。 

1.有：对应本出院诊断在入院时就已明确。例如，患者

因“乳腺癌”入院治疗，入院前已经钼靶、针吸细胞学检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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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断为“乳腺癌”，术后经病理亦诊断为乳腺癌。 

2.临床未确定：对应本出院诊断在入院时临床未确定，

或入院时该诊断为可疑诊断。例如：患者因“乳腺恶性肿瘤

不除外”、“乳腺癌”或“乳腺肿物”入院治疗，因确少病理结

果，肿物性质未确定，出院时有病理诊断明确为乳腺癌或

乳腺纤维瘤。 

3.情况不明：对应本出院诊断在入院时情况不明，例

如：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窗口期、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潜伏

期，因患者入院时处于窗口期或潜伏期，故入院时未能考

虑此诊断或主观上未能明确此诊断。患者合并的慢性疾

病，经入院后检查新发现的应选择“3”（情况不明），例

如：高血压、高脂血症、胆囊结石等，不能选择“4”

（无）。 

4.无：在住院期间新发生的，入院时明确无对应本出院

诊断的诊断条目。例如：患者出现围手术期心肌梗死，住

院期间发生的医院感染等。只有在住院期间新发生的情

况，才能选择此项；住院期间新发现的慢性合并疾病，应

选择“3”（情况不明）。 

13.诊断代码计数：包括主要诊断和其他诊断的代码总

数。 

14.手术及操作：患者住院期间被实施的手术及非手术

操作（包括诊断及治疗性操作，如介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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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手术及操作：患者本次住院期间，针对临床

医师为患者作出主要诊断的病症所施行的手术或操作。 

（2）其他手术及操作：患者在本次住院被实施的其他

手术或操作。 

15.手术及操作日期：患者住院期间开始实施手术及操

作时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完整描述。（住院病案首

页） 

16.麻醉方式*：为患者进行手术、操作时使用的麻醉方

法，按照《麻醉方法代码表》（CV 06.00.103）标准填写。

（住院病案首页） 

17.术者医师姓名：为患者实施手术的主要执行人员在

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姓氏和名称。（住院病

案首页） 

18.术者医师代码：术者医师在《医保医师分类与代

码》中的代码。 

19.麻醉医师姓名：对患者实施麻醉的医师在公安户籍

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姓氏和名称。（住院病案首页） 

20.麻醉医师代码：麻醉医师在《医保医师分类与代

码》中的代码。 

21.手术及操作代码计数：包括主要手术和操作和其他

手术和操作的代码总数。 

22.呼吸机使用时间：住院期间患者使用有创呼吸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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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总和。间断使用有创呼吸机的患者按照时间总和填

写。 

23.颅脑损伤患者昏迷时间：外伤所致的颅脑损伤患者

昏迷的时间，按照入院前、入院后分别计算，间断昏迷患

者，按照昏迷时间的总和填写。（住院病案首页） 

24.重症监护病房类型：患者住院期间入住的重症监护

病房的名称类别，可分为：1.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

2.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3.急诊重症监护病房

（EICU）；4.外科重症监护病房（SICU）；5.儿科重症监

护病房（PICU）；6.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9.其

他。 

25.进重症监护室时间：患者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的具体

日期和时间。 

26.出重症监护室时间：患者退出重症监护病房的具体

日期和时间。 

27.合计（小时）：患者住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时长总

和。 

28.输血品种：给予患者输入体内的各成分血的名称，

参照《输血品种代码表》（CV 04.50.021）填写。 

29.输血量：给予患者输入体内的各成分血的数量。 

30.输血计量单位：给予患者输入体内的各成分血的计

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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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护理的天数，分为：

特级护理天数、一级护理天数、二级护理天数、三级护理

天数。 

（1）特级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特级护理的天

数。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可确定为特级护理： 

1）维持生命，实施抢救性治疗的重症监护患者； 

2）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病情变化需要进行监护、

抢救的患者； 

3）各种复杂或大手术后、严重创伤或大面积烧伤的患

者。 

（2）一级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一级护理的天

数。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可确定为一级护理： 

1）病情趋向稳定的重症患者； 

2）病情不稳定或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患者； 

3）手术后或者治疗期间需要严格卧床的患者； 

4）自理能力重度依赖的患者。 

（3）二级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二级护理的天

数。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可确定为二级护理： 

1）病情趋于稳定或未明确诊断前，仍需观察，且自理

能力轻度依赖的患者； 

2）病情稳定，仍需卧床，且自理能力轻度依赖的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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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情稳定或处于康复期，且自理能力中度依赖的患

者。 

（4）三级护理天数：患者住院期间接受三级护理的天

数。病情稳定或处于康复期，且自理能力轻度依赖或无需

依赖的患者，可确定为三级护理。 

32.离院方式：患者本次住院离开医院的方式，主要包

括： 

（1）医嘱离院（代码 1）：患者本次治疗结束后，按

照医嘱要求出院，回到住地进一步康复等情况。 

（2）医嘱转院、转社区、转卫生院机构（代码 2）：

医疗机构根据患者诊疗情况，将患者转往相应医疗机构或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一步诊疗或康复。如果接收患者的医

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明确，需要填写转入机构的名

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非医嘱离院（代码 3）：患者未按照医嘱要求而

自动离院，如：患者疾病需要住院治疗，但患者出于个人

原因要求出院，此种出院并非由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病情决

定，属于非医嘱离院。 

（4）死亡（代码 4）：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 

（6）其他（代码 9）：除上述 5 种出院去向之外的其

他情况。 

33.是否有 31 天内再住院计划：患者本次住院出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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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天内是否有诊疗需要的再住院安排。若有再住院计划，

则需填写目的。（住院病案首页） 

34.主诊医师名称*：对于某一参保患者负责并且实施具

体医疗行为的最高级别医师。 

35.主诊医师代码*：主诊医师在《医保医师代码》中的

代码。 

（四）医疗付费信息数据指标 

医疗付费信息部分：91 项数据指标，主要反映定点医

疗机构与患者结账时的实际医疗费用。医疗收费信息与“医

疗住院收费票据”信息一致。 

1.业务流水号：医疗卫生机构收费系统自动生成的流水

号码。 

2.结算期间：定点医疗机构与患者当次结算费用的起止

时间。 

3.金额合计：定点医疗机构与患者当次结算费用的总

和。其中，甲类、乙类、自费、其他按相关政策填写。 

金额合计含床位费、诊察费、检查费、化验费、治疗

费、手术费、护理费、卫生材料费、西药费、中药饮片

费、中成药费、一般诊疗费、挂号费和其他费 14 类。填报

口径按照《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映射归集填写（此

填报口径另行下发）。 

4.医保统筹基金支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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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按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5.其他支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规定

由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公务员医疗补助、大额补充、企

业补充等基金或资金支付的金额。 

6.大病保险支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

规定由大病保险支付的金额。 

7.医疗救助支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

规定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金额。 

8.公务员医疗补助：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

按规定由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支付的金额。 

9.大额补充：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规定

由大额补充基金支付的金额。 

10.企业补充：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规

定由企业补充基金支付的金额。 

11.个人自付：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由个

人负担的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自付部分的金额，

以及开展按病种、病组、床日等打包付费方式且由患者定

额付费的费用。 

12.个人自费：患者本次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照

有关规定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

的费用。 

13.个人账户支付：按政策规定用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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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费用（含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和目录范围外的

费用）。 

14.个人现金支付：个人通过现金、银行卡、微信、支

付宝等渠道支付的金额。 

15.医保支付方式：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根据

不同医疗服务的性质和特征，将医疗服务划分为不同的付

费单元并确定付费标准的措施，分为：1.按项目付费、2.按

单病种付费、3.按病种分值付费、4.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付费、5.按床日付费、6.按人头付费、9.其他。

（《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7〕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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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诊断选择要求： 

1.主要诊断定义：经研究确定的导致患者本次住院就医

主要原因的疾病（或健康状况）。 

2.主要诊断一般应该是： 

1）消耗医疗资源最多 

2）对患者健康危害最大 

3）影响住院时间最长 

3.除下列规则中特殊约定的要求外，原则上“入院病

情”为“4”的诊断不应作为主要诊断。 

4.一般情况下，有手术治疗的患者的主要诊断要与主要

手术治疗的疾病相一致。 

5.急诊手术术后出现的并发症，应视具体情况根据原则

2 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6.择期手术后出现的并发症，应作为其他诊断填写，而

不应作为主要诊断。 

7.择期手术前出现的并发症，应视具体情况根据原则 2

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8.当住院是为了治疗手术和其它治疗的并发症时，该并

发症作为主要诊断。当该并发症被编在 T80-T88 系列时，

由于编码在描述并发症方面缺少必要的特性，需要另编码

对该并发症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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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当诊断不清时，主要诊断可以是疾病、损伤、中毒、

体征、症状、异常发现，或者其它影响健康状态的因素。 

10.当症状、体征和不确定情况有相关的明确诊断时，

该诊断应作为主要诊断。而 ICD-10 第十八章中的症状、体

征和不确定情况则不能作为主要诊断。 

11.当有明确的临床症状和相关的疑似诊断时，优先选

择明确的临床症状做主要诊断。疑似的诊断作为其他诊

断。 

12.如果以某个疑似的诊断住院，出院时诊断仍为“疑

似”的不确定诊断，选择该疑似诊断作为主要诊断，编码

时应按照确定的诊断进行编码。 

13.极少情况下，会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疑似诊断的情

况，如：“…不除外、或…？”（或类似名称），如果诊

断都可能存在，且无法确定哪个是更主要的情况下，选其

中任一疑似诊断作为主要诊断，将其它疑似诊断作为其他

诊断。 

14.如果确定有 2 个或 2 个以上诊断同样符合主要诊断

标准，在编码指南无法提供参考的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

根据原则 2 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15.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原诊疗计划未执行时： 

1）未做其它诊疗情况下出院的，仍选择拟诊疗的疾病

为主要诊断，并将影响患者原计划未执行的原因写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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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2）当针对某种导致原诊疗计划未执行的疾病（或情

况）做了相应的诊疗时，选择该疾病（或情况）作为主要

诊断，拟诊疗的疾病为作为其他诊断。 

16.从急诊留观室留观后入院，当患者因为某个疾病

（或情况）被急诊留观，且随后因为同一疾病（或情况）

在同一家医院住院，选择导致急诊留观的疾病（或情况）

为主要诊断。 

17.当患者在门诊手术室接受手术，并且继而入住同一

医院变为住院病人时，要遵从下列原则选择主要诊断： 

1）如果因并发症入院，选择该并发症为主要诊断。 

2）如果住院的原因是与门诊手术无关的另外原因，选

择这个另外原因为主要诊断。 

18.多部位烧伤，以烧伤程度最严重部位的诊断为主要

诊断。同等烧伤程度的情况下，选择烧伤面积最大部位的

诊断为主要诊断。 

19.多部位损伤，选择明确的最严重损伤或/和主要治疗

的疾病诊断为主要诊断。 

20.中毒的患者，选择中毒诊断为主要诊断，临床表现

为其他诊断。如果有药物滥用或药物依赖的诊断，应写入

其他诊断。 

21.产科的主要诊断是指产科的主要并发症或伴随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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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没有任何并发症或伴随疾病分娩的情况下，选择 O80

或 O84 为主要诊断。 

22.当患者住院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康复，选择患者需要

康复治疗的问题作为主要诊断；如果患者入院进行康复治

疗的原发疾病已经不存在了，选择相应的后续治疗作为主

要诊断。 

23.肿瘤： 

1）当住院治疗是针对恶性肿瘤时，恶性肿瘤才有可能

成为主要诊断。 

2）当对恶性肿瘤进行外科手术切除（包括原发部位或

继发部位），即使做了术前或/和术后放疗或化疗时，选择

恶性肿瘤为主要诊断。 

3）即使患者做了放疗或化疗，但是住院的目的是为了

明确肿瘤诊断（如恶性程度、肿瘤范围），或是为了确诊

肿瘤进行某些操作（如：穿刺活检等），主要诊断仍选择

原发（或继发）部位的恶性肿瘤。 

4）如果患者本次专门为恶性肿瘤进行化疗、放疗、免

疫治疗而住院时，选择恶性肿瘤化疗（编码 Z51.1）、放疗

（编码 Z51.0）或免疫治疗（编码 Z51.8）为主要诊断，恶

性肿瘤作为其他诊断。如果患者在一次住院中接受了不止

一项的上述治疗，则可以使用超过一个的编码，应视具体

情况根据原则 2 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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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治疗是针对继发部位的恶性肿瘤时，以继发部位

的恶性肿瘤为主要诊断。如果原发肿瘤依然存在，原发肿

瘤作为其他诊断。 

如果原发恶性肿瘤在先前已被切除或根除，恶性肿瘤

个人史作为其他诊断，用来指明恶性肿瘤的原发部位。 

6）当只是针对恶性肿瘤或/和为治疗恶性肿瘤所造成并

发症的进行治疗时，选择该并发症作为主要诊断，恶性肿

瘤作为其他诊断首选。如果同时有多个恶性肿瘤，按照肿

瘤恶性程度的高低顺序书写。 

A.恶性肿瘤引起的贫血，如果患者为治疗恶性肿瘤相

关的贫血而入院，且仅对贫血进行了治疗，应选肿瘤疾病

引起的贫血作为主要诊断（D63.0*肿瘤引起的贫血），恶

性肿瘤作为其他诊断。 

B.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引起的贫血，当患者为了治疗

因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引起的贫血而住院时，且仅对贫

血进行了治疗，选择贫血作为主要诊断，相关的肿瘤诊断

作为其他诊断。 

C.当患者为了接受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而入院，治疗

中产生了并发症，如：难以控制的恶心、呕吐或脱水，仍

选择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为主要诊断，并发症作为其他

诊断。 

D.当患者因为恶性肿瘤引起的并发症住院治疗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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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且仅对该并发症（如脱水）进行了治疗（静脉补

液），选择该并发症（如脱水）作为主要诊断，相关的肿

瘤诊断作为其他诊断。 

7）未特指部位的广泛转移恶性肿瘤 

未特指部位的广泛转移恶性肿瘤使用编码 C80，该诊断

只有在患者有了转移病灶且不知道原发和继发部位时使

用。当有已知继发部位肿瘤的诊断时，应分别逐一诊断。 

8）妊娠期间的恶性肿瘤 

当妊娠者患有恶性肿瘤，选择妊娠、分娩及产褥期并

发恶性肿瘤（099.8）作为主要诊断，ICD-10 第二章中的适

当编码作为其他诊断，用来明确肿瘤的类型。 

9）肿瘤患者住院死亡时，应根据上述要求，视本次住

院的具体情况正确选择主要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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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他诊断定义：住院时并存的、后来发生的、或是影

响所接受的治疗和/或住院时间的情况。包括并发症和伴随

症。 

并发症：指与主要诊断存在因果关系，主要诊断直接

引起的病症。 

伴随症：指与主要诊断和并发症非直接相关的另外一

种疾病。但对本次医疗过程有一定影响。 

2.其他诊断填写要求 

1）填写其他诊断时，应先填写并发症，再填写伴随

症。 

2）患者既往发生的病症及治疗情况，对本次住院主要

诊断和并发症的诊断、治疗及预后有影响的，应视为伴随

症填写在其他诊断。 

3）如果既往史或家族史对本次治疗有影响时，ICD-10

中 Z80-Z87 对应的病史应填写在其他诊断。 

4）由于在 2011 版的住院病案首页项目修订说明中删

除了“医院感染名称”，因此，一般应该把“医院感染名

称”填写在其他诊断。 

5）除非有明确临床意义，异常所见（实验室、X-

RAY、病理或其他诊断结果）应该填写在其他诊断，但无

需编码上报；如果针对该临床异常所见又做其它检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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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常规处理，该异常所见应同时编码上报。 

6）如果出院时某其他诊断仍为“疑似”的不确定诊

断，应按照确定的诊断编码。 

7）按照要求将本次住院的全部诊断（包括疾病、症

状、体征等）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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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手术和操作是指患者本次住院期间，针对临床医

师为患者作出主要诊断的病症所施行的手术或操作。一般

是风险最大、难度最高、花费最多的手术和操作。 

2.填写手术和操作时，优先填写主要手术或操作（手术

和操作第一行默认为本次住院的主要手术和操作）。 

3.填写一般手术和操作时，如果既有手术又有操作，按

手术优先原则。 

4.仅有操作时，首先填写与主要诊断相对应的主要的治

疗性操作（特别是有创的治疗性操作），后依时间顺序逐

行填写其他操作 

5.手术和操作填报范围 

①ICD-9 中有正式名称的全部手术要求填报 

②除“无需编码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以外的操作均应

进行编码填报。 

A.无需编码的原则： 

在一次住院期间，大多数患者都需执行的常规操作，

最主要的是因为对于这些操作的医疗资源消耗可以通过诊

断或其它相关操作已经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对于某个特定

的诊断或操作它是治疗规范标准中的必然之选。 

如：对于 Colles 氏骨折必然会使用 x-线和石膏固定；

脓毒血症诊断必然会静脉输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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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无需编码的操作包括： 

1）石膏的固定、置换、去除 

2）经留置导管的膀胱灌注、膀胱造口冲洗 

3 插管 

a）除心导管、外科插管、新生儿插管以外的动脉或静

脉插管，如：PICC、CVC、S-W 插管； 

b）除耻骨上造瘘的插管的泌尿系统插管。 

4）Doppler 检查 

5）一般其它药物治疗，无需编码。（①对于一日病例

该药物是主要治疗，②化疗、新生儿特殊的药物干预，除

外） 

6）ECG，Holter 检查 

7）伴心脏手术时，经皮或经静脉置入的临时电极（术

中使用临时心脏起搏器），包括对其进行调整，重新定

位，去除电极等操作 

8）肌电图（Electromyography、EMG）、尿道括约肌

肌电图、眼肌电图[EMG] 

9）影像：一般 X 线平片检查，核磁，CT，B 超检查

（经食道超声心动 TOE 除外） 

10）监测：包括心脏、血管压力监测＜24 小时（如：

24 小时血压监测、中心静脉压监测、肺动脉压监测、肺动

脉嵌入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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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鼻-胃管插管的减压和鼻饲（新生儿除外） 

12）操作中的某些组成部分 

13）应激试验，如：铊应激试验伴经食管心室起搏、

铊应激试验不伴经食管心室起搏 

14）骨牵引、皮牵引 

注： 

1）ICD-9 中的标准优先； 

2）如果需要全身麻醉而进行的操作，上述编码要编； 

3）对于日间医疗的患者，上述如果是主要住院原因要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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